LA M AT
113# B ¥ 37 3F % 39655

R + ey
W ARIE A e d x T
3 FoORRRRREG AP

£l
FakediFdy 232 A REIl4 #8 2 29

P2 inEh i ddeT
<

~ o~

:.f$
9 \
[
%-‘
T
B
&
)
W
[
E
=y
RN
/w
b
[

2, )@ﬁﬂaﬂg i g B
151#?1]}4% 2 o

i Bz RE W o

SRR CREEIAA) d A LRTALr - 8 R LB

Bk ds > B2 FRRFH L N S8 o RIEERA
R SR B 0 2 A AR S
%5@%1ﬁ%3ﬂsw°%P@4ﬁp A R H
R ard % (TR 1184,687 ~ > 2 pAzirkg Az
PAZT F P e LB 2 1A Ok @-J}i@»l 7 6,
332 A2 RAENFEBHNFIEEGH (THYFER) 241
BhEBLES (THRLYIE -”) ; (= )Z"}tﬁ = 2bp
FRHBGED 5 R W R i 2 BRE (LAR



-rs \
m\@»

¥-%9 7 ) o fFE R AT LSRR 2 2 RRAERGE
Z BT 2B b VRN RS EFa 22'1-\
M e N RERY BB 1% 4£9,792 &~ PR KA
WERP L O EREARE11E4,687T &~ 2 pARFR Y
AEFRpATFHED b RE LN 2L (O R
$5,280 ~ 1 RAHF WL S ORL BB RBEL L FH
ARZFIAFES] BF2 20 56 A0 2 R BEPHB 32
Hzgﬂizf’/ﬁ%ﬁpﬁﬁ_ﬂg%ﬂ}ﬁﬁ '()EEI—#IR—’;F,H
B (LARE- 5245 F) » PRRGES J’—iﬁ’
BB FBRART P R

E1TS

SR 109 £7 P 10P As Wit 2 dEE S A B - BEP)

’1BPE&10’91 PAZE L &3~ BREPL - £30110 #1
I pAEE0kEsm @ friifok (TSR B& > ¥R
#£6 7 AzE AP0 P AF3 83,000 &~ - g T
Z08 pgw (THALRY)  FAFT 94 52,000 4
%o'rﬁ.}il%fff‘%'frf;@%ﬁﬁﬁ s R AP H B A ?Spl x
IEIHEA N EFTE BR O TRL R T F RS
Mo RFEArFIE AL ERAGR AR FARE S W R
FLT B B ERF :*ﬁ%ﬁF%H”AJ%E.zM (B R
NHB L REARLISIFYEFIFL 200 WL
PHgord i i A F‘ﬁr“‘é"# L s P SIS L
LR U S k& nw@gmaﬁ TR IE A F
%ﬁﬂﬁg&J,A4§@@%ﬁﬂa%?ﬁkA§@ﬁ#
ek A A FREEFERS GG R THEERAAZA
A2 7T P Fepd ¥ pk&E8 21 P2 R &30
B/ﬁawOBzﬁmﬂf’4'%4”&?##5? BRAFRIT A @ 2
Fod PFh AR *f\:’f‘_LF’a'FF A ﬁ? TR NIE s AN E },ﬁz\—rl
FPREABRAAE  ER AL ARBEHFNFLFELL -
Rz FHw 4R 7o frl@ ETERE S d#’? 4

rb



A Hap ,(ee,fflgf}%,g)‘zg()g ,E?rv;:"ljﬁgs}ﬁjf__}}%%ﬁ
IHARETFEERE (Wt A PP EIEEE > A2
112 #8 240 R RAIT R PE R F L RIrd B

%)#’T’ﬁ Mokt 1 v BEE A 407 2 Lk
» IR A8 T2l (M RE o ME LM kR F RE
?ﬂﬂaw$ﬂ%3ﬂ%’Qﬁ#ﬂﬁwﬁﬁﬂﬂ$ﬁ%f
HREE > REBEEKALI2 #9 71 pA=fE 5Pl k&7
0P HAFI P feRAGRE (THAAERE) TFF AR
EHFA R - RE3EA FE12 2107 18p © frt k35
FEHAEO66 ForE G A ER 0 TR ELLY 16P w AT
BECRY A AR R RS @E e £ Y 30B “ﬁ”f“ R
jas oo L pRELIL ] pAzumE (PO) 3252 5
(7 #3 §3,000 ~de3-4erid ) BE ma}:m/,a li’ji
EH R4z 4£6,000 ~ (Tﬁﬁ— TPfR) o BRARL LA
wARE BRI RE BB FREEL G T4
oLP’&%wam@afw@&@ﬁﬂa%%m@@ag
A AEd RIS £2 P (REREEERDE) 5T
BR& 22020113 #1 P RASHE R E 0 B-H14p Y
RT3 £2 9 FLd A WP IE3 P ’EF%%MP
HFr A GRIFREI LI EREIARL (P S HER
Mﬂﬁw%ﬁ@%ﬁ’ﬂﬁih#§@¢“#‘%#ﬁ &
B l13 #3 P 2Tp a3 & = (Tﬁé%_.r’%ﬁﬁ °
= )p”n?J%'”**“HZ E127 13p 30 A TARA BN P X FET I
G EI A D A F R T b ’Mﬁdﬁ%ﬁm%%
9‘3?‘#/,355‘;3/;‘7 A i s 3_#‘% ML F e ER F:r——!z i

2256 M%ZIE%B-\a%4ﬁwﬁag7A@»1m.&1g
220 AR A TEL L FAR 2 AR L

TAL T TR R

‘-\w

fawiéi%%w BEF R RSP R 0 E K
AAEFESBFEEPL LT LD TRECER | 2 328
B ¥ "fa—ﬁf% Fro T’;ﬁrszﬁz P 29p é%&tﬁﬂaa » R TR
TN E] P 24p v H e TR L“E“mﬁ;’*gifu HE- %

b
i
mj



\

AERF B ORLFENREL 16 PR ERVURE
3 ER afg;@;i » e 2R A ?Pﬁ%—\,‘.'”" \%",@ﬁrﬁg% ek
RPF T & Tk w113 #4 7 KRR 20T § R &K
*o (igADBARE ERANIIE £#2 P2TP w kT A
TREBRILEIFY 2 P4 R BEHr 0 kT AT E R
ﬁWﬁ#;@“ﬁ 113 £2 7 29p #to - fa o £
MR D - ww’aﬂ”~ﬁﬁ’@f%%
%*FEZQ%B%% SRR B AR R4S
F2 A F6 A HRER > TFRFRFIAALEFERER
FoRFREFAREL #\ﬁ fTﬁPF"”EJ LR PN
x5 190F wj*urr@%%/ %20 %3 BE F1115E% 3 iﬁ*&a
%ﬁﬁ%%iﬁ%id“@é ;; 145 %1 %2 %
6 4%~ s p H1I3 £2 0 297 2 Eww%ﬁwfo
(E) e Lm0 113 £2 2 29p S H %0k > Fhow ik o fap
T ABHTE ) £ F" » { RikEF - X é’% )’i”d’:] T LA R R Y
BES LAY 2 Up A TR T 2 A
B2 $19%s B @it d T gD £11Y
4,687 ~ ~#AHF 18Kk 4£5,280 ~3 2 FiRE 2
1.112 #1177 2113 ®#2 * #FwEs 2] 56,864 ~ 1112 &
9 "RREFEFSPIEAZRAGEMS AR > 50 FARH
TSR BEA RN R - BB LA RFEIL]L P
Aerimid (PO) 4% 5% (7 3 83,000 ~+4e51 ) %
*fn%ﬂ%ﬁwﬁnxﬁ@ﬁw@ﬁé:z;ugﬁﬁ#%a
AP RETEZ U R L FHFETRE AT RY
é}é F221F %2 ARG .mt—;‘:@duz £11* 2113 #
O "B EEL FTFEN AL L T w1112
E1 O 2100 o AR A RIETE T4 954,216 & 0 3
Far L R4 B FN L] 56,864 ~ o
25X %T HT,079 & R2 S e B2 $14iES] 5 ¥
2 2 H6 H 113 #£2 9 29p B i i
S A LG M6 B0 T35 F L4 §2,639 &0 w0

#4

SR Sh

e

3'2?

“Er

v 2t i

(

- Y ‘\\+—
PN
da~
v



/m

k& B %12

“&i
»a,;

1irEF3 AT P20p 3 §#
%% 1 Jﬁ‘ﬁahr&m’i FRFERT BT,579

3113 #2 "R T2 4P FRAKRITELIFTE2 §244 ~ ¢

JL?BE%?IIB #] PRGAEREFRLED wRE Y R

:&2 PR FRREI4p > B 2EE lﬂ?/\ frE R HRWE

®2. 113 #2 7 #F4 53,382 ~3- 51 ¥

‘}é %?381'%%4 BT FARAR AL AZI4P FiRA RIT

g’\

C.)—I

¥
4.4 %110 #8 * 2113 #2 7 %‘ a3
R B R R RCPE 3R B6% S 1 18
AT BB A G "gp ’
E£EHF3ES] IE%L¢J€'§U 5 28

o

s sejiEn® R 23 EA# RArtmpig oo
ool AAL REGRE1184,687 ~ > 2 pdeirkd A%
FRpARDFHP b RE LG 214 244 Rk 805,
280 ~ 2 REFIE 2 QAL BERZBRED S F AR
ERI4ES] EH2 - 56 B kAR 113 E2 0 29
P22bp ARER 5 Rt 5 AREHT e 2 B
T o

Z S AE R

SR p109 £7 P 10Pp A2 EBEPS2Z R LR - p £
102 d=:2 =Pl + 32 ~ *-érm #] PAeECoR &
T p110 #6 2 A=A 2L ZBREP); 1F~ 2 h2 R PR
BLETRLIT I PARZEZRBAAFTRLEA AL A
%b%ﬁ’fﬁ%“‘%ﬂri*QEAJ%% B TR R A

AXECARENLSFEPEFIRBRE Y FH I FI A
B A HRARF EITRENPH L KT ATREM D 4 RIR
IFEE S APPT AL R T TG WITE BEF R
BEpSFd 4P e G AP ERG ER2 FFF
EORSEERRRE AR ES SRR AEITEAS AR

-]



(BRBlEERN A4 ER T2 FFT4 B AE p I T
@10 PF) E210Ep g RENLI2 28 P BELAoR
Eﬁﬂ@@¢$ﬁ%5mﬁ¢&ﬂﬁﬁi$’Wﬁ%ﬂ4%
FEREZRERABRDAFERL  EFLPpRFEI P ] P2
BREAR EﬁPl’ﬂwrfrBS 23,000 ~*4323 81,000 ~ %
‘@%m;@¢wa'*%w&NnMB%@g@n&f
r%ﬁ_a%ﬂ.i,a&;~kﬁ1pwmpdgaﬂwau% A
RE- A FEETLFRERNEIEE S R EFAEPE

%tﬁ$(%@4wﬁ%%ﬁ$)’&a&éﬂﬁﬁﬁﬁ
A HFFETFAF RN 24002 £6,000 ~ 0 R4S & om FIB
BAFABREREFRTHYRFREEEE ?’%ﬁ'*sfnm ™~
Nz hLdpkEII] Bi‘i.'/\/]a %P0 (2 3 53,000 ~
detheIid ) PE O B A2 4£6,000 20 Ak
ii%%&%iﬁﬁ%ﬁé—hi‘%#ﬁﬁ~ﬂigﬁﬂgﬁﬁ
FoY RfEEYER ;% - %Vé~'§%ﬁ2ﬂ%9&5%ﬁﬂl

7k

—\

L

dy

-

3 £1 222p ¢ p%‘r%}/ﬁ-la%« s P ECHP Y H B3 R :}jﬁllr lp'fr'}}.}}.

@m#@zﬁéﬂaﬁpwwﬁﬂﬁaﬁj 310
ﬁ%ﬁﬁﬁﬁﬂﬁﬁi BB LD TR %%% =
FHITFP G OEE DN R AT R R G

FITZ A R R E R IREFIZT o REp 2 EFRE 112
E117 2113 £2 » #up sz Fo
uﬂx,@pwlﬁi?év‘ﬁéﬁ%%ﬁﬁ’%‘
AGREEBRT AN REEEEH AT AR
MFEFR-RRERZ AL PO TRE PR T3FR
¥ 4 =f£}}£-ﬂﬁ£,ﬁﬂ€%)§/}P\ A4 BRI H L
B2 FLIRERPREEFE A ER » R 5
FIAA A EFE LG OTRAEEHEY T3
A APE R BRI GUBATEA 4 T AR HENET R
EmEGHAs G e REPIIZ £8 71 pA30P mE
é%@%ﬁﬂw—nﬂaﬁéxu%ﬁﬁﬁﬂ'%@&%aﬁébﬁm
DR R FEPC s R TN DRE DR

—r,}u\.

w®
St
mi



~ o

mi“?é\‘@
m&g»
‘Jst

Q«

2§ AR RAY R BREP EYZE A4
B P I EY P L b A WAER ok P
ép,%ﬁﬁﬁ&iw’&ﬁﬁ@ﬁﬁ@ﬁa,p
ﬂ&?%@ﬂ&ﬁé— AERBATTHE LS
ﬂ%’#@ﬁﬁkﬁ@aw AF RS BFEE cL YA RAR
TRBEHEREFS FELE GUAF L RERFL T R
ZHFOBWARLARLERL > AU BB EARY BRG R
e xE KA AR RE ~F§”&§4wmﬁﬁf5~££ T 2
o AAEAIES S fFREL2 £8 7 210 b R BRGRD &
ApEd B2 lpE 1 24p ARERE (P3P AR E4E) R
Rk A 44 % Beia P apmEL R @30
A B ATEE L EE 0 RES REHA R A A
BRAELEEEE A RBRIBR YA RLE AL E T % E
R AGRERLS AL E L FABBESA ALE P
’37‘ﬁf‘?%*&;%iimdﬁﬁiﬁi%’ﬁ%
k’“‘“éﬂiv‘ 2EGHRE T30 L AREELS ER
Muééia’piaéﬂﬁﬁr@ﬁiAjiﬁ
’@ﬁfJ??? ﬁ%ﬁ.ﬁﬂ%&ﬂ% B
%v%phﬁﬂzﬁo@ mwnﬁ’»@ =%
bk 27 B i%— F3 R R R ‘ﬂﬁ%kii—ga FRE
AR A0P {5 BB [T HEERY F
ﬁﬂiﬁﬁ R S PR S 3 F e
7 PLpRRAMBEP S8 RTRF
REFRELE I FEFTI £T 2 20p 3 E
7 51,919 =~ -
1Mw%$%¢é%#§ﬁiﬁuﬁﬁu3&29
AN DI FHAE3 88,280 0 AL ¥
Hptg Fu ki 2430113 #2 "6 P24
RE2 TR T AR R R R AR
HEr2Z %0 R P A ERZIP B RKRIT
M AR IEAD R R > 4 AEB R RITE

#E\‘

oy oA - N

)

3
bl

A o

#:ﬁ;ﬁ*w:\u:‘;‘r‘;ﬁ;%‘; W

P :’:“f\‘ Ty Y 4 o=k W vk .

LU T
*\ s
&

G

A o
‘&\*

%%M@m

T

RSN
(e (el

-

S

()

By 3 moa

E\x’i

0
T

—_ -\

Nallbo

SR
R

()

o

CASS



152 5244 ~ > BT S EAGH P RAR - TR
FEIP TS gk AR A AR EOYY 19k s 2 L5
?’»ﬁﬁ.Tﬁﬁﬁéﬁ&wz%iﬁééﬂév,na
F 4 F) & @ﬁ#li%ﬁﬁﬁédyiﬂmﬁwﬂ?’ﬁﬁjj%
@*%@%i%’?ﬁﬁm°ﬁﬁm 1.4 2 37 %
72 Bisas w o 240X 2 JIHA- FEERFAT A LS

i‘ﬁéﬂiﬁiﬁ(ii%%:$m4ﬁi$m7a,j@m
LJﬁ?} B RAHRER )

)R 4 p 109 ﬂ PI0P A AL EALT 4R BREPD
’T‘“Fﬁ”253§%jbikﬁ (OK& 5 ) B
(T aiEg) o

ER23109 £107 1 P Az B &I~ BREPL > #0110 &
I 71 pAfEefrr il L3k &6 ? ABE5P0
~#3 73,000 ~ (*)

Er2+112 #8 21 p 3 IFE”BOB@%K“E"L@I};};}OB °

() 2 >>112 #8 * 21F & T zzﬁv‘vvﬁf »p 112 #9 21 p
AeBRE 5 PL s AF3 H L 000 (1) > Eaf&E125p
EHAEAFIRAGREMS AR MEFRAGELEE 2 E2 12

8

@E2L =8 FHEI12 2107 18p ¢ fodh k3 H LM 666 FLth

AR S SR ST BRI X

1427112 #1170 160 ¢ 3 FLRAE > A @20 £ 1 30

%‘WEU%¥Eié&i%”  HF T L RA REE D
ﬁ;—%%g; P TiREgRPET AL A2 ELILPL pAs 2
kY AR s B (PO) 2 Y (7 #933,000~4 4erT
) %FE> av%Hofze (7 HFFTHFIE) 6,000 ~3 ¢ 5
A iE R AL RE RS fofRIER | CBAES B%
YA HEAERARE S R E A rfRiR A%

—_

il

AR e bt ’f\?ﬁ’” £ % ié—;r”Tf-_ %6000 = > ¥FiE A g
112 #1278 pai®r¥ 34 9 OORFFHFTHE S P oo o

$N\R



BABGHEL B R LR ALREE LR
(égzz e N E ) 2 - AF G RE - TIF LR
2 farc? Pty (TH - IAFE) o AE T 16,000 &
%2 o

(E)R£>112 #1171 A ERE PO A& -

VR £>112 #127% 13F %%ﬂ%’ —+iﬂ'3’i% A TR
FHLFIFEY REATHERBSIRS

Wh 2113 £#1 " 22P 2 dpmY FH S 202 > A 7
ﬁrqjk1?4¢Qﬁﬁgﬁ(@;&%gﬁq@4$
B%@ FHE P THA R AP (RARE- %817 ~ %
321 ) » & L B) 2 L3 RLERFDF 825 F
}@ﬁ“?ﬂdﬁwt-’%Riwpﬂnsﬁ%ejujﬁ,{
TRECER ) FF o DPPUREL P 20P 5 BB
FEAREEIRFLEYREIE TR, AP TaZTE
R BT o

HsEv 2 alld #1 " 24p ¥R 2113 #1 » 24p 7 + 2R ¢

YRATENARL Y FBRFH AT -

D”&B-ﬁz”65%¢4%W9H%%¢f%*mi 7 RE~(
F%g_.;,gﬁ FAAFTIRIVAE ) AAR (ﬁ%f]g_: B
BARLZLE) RER ~PAR~2F2 > ARET L 2§ 2
AREse g -

D@%ﬁﬂyaﬁ3ﬂllp@d%"w‘@#ﬁ’gfﬁ?§ﬁ~¢s
RARITE T~ 2 p RGER - A @3k & 2 2TP BT
AT FTLERAEI S o (TH I PBfE)

s REVAREL FREEBFIIIRELIFH L 0 ]I
3 E2 P29p HiEFEAREIFI4ER] B2 - %6 &
LA B L2y v H A3 £2 0 ¢ E | hiEl4
Posar okt B2 2bp RREER - #hf s s TR Y
FRARITEIFTES P EARLER TR ER-
A AL RS ) REETE RS AR F22E52
BARTL a2 B 112 #1117 2113 #2 * #ujfE il

AR



6,864 ~ ¢ 1.3 112 #1127 30p % - B fEL 22 p
FoOAZCIRVARZEEREZBRE? 2 FF R
FUBEELHEE IR RE2GFRIGDTHLEL > 5 &
e PORLEFESFIAREEHFI2ER] FARET F
FHRLEHFTRERT FT7,579 ~ ¢+ 1.aF>113 £2 »29p
Bk kg2 BTGP HRA AR A LHNEF R
LA T RYBHAEERNILES] FEF2 2 56 2%
RS IR P RER  AFLR BTG 2K
B2 %k & F R E30p % 14 Fé&#&i?&’iij » he 2 A3k
FROBEATGFRIEFTREF B2 g RBEP 2R
‘%@?@gﬁif%ﬁ%ﬁ¥4ﬁﬁwiw#®$%$HMB
FRARITE L F2 244 ~ 1 1112 #2 0 FHkiEldp £
FERAATY FO24 > RAFIRE LA EHRAR
P d Q@R &y 19 KEESIES]
FAR 2 B EA 19k 4 £475,280 A3 H &9
d2 (AAmE- %136 L8137 F 00 ik
RS S LI AL BEEAEP R ) WA AT

5‘5%"}*“*15" - F":’
?mé’mﬂﬁﬁ?ﬁ¢“ﬁ
AR T ’“/j*

=f

w5 W

st~
-qs
=k I = W

P
B = Per‘?g—‘g

2 FFAH AR IR > NIRRT L

B P Ine FEAENBEARZEF 0 L F RN R

MUt H 0 B AR B3R d BIRFHFELL 0 FRAT

3 )'»‘/z%’v279 EH1 EE RS - 5280 FEF] HEE2 A



B o
(A g £50112 2112 30p 22 % - XAfF > 3 T Q2
FI112 £9 P At £k - 2 AEFRE S NFL
VRHEZ (oY R 4 ANERTRALZEIEL BT
R BAEERE ZFRT o FRRL SH R A
RS F 2 FuEE > REE
L&%f@ﬁkﬁw%ﬁﬁﬁ’%Hﬁﬂﬁﬁﬁﬁﬁ*Vﬁﬂﬁﬂﬂ
PFERALI2 #1101 pAcw A R4 B x g2 o 2 4L mhd
FERFHFT  LARETHREL z%mé)a#?“v';%ﬁ#E%Z
2 (LABRE- $10F %15;1,1 $16F ) o fapPecqirll
2iﬂOMmB%ﬁ%ﬁﬁﬁi$%iﬁﬂéP0V?@%ﬁ%%
FREF F - RPED S A2 DFRL G ET PR E
@g%{ﬁ?«%%ﬁﬁzz(iihﬁ %161 7 1 %16
2 F) e e Ao e
25RFFTIREMABF 2 F RFLREFEARLEY
;$i4—3algﬁ’mﬁai&@aﬁﬁﬁﬂ’%ﬁi
%@ﬂ%%%ﬂiﬁwéoﬁ%~fﬂﬁﬁ&%§(ii%
X-%3TEL%38F) »Aad§FAaskiFef: Tap
TRLZ2 #1171 pAz> =@ k& AR5 G (PO) 57
2 (133,000 +4eFLy ) BF S SPLAIfEE (§F
TR 6,000 ~A A A 5 uiEL AL R E R Z fofRiE it
g TR BALY s Y AR A2 E1LP L P A
A AR5 BGE (PO) 328772 3¢ (7 #733, 000~ + 4
Lo o 55‘;"{31‘]‘??)‘5#5 (z #FFT w4 6,000 ~=
%&,uﬁéiiﬁiﬁﬁi%iﬁﬁJ7é%’“ﬂf”
EW AR EH T i\-rqilgé‘.ﬁ\ Fit 8 2m E A fofix
oo T e s g A B2 £1278 p o
r? AT OORGFFR AP o 4 4 (& T
) AR AL B R R ALRER LLAE L (
P RAITE ML) 2 - AT G RE T LR
ﬁﬂ@ﬁﬁjiﬁé’iﬁﬁébééﬁéﬂ@imé@%

N

-

)

N
W

A
4
)
N—

#+t—8



PEI L FAf2 46,000 A8 TA 2 qofE o BB FED LH
Fmd s BT fof2 46,000 2% - MBREPOFES AL
i?s&ﬁjﬁﬁgm%#ia§$£wfﬁﬁrWﬁi(
FRA e A ) - A GRE T RS A
Fe g o A RARLFEPE G R G REL Ful
g2 R FeEnLLaEs ¥ - “%ﬁé'?ﬁﬁio
&%ﬁw?wﬁﬁﬁ“ E & TR o BCH L 3 - py
~Wﬁ§ﬂ%%§&%%93ﬁm‘%LmEﬁﬁﬁ%ﬁm
(Aam¥- %307 P2 %314 F ;5 A% =- %757 3 %8b
F) o B RE Ao IRA yEE ~a%@£%%ﬁ%<i%
e% - %346 F ) ) R4 0KE F’E'Mﬂ—»i’*
SRR X i?ﬂﬁ%ﬁ*&a“*”ﬁ £2
‘ﬁuﬁﬁwﬁ4ﬁbh§5 v M| ETiRdg 0 & R E 4“1z
s AR %ﬁ?p BAFE R L o frt s REBREE A B
sﬁ%% FEAMpIRE ST p R 2EB A FF 2 2 EHE
ﬁ”’lﬁéﬁﬁlm~ﬁ9g25Bi1B~i2929B$E%9%
Bar i ¥ EVRER LG 0 PE R
HFuEsgz-= o B K Bo

N

w

Eizms ErFEHRFTH BAGRTT 2R AEZ S
EH] TF2 A CEFREX2FELZH06 EF2 E3 A
S EA A BEFERAREZFI4IES] FF6 AL ERE
i S S E Y R AL AT RGP 113 22 1297
e BT &R KA AT TG

T35 B~ BARpHFLAEAHENFL > F% T8
ﬁkféir%ﬁ’§é¢iﬁ¥ﬁ%@§¥1%¢,ﬁ¢
WIFIWEZ B F > FIEFERRH LTS ELHR
FREFe A F LA PR 22 RT R FH
Efrs RLaHEE FRESF I P EEZER > BL G RE
BB B2 % 2FEAHE o FEAEE R IIER] 9 52
FooF4 RO BEXXFELZH6 FER2 EFI - F4 K
FF P2 o x FEHABE S 420 TEA2d | H

Ed
+
I
m



TR IED e iE 120 B A iR B HB R o AR
P KB L R B 120 R 1 A R R
edb s T EMA T RWRIAEL G EF FHAEE N4
Rl EATEED P PV T IELE > T EHRE
P FBEG BRI FEEFBRE A LT o X HHHY
BAEZFIES] AR B CER0P G RHEP KL
Rr 2 Fd oo ERAL AT R HENAG P ULHIF
ATREPFE RS O 0 F B A ¥ R g2 2 R Y
REZLRg o 2FIZFLFER WwHFIHET R AR
FUFEP ERLEER2 IS BZOIGRTREY  EA T
PURYE S R B R AEE R e F B R 22
Pine ¥ &AM H1200%]1 BF2 93 TR, 02
Ik WEZFL I NFEERIFLFI 2 LHE LA
47 473 ;x{l,’,{suﬁ%’}_ ‘E/QQ\BE}‘?%‘ME-’»
AR e 6 e MR U A F1oRgER1F2Z$2

a‘%\, jmﬂ, (“,
3
i
o
wE
|
i
\m'}
pi
=

u“‘

[
ve oW T o oW g ow

W (w,
I =

- ARG ERE % SRV O
E@ H3&19%Hﬁi e R ED P 29p B & 2
ﬁ? FHE (Aams- %321 F) A 4mRp 7 2
FraPL R (R RLFERLFAR) BFHF ALY
Wl REEZHEBEILIFERN L > BgH 6 A REF
FAEEEL EALP cHD > RAALFRALIRREY
é}é”ﬂ4&%li€¥2#ﬁd RFIEF (L&mE- %
127 2 %10F ) e 3 4 B2
&7 2111 #5 F B2 R o P g oy
PR BEHEIFY TR REAER
,Fzg.,lqﬂ?& RERZ T LIRRFIMH A ﬁ)’?’%LfTK}}%



BHRRLAGPRG i AfPRR L A% it a
'@%?ﬁﬁﬁfﬁﬁpﬁﬂ&fﬂﬁwuh#\%@/* A#Eﬁ*%ZZ’A &’fﬁ-ﬁ 1\

_,’F_!_llf’*ﬁ’i‘g'“‘ ELZPIZ AT RGBS AR
léﬁé@*ﬁ*f%¢%MB FpF (Rafes = %129
FEIFI130 F) » #1525 32— > {23 BY H AP 3
%€’9ﬁ3%°
3.H= > ki kI FEL T;%kﬁ FREFTE o HHEIND
rER E B e B ﬁﬂﬁﬁ » LINE¥t3 & &5 B
“ﬁﬁni(afwwé %25; %32F ~ #89F I %947F -~
%333 P2 %330 F s AfAE - %10FE 2 %19F ~ %115 7
%127 F) °f7 s
3

-

S
e

&
g T

5E 3 iF ’fﬁfa)’aﬁ TR e p EAsT ko (LA
- %127 2 %15F ) > & ®111 #5 * ~p&11" 211
2 8 PHFI E oz 112 28 P HPF2 P 7RIS
FARE IR B AT 5 2 AR LINES 3 & 838 ~ 403 3
<bp>éiﬁﬁj$§§F’T¢>,g&&zrk ;-ﬁ;m$j E’%“F’ f?@
I i?‘i‘_lﬂx;’%ﬁﬂ ;}F}A‘g\: # AR T %7; e '_?{,)%-F;“
PHAREYERETTAIE? ) ﬁﬁﬂ%J%J’rﬂ
RLPEFFAPITIO AR I LR » Ay 2o B P8 A AL
o - AR T HEARPITERL LA RR? ,  TpE R
Moo B AT AR ARG o F FTRERITR9 P AT
FAPEN D AR 2 R AR AR EERT o B 7
FoRAERAXFEENRE R P AR R EELTE G
FLorBREmd > JHAARG AT RIA e ? -
EH- RFAF AP B 070F X AP Bk E o
E2AELpREr-»?, > & ¢+%#ram’7»ftﬁfj£?3£f“
oo RFE
ﬁ%ﬁ#%“ﬁébgT%%ﬁFé%%?%iT@’*%
I ’T’)%id_ﬁé:,\lﬁ = 32

7N

Al
_;“2
-
5
5y

4ot
fen

3
-n-»_\\{
&
(w
4
‘U‘J\
[

4
-

W

d

a2
BN G

@i RAMAER A RAFHRE 22 2 0 2P L ES E

$+ma



ARGATRALINER LY 3355 7 0 4 AR ¥ 4%
MR B TR - 2 ERLAZEIRIRIHR
{ﬂf‘)ﬁl”‘éi > Bcdd F oo ‘?%%‘F? 2 RH P SR G IRfE
LT ¥EIAREAFA S
[T RN ﬁﬂ%ﬁwﬁrmgw»wﬁpgazﬁka%?
HRITREDRALIEENE - A2 K LR F
ﬁ%@%ﬁ\kﬁ§/~pm% ﬁﬁaiLiflmg

o]

\*wb(ii%%—¥%5*)’¢ﬁ£—%
ke o Ao R s g3 | S B
e PB 0 RiEg GBS R A 2
‘ﬁﬁ,’?‘ﬁ’i)ﬁ' My P TR & TAQIEJ_"F%%':‘%?,U R N A T
@%ﬁMU*&iﬁaﬂ ﬁﬁ@?ﬁw~@f%ﬁﬁaﬁ

EEVEZE TBHED DAL S S

&?ﬁ%””;f%’mﬁﬁﬁ‘ﬂ% 3 R HEIRZ W
WARLGHIRX2TmE 2E 0 B 4 R :
7'}2‘?’;’?5%1?'?3‘_—’:14-.‘)‘%.&%;@ » B A EFET o

QifFz A 22 A Bt i AR E 4P RAD
105 ~106 & B Fl4cpf e i & ¥ RARE & M T B :r,'fv’:‘
112 #3 " T2 z3Z R L1114 £ 24 5En 4
G EEREY TG FEE R FH AR FRLE
BRAx g Feff I *%#%P$% RUF e BERERE
fﬁﬁ@v’* Rl aRAEREYy- 1% x»ﬂﬁﬂé
BEpa ki G2 EMERL RS
iﬁ»?ﬁ‘fﬁf‘%ﬁ%‘” TR 5 bR BRGR2 ?;"? 1@l q_a
BIEEFLEFE (AAmE2176 FE2 %177 F ~ %183 F
35184 7)) o@uu3ﬁ2’WSB%5ﬂﬁﬂaggﬁggi
S TEEFH/AC (AABRE- %457 2 5047 ) » R~
PERAFDEAPEFESD BT AR @RI JAEIE
TRAAZBEFIRENTHTAE EARIFY S PLRE
PRS- R D R e S U E: e 9

\.
=
pis
-
I~
F
o

g
e
r'

F'F’

\\\

$+58



ﬂ%iﬁé¢@@u¢&% PwLE
AEEUF B H skt %i?é‘
ﬁbﬂrzi’%ﬁ@ﬁo
@E R 2112 #1070 18p ¢ o8 5 FHEIE666 T8k 5%
PmWQ’HM#H2ﬁ8QZIREﬁ%EﬁEM?ﬁuﬁé
WARFXAFEFERFLET REFETLEESFLE
—giﬁiﬁﬁﬁﬁﬁ ZREV R FMETAIER < 0 AT
AEn o A2 £9 P R BMELRE RSP R
%kﬁ89215%ﬁwﬁwﬂi%%%?%*’f(i*H%*
%33F 2 %35F ) s Mz AA2112 #9 1 pAg* 2
FEREBRyHE 50 FF 0BT APPY B F A
Mgl Ed R 3 (AARE- STHEINTIE) » LA
%%é@%k%%%%&ﬁ%ﬁ AR E B AP
VAT BRI A L Funeg 2T #zﬁu ke Y B
3 IIJ%WUQM R- %%

OFERE & %¢m;i§’¢1&ﬁi?ﬁ%
FLOFEUATELD T LR ERS 2 WEd
YA GZRERR NEET I LW E S RS
ﬂﬁWAi”“F&ﬁn%ﬁ¥%&ﬁ4Tﬁiﬁﬁ’u

ACHER T FRPN G SRR FTV LR SR
FRAELS £2 76 PRI 2RI N ERBTETf
ﬂ(ii&%—%%gi mg),gw,rmﬁiﬁ%n

pL|

g

A+

?}

o ARE A E T GE A TR RN A1
P BIR A E > B2 AR IR B & > Fla A PR &
- BRI ARG B ARG A
B hke SR FIA A2 EE e W ) e Ahd e
Koo N - LTL:UJ‘}\‘E A 77 0 A g?‘a——_‘, f_z_%f”e ...... T
EEG R AR ERFT R Tiif‘*uéﬁ iy > DK
’H'EEFT MF g j\’JF]: {3‘;*}?\* ’ Ui"\‘:ful 1:7'31:_&]15: :FFL‘ e
R PRIRT 52 g F 0o C{IRBREFLTHFF o Ry



P o 7R T w*Kﬁé#mn»aﬂﬁ%’?ﬁﬁkiéﬁﬁﬁﬁﬂ
PRI %o Ay AN & %‘ﬁ"?’ﬁ) “ﬁ"l’?’ o X FIR A o
By o~ D (AR 7~ fg@es 2 g

AR e > T oG e (= fg'»\i%%i‘}*?\;é JETPRY S
&rae i ; RAMEIE > - BARB TR T o F AL

B3 g LG o R R T R T B

~

T

-
=

I S =3 - SRR ) BN AERG A e N
Bimve AR T mEQg LR D gggig??.;_;g_ F R
%ﬁ%ﬂSﬁzﬂzni’ﬁQ_ BHHIRLTF EHR

B PRI PR TS xﬁﬁbwgﬁ%ki%ﬁa%— a &

%ﬁ@’%; AT E R Y REAEREA KT

FETT 0 BEGRT e

VARBEL JIBEHAFRFEPRIHFL L&

siﬁlﬁ‘«#——zz}_ i;é F6 EF2 ME3 A 54 R
56 o

PR (AARE- 5397 2 %417
%437 - %817 2 %83F ) » AL 112 127 13P
113 #1 " 24pp = T2 2dplk > BTN RA113 &
1 2 24p 7 =3 PF4l L 3F @ 3¥ 2 0 0E 2 PEB%FIOELMOA\
Fr R REF 2113 E2 P06 PARE T EEET R
Eg Pa’B@4U3ﬁ2”27FTJ3¢ﬂU“ @@%@A
j_ﬁ—,g‘-%ﬁ]zﬁ;“l T8 l'«h{’;ﬂ'-‘ﬁj’\ﬁéﬁ-ﬁiﬁd*?gl;@ A
%FBTJB%%QﬁAW%ﬁﬁgﬁigﬁﬁﬁﬁﬁéf
’ﬂﬂ@ AFPELRALAZH/RILZLR  FLERE
T@Q BdHo o AEAABRNER ARG FEBAEZ S
14:";"1 :aa:z %0 HED ZCET B2 MRS
AL ERERET I3 IF o aHnE
5.1,%1%75?113 E£1 P 22pF AR ED P 29p BB BT o
fg > Fd AL R EI2IPIFEAA > Fp R EZ P4 P

#ttR



JEFAARERRERDG ISP B RE S AR
tha

Feo &0 F REFRELBERLLEDN o BHP o @
ERYLEPoE FET L (RARE- %239 F 1 %258
F) omREarpigre >Ry b P E LRy
’ﬂ&ﬁﬁéiﬁfﬂﬁfﬁﬁﬁﬁﬁa$§§ﬁ’ﬁ?
IFY R LTREEREL E LAY (A AmE - %32

BNy BT -3 %‘/? e gEfiaize
ER¥LE LT 2R MR RRE

FamEd 44 & 14 %1 %2 # >~ %6 a2

LA RRABER 2 R FTEY o p Ak -

izms EpEHRFTAH > B2 e B14p FiRE* 30114 #£2

PrIel o p 3 EHREFRARITE I F2 F244 &

Tpmlld #1 " 2k &2 T OKAQF £rT4 B MK ~ L B

hithkd s HEP wmi 0 2 R vt’:»ﬁﬁ—“v’:‘llS &2 227p
s & s B Ao (ELﬂxrsz %T78F 2 %80F ~ %115 F
2%120 F 5 A ¥ %199 F 2 %215 F ~ %57 ) » #
TR AFTE B LR L JJ ,Thﬂ‘?"f% D p et ¥
kit b ek ﬁﬂFTﬂ%@ FroAlep AR

i\lﬁ,\% r;ﬁa_ P #c 113 #2 » &+9 p ~15p &
16551\'&;]’ H g\ :}%%xﬁz\ H’\;%;i'!; » RERAE L
%Bf:aMM¢$’%v@%¢ﬁ&i3ii$iU¢§?ﬁ%

& (AAm¥- %301 7 ) » 2223113 #2 2 27Tp v %
TEEREFERKEE? P ITARRSE R E BN BEE KRB #&
ZHFENF B S HFF 113 £#2 P 18p umFLE > A
6189u§ﬁ£Wﬁﬂ’%faiﬂﬁﬁyﬁﬁﬁiﬁﬁﬁﬂiw
R EBERTEDIILERF] ) » ARSI 2ZFF
AR a3 £2 F W3 PAFRARE D EE D 2 EAE
£2 78 o BEPFCHE FPFITLA & AR~ B TR
FTTLABSE RGN T E T2 2 0 RN T ABFHFPIZE
B EF & AR ks pin p BER -
2REIFALIRAGAGERFRL 8322 B3 E CRIGERES

\



-

oo FHEMIS E2 P HFEE L E (LAKRE- F121 F)
oL H
@A FE L3 Ap? it D h2 30112 22 AP © B3
ARABREGWRAS > FPFERABE S AT 26 pFT AL
P12 BRI RS EIT RE SBIT BRI TR A
AL, e KR0S RL IS B FIRLE AP
ERF A P AeP R IT AT 08 R D] o o B FTEP) R
oo FPET113 &1 7 BB AR A AT E (SRR S AT 1T
amzﬁﬁs&ﬁﬁ?%ﬁﬁaﬂr%@aléiuf$&?
TRt AT BE TR B RE EBR
:M Borew N1 B o e HHmET R H 0 (s
Fﬁlﬁﬁ-y}%\uﬁll Frawd Ak ) o r(‘ﬁ)jh}%'%ff)qﬁﬂ;a&a?v,'_
EXF AP AL AR RLETERES I FEKRL R
+ b i w Rt %@%Fﬁw%%fﬁﬁ—’ﬂ%%%’ﬁ
2oV REFEREFEZARLZB TR 0F R E G2
1E R A P?ﬂ*-Wh4g%B%ﬁlﬁﬂm/M?’&%&
] 4r 1S A 44 16) ’Wﬁ‘ﬁﬁ%ﬁ%ﬁﬂiﬁ’ﬁ&ﬁ
FLu| » Pl EBRA AR W AR
T_ié "%d—y F AEFrL lﬁ»/’fﬁifL%\'&#ﬁ
A4 ’ﬁrhﬁs RITFFREELG2 PRFFEFRLEPE
RiF A1 pEIF LR[S APTE T > T FR
2P EFR S EBREGRET RHEAES O BELE
EPPEES LFIREYFARERL A o A BRE R
AL o mE D AR R EBRGEE AR E R TR
A3 DRI TBRKETIIAE ?t.li’ i H ’”Lri\- pHp B AR
feoo i B AR Wiﬁ—ﬁﬁwﬁﬂﬂﬁﬁ%xﬁi °2 B L
LhHERC A s Vo FRRAFE] - B
SORFE A BEE AT R FIEX el 2R S
RAFRAEI RZRF A IS F RS T4t S i
TR HAm oGy A@iigkB L2 79 TS &4
P EFRLEAEY P EISETE > AL 2R

253
FFET X AR
=

F+HLR



Brripdp o FlHEL A2 brip oo AREAT118 £ P K
S VG EETR O 0 XTTEA > B2 LfLE%E?P?—JFI:E'J

o e H R w Bk WONEIT? Y RPFEEA T AREELY { F
FLo ¥ ik #£] P3P RO FFI0A4 A4S F 4

P#cz BR5H e p o REEA4 (22) &=
RHAAIFIL FIA L LA AL B kR 2
PR BTN R > TR RE AR LA P BRI L
%%;ﬁg,l) , L ﬁ,\‘f}ﬁ'jdﬁl Bét:‘h&%’r?}fT 2] EN =3 (ELZ'\]‘;E%

%176 F % %188 F ) -
@EH a2 212 FLINEH e SHRIN 3 (LAms- ¥
BEZSTIE ~ %317 F 5 A% - $4TF 2 $57F) » &
m@é%i?%ﬁﬁ@*ijﬁgﬁﬁigi,@g¢
113 #1 2 2lp L@ T2 P > AF Y RITEP i FF
2w %o TRy E I
P

1?%5ﬁﬁdﬁéiagﬁﬂ?
AR R A AR ETEE E

S 0 A THARD R BA AT IR
WRET R rTAE ) FEFAZ I TRMAL GER
FRTEP EFL TR REL A A ZABRTAPES
R AR S T I S e A
DN E D 24P AR E RTIRR R F o B 4 2 AR 2 TR
ﬂ?)‘l’li*ﬂ'-}-.l_-lz\»ﬂ?ré;?lﬁAFﬁfﬁ—r%/ﬂTi‘@";#";‘J'}-
AR A TR RIEE T > A FI2 0 RPER EA 0 4

------ FrifE B AR PR R 3'%H%ﬁ%ﬁ%§@i.
v F 3N EEDTR 30B1§f§‘:‘ I_\;'F AN l*:_"_t\?ngF\:ﬂ"}s
P AR E A2 ) T ﬂﬂ@&W@ﬂ’Eﬁ%

EIREAF s 4, > HA30p BiE- e m2yRRL BT
B Edr TEAIATARE G FRNPIEEHE
g~ TRIRE S P A ok & BPTRRE § o o
ARRDFGRS R g | FISHER A2 P R E D R3T
J\rma%m,%%ieﬁﬁmi’ CEOUE o R A&

Al

FRE-| % » B3 XVRRRendy > BREB R B A, T LT

@**

\%-\

\\-\



REEPIIER 0 LB TEERC RPN A
*iﬁﬁﬁ%ﬁjWﬁ%i?@%wﬁamﬂﬁi»@%ﬁ
1%;ﬁkEEMB%*ﬁi%&ﬁﬂ?FMﬁxﬁérr
Fri ;‘”ﬁ E"Fhig—ga, Wit o N O ﬂ}r{é#{t L= LI =
ABTTL VLo R A T '—”TM?K:}B P nir_%f{’a‘.fi » 2N
DR E IR D g r(gf_i.ﬁ_: ...... 7 BEin P 5 FT
EF G g e PRAREEED]- ) 3\"75 gf;aﬂ., ﬁ;?u s {5 A
ey E 7+
» LA F P HE j
T RH TR %
FEFEe > FEFALZL LIS %ﬁ;’ﬁﬁ%’{ﬁn3ﬁ
2 "Gyl H e S LAl s R EY LR SRR
BIE P P Bem 2he FEily ;‘%PP BPpH R ERGBEARALE
@%P\?,&m*‘f‘—%-ﬁ@ TR R B
Qa2 et L4 FRINETEFT I M7 (LA
- %817 2 %837 ) » H>M[13 #2 " 27px @ M3
B AR S AT PR A FEG R By
LB R R AT (R L E R EREETERSF
farrm (A Afe¥- %D9F 2 %T3F ) » B4 T*éﬁﬁﬁﬁ&
Wl Ry AR E LR RE- & A Fooaf s T (
EHLFR e iR PRAP eI R RE) Fli ] 2
ApdE s o1 K2 %fﬁa{}}{ kgt Bt e
hORERER PR o2 A - BEF R FF 0 TR AR
MAREEMAFELIIS #2 " 16Pp 2 k&2 29p 2 (%8 7 H_
TRITANTIHL L RAEFAETE o 20 dmE 113 £
2 79 p ~15p216p IS E B L G rT T2
FTA AT H B AR AE R LA AREATHEASAFT
ﬁ@,@%x&mWa=riﬁ#fi%%ﬁ%’ﬂaﬁw
Ba— ooz (60314 Bi%s 226 k2 | (LAABRE- %
63F ) - mAxfE: TEITRFREGE s AR R, ~ T
LR SRSV s ?K,T%Lgif“#ik ) fjkz'i’j;_ FEA ;hfj.}.;efc"é

s N ml
pcrdilN
»%»ﬂw

1,\:

Bot—A



h- BEE T FIAEL D FIRORRE ST - B A
% (L ARE- 565F ) - &% BLINEY 2 5 438 ~ o
B gAT LM FART R AHE AR 0 B R
73113 #2 76 P REAL AN E N REE >
= Ty o BRBERFS B ANPRESD

1
x
+
~

3

o kA
MAT112 £2 9 BIE p R B HIE

=

P

AL

REGERFFPETRERARPE HEPCER
* )

L
X Fi
;
B A g AL B A AR £ R - T A

R EERBRIR B ERLEFTFMF LG AR Ao
FAZL AP REERAGEED FHFRILA T 5R 5
BREFTFERIAVIEREREZ A o EFHA

2o RAGE R 1B &S RFIRII2 #1070 R~ 110 4~ 2 3R 5
FRZEBEABRD R FEF (LAmE-%18 F) » &
LA RGEAFEFES T FFR 18 &9 51X
PEZFEE (AAREZ %239 FL%240 F) » 7 -
Boo F LA IR AR RIE LS SR B 0 ARE LY
FFEFREEZF2- 0 hE2TmiZp i 2 47507 P12 P
ygepr T g v T F  HHBEyT 1 iTp oS 1
FAPFIF ¥ AR gRTERPLRBRF LEE
TARFIERARLY GHER 2 T HRERIE2LF LA

| %ﬁ}”J4B4%QM*®$§bE'%”’P?‘314B%??’
HApEGFiUpEHERAGKR FREKRAKITELIT > p & &



$1 FRT2ZS1 FHERH2 Tk 2 FMANFIE 1
6% ¥ 1 5’71'\57'%9']”‘6 xRl B~ R14iER] EE P
v o e - BANZRET ER2 E s wiER3 TP RS
HFol EPREFIIRELEHT > 2 X5 ER
B AR AT BERMFIAFLEL T FhH
FpiEivz =] pAA s HRESFFEIF A S ) Y
Fl 5o ¥F121F4edryE£2 P37 "AFERF 2R
I ES N RW o AR R FTE Y R
dopg #8 P IS E]l P AFER S BN E2 P R d
Bk o BHAFHA oz =tV ] pAxd s FF 18K & E D
FIDES] ~2 R 2 o X RAEHFI4IEF] EL %
3 Jé%iiftfaasﬂlﬁﬁ’dé in{ﬁfﬁ:s}%%’lﬁi”

T A F]LF, P U ERIT B AT 2 TR, F1i3Kk4
% B FI5ER] 2 A P R

REFIL RN E CFEZIERRTORLEFTRI AR K

BHFIRKETHERE P ;EFDOJ%'”*’E‘-T»@;’*#%»QJIO ¥
8 Eilw-ﬁzgﬁﬂﬁ” kAL o2 pt AR
2R (AARS- 5200 ) >R Herrith{E ¥
W& FTH %%;ﬁ—@ (FLM%%;— %319 F ~ %303 7
25300 F) P EAERTET N E BRVH N
GRREE 4TIy Ao T T»ﬁ&#rﬂ%lﬁﬁ #2112 =9 » 211
JED VB IR L & H T F A
YT & FE 0 &3 TR AR
AR AT KSR L R kL
a8 496 =~ > ’”1}%"* i 3Ro, 280 ~
5&\;1—— k2 & 15, 280 m;u;a/* ¥ i

+ ~ =~ 2
EAs j\ F’D p:.k ipz 3 ’F'x
= g

‘flrd‘}‘mpwk ;IF

*wm%

’*1@#&3&5 280 ~ 2 RA 9% L3 12d > B HIF
R LR R R S El%ﬁ P S B o



e

A RELFBTL R TRLBFEIL B BEEEY
A4TE 5] 35 ~ 52 T f,é“l B F2 M RBEY
LR R AL DR A LR R 0 0
¥~ &3

SN AR HEe P A G H R EFR 22 FHRTRE
EARBLE S 0 A RS ALA s B £ - - %
;,J ) f" ll,b /\' ]Z]’Q o

NNERBR R f YR RPR L AF WL FT9ME o

o £ 2 g 114 & 10 v 3 p

o e F F T 4

R ATARR A TR

dodt R B b oo PR E 200 Poe A D K o 4o

Lz RAC R - HER L RF R

v £ E 2 114 = 10 ! I 2

FE Foole

M3 (Bﬁ : %];}Z]/”;’{*Vvl .‘T’-'ri”"i
Fud 4k R
o | mrBE | R
WU ETEE ) EF e P | AR %0 1F | 3T | et 54 7 | it ST w3t

1 109 #11* |[1,584 EER 32,211 AR ke

2 109 #12* |[1,584 FER S 32,271 A g

3 110 #1 * [1,584 FER 33,238 2R g dde B

4 110 #2 * |1,584 P 37,409 AR *L?‘i%ﬁﬂ

5 110 #3 * [1,728 A A3k 39, 319 33, 300 R 32,593 (12109+#
117" 2110 #2
1 E3 ooz
B F e
@)

6 110 #4 * 1,728 * A3k 39,083 33, 300 R s |

7 110 #5 * [1,728 EER 38, 158 33, 300 AR g

8 110 #6 * [1,728 FER S 39, 312 33, 300 R e

9 110 #7 * |[1,728 FER 40, 400 33, 300 AR kg

10 (110 =8 * |1,728 39, 262 40, 100 2,406 588 32, 118 33, 300 1,998 180

11 110 #9 * (1,818 39, 284 40,100 2,406 588 39, 284 40,100 2,406 588 39,290 (2110
50 iRET £
3 v Tyaa
T )

12 (110 #10* 1,818 38, 821 40,100 2,406 588 38, 821 40, 100 2,406 588

13 (110 #11* 1,818 38, 311 40, 100 2,406 588 38, 311 40, 100 2,406 588

14 110 #12* (1,818 40,513 40, 100 2,406 588 40,513 40,100 2,406 588

15 111 #1 * (1,818 41, 851 40,100 2,406 588 41, 851 40, 100 2, 406 588

16 |111 #2 * |[1,818 48, 309 40,100 2,406 588 48,309 40, 100 2, 406 588

17 (111 #3 * 2,406 40, 329 40,100 2,406 408 40, 329 42,000 2,520 114 40,225 (12110
#1110 2111 #1
1 £ 3 ooy T
BT
@)

—+maE




(\ER)

18 |111 &4 » 12,406 42,913 (40,100 2, 406 408 42,913 (42,000 2,520 114
19 |111 #5 » 12,406 44,759 (40, 100 2, 406 408 44,759 (42,000 2,520 114
20 |111 #6 * 2,406 43,887 140,100 2,406 408 43,887 142,000 2,520 114
21 (111 &7 * 2,406 36,456 (40,100 2, 406 408 36,456 (42,000 2,520 114
22 (111 #8 1 2,406 42,119 (40,100 2, 406 408 42,119 (42,000 2,520 114
23 (111 #9 * 2,406 43,038 (42,000 2,520 522 43,038 (42,000 2,520 114 41,701 (2111
&5 1 IR ET
£3 B0 Tis
1 FFEAE)
24 (111 #10" 2,406 42,448 (42,000 2,520 522 42,448 (42,000 2,520 114
25 (111 #11% 2,406 43,411 (42,000 2,520 522 43,411 (42,000 2,520 114
26 (111 #127 2,406 42,956 (42,000 2,520 522 42,956 (42,000 2,520 114
27 (112 &1 7 2,406 47,624 (42,000 2,520 522 47,633 (42,000 2,520 114 RESPET &
R TR
(~B¥%- %319
T oo A
28 (112 #2 7 2,406 43,176 (42,000 2,520 522 43,176 (42,000 2,520 114
29 (112 #3 7 2,406 48,675  [45, 800 2,748 750 48,675  [45, 800 2,748 342 44,667 ( r2 111
#1107 2112 #1
LR - S 2
B1OF ¢ E e
)
30 (112 #4 » 2,406 45,012 |45, 800 2,748 750 45,012 |45, 800 2,748 342
31 (112 #5 1 2,406 41,988 (45,800 2,748 750 41,988 (45,800 2,748 342
32 (112 #6 * 2,406 44,179 (45,800 2,748 750 44,179 (45,800 2,748 342
33 (112 &#7 1 2,406 43,613  [45,800 2,748 750 43,613  [45,800 2,748 342
34 (112 #8 7 2,406 30,930 (45,800 2,748 750 30,930 (45,800 2,748 342
35 (112 #9 7 2,406 38,847 (43,900 2,634 636 34,584 (43,900 2,634 228 43,260 (2112
#H 1 Ak ETY
36 (112 #107 2,406 40,097 (43,900 2,634 636 40,697 (43,900 2,634 228 13 B Ts
1 F o7
37 (112 #1177 2,406 47,763 (43,900 2,634 636 44,147 (43,900 2,634 228 #) - Rhi A
£ 59T
38 (112 #127 |2,406 41,695 (43,900 2,634 636 38,079 (43,900 2,634 228 LR T A
e EE
39 (113 &1 7 2,406 44,051 (43,900 2,634 636 39,893 [43,900 2,634 228 I S S
LR b o A
40 113 #2 * 2,406 43,382 (43,900 2,634 636 39,766 [43, 900 2,634 228 R
e
IR ¥OF A A 5,280 BEA S8, 496
TR & e B R 2 gk
& & N 5,280 & %
mER D B ENE T
LN S € 5,280 F =
5,280 d .

$—+ZE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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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396號
原      告  王怡蘋  
訴訟代理人  姚書容律師
被      告  來來超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宏碩  




訴訟代理人  劉智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 年8 月29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提繳新臺幣伍仟貳佰捌拾元至原告設於勞工保險局之勞工
退休金個人專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四，餘由原告負擔
。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新臺幣伍仟貳佰捌拾元為原
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此觀民事訴訟法第
　　255 條第1 項第3 款自明。本件原告原請求：㈠被告應給付
　　原告新臺幣（下同）11萬4,687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提繳1 萬6,
　　332 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勞工
　　退休金個人專戶（下稱原告勞退專戶）；㈢被告應開立非自
　　願離職證明予原告；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
　　卷一第9 頁）。嗣除事實上補充請求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之離職事由及離職日外，另請求部分僱傭期間勞工退休金，
　　被告也於訴訟繫屬期間補繳勞工退休金9,792 元，嗣最終確
　　認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1萬4,687 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提
　　繳5,280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㈢被告應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動
　　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2 款、第6 款，及離職日期113 年2
　　月29日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見本院卷二第245 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
　　聲明，揆之首開規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109 年7 月10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門市人員、職等P5
　　，並自同年10月1 日起任店副理、職等P1，再於110 年1 月
　　1 日起擔任OK超商中和信和店（下稱信和店）店長，復於同
　　年6 月起職等改為P0，月本薪3 萬3,000 元、獎金另計並於
　　次月8 日發放（下稱系爭契約），實領薪資約4 萬2,000 餘
　　元。惟原告任信和店店長期間，訴外人即其直屬主管區主任
　　王詩文動輒大小聲責罵，諸如疫情期間原告接種疫苗頭暈發
　　燒，王詩文卻因其未覓得職務代理人否准病假，尚須原告母
　　親電聯方獲准許；又其見疫情期間人力不足，欲使信和店同
　　於其他分店獲准減為18小時營業而請王詩文向總公司即被告
　　申請，卻遭王詩文指責其不知事情輕重也不清規定並威脅調
　　動工作地點；再兩造未曾約定請假應自行尋覓職務代理人負
　　責排班協調人力，人力調動應屬訴外人即區域人資楊秀麗工
　　作範疇，其他分區店長請假亦係該區主任擔任職務代理人，
　　但原告於112 年7 月間向被告申請同年8 月1 日至同年月30
　　日病假30日獲准時，王詩文卻不願擔任原告職務代理人而告
　　知由訴外人即信和店門市人員劉欣漢代理，於劉欣漢表示不
　　同意後竟默不吭聲，迫使原告在病假期間執行工作等紛爭。
　　原告就上情固向楊秀麗申訴，卻遭以溝通誤會為由打發，楊
　　秀麗復自其經核准病假30日後，即多次以其無擔任店長資格
　　且討人厭等言語侮辱原告（如訴外人楊明達車禍受傷，原告
　　於112 年8 月24日同意代班，詢問楊秀麗由何人接班卻遭辱
　　罵）抑或恫嚇調其工作地點至臺北市文山區或新北市五股區
　　等地，更於同年8 月21日約談原告，以其身體有休養需求且
　　亂排班表造成困擾等因素，要撤換其店長職務並要求簽署職
　　務異動單，原告職等遂自112 年9 月1 日起降為P1、同年月
　　25日被調動至中和廣福店（下稱廣福店）任門市人員，薪資
　　金額因而減損。原告不滿而寄送112 年10月18日中和郵局存
　　證號碼666 號存證信函表示異議，並於同年11月16日向新北
　　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雖兩造於同年月30日勞資爭議調
　　解成立，約定被告自同年11月1 日起以職等（P0）計薪方式
　　（月薪3 萬3,000 元加計加班費）給薪、回復店長職位，並
　　給付原告和解金6,000 元（下稱第一次調解），然被告迄未
　　回復其店長職務，使其無法請領每月特別獎金而有薪資損失
　　。此外，原告於廣福店任職期間早向訴外人即廣福店店長李
　　正丹表達有意願於113 年2 月（尤其農曆年假期間）多排班
　　賺錢，詎李正丹於113 年1 月底未經其同意，將其14日特別
　　休假排定於113 年2 月班表而僅安排工作3 日，其反對後卻
　　遭李正丹以係王詩文排定為由要求其休息，更擅自為其填寫
　　14日特別休假申請單，其就上情再度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兩
　　造仍於113 年3 月27日調解不成立（下稱第二次調解）。
　㈡嗣原告於112 年12月13日向訴外人即被告總公司人資張育瑄
　　申訴遭王詩文及楊秀麗長期職場霸凌，卻被消極應對而未採
　　取預防職場霸凌之必要安全措施，被告實已違反職業安全衛
　　生法第6 條第2 項第3 款及第4 款規定，其遂於113 年1 月
　　22日提交離職原因記載：「因遭受主管王詩文與楊秀麗不友
　　善言語溝通等職場霸凌，雖有反應總公司但消極處理，導致
　　本人無法繼續勝任此工作，長期下來身心俱疲」等文字之離
　　職申請單予李正丹，並載以同年2 月29日為離職日，張育瑄
　　方於同年1 月24日回覆已收受此單且被告會就職場霸凌一事
　　調查釐清。其後，被告固於同年2 月6 日召開會議訪談原告
　　、王詩文及楊秀麗，但訴外人即職業安全管理員陳建霖在結
　　束時表示尚無定論，迨113 年4 月底原告始收到會議紀錄紙
　　本，更迄無調查結果；縱原告於113 年2 月27日向張育瑄表
　　示被告應處理王詩文及楊秀麗之職場霸凌，張育瑄卻否認霸
　　凌一事，祇陳稱將為原告辦理113 年2 月29日離職。惟原告
　　係遭王詩文、楊秀麗職場霸凌，長期身心俱疲，申訴未果後
　　始於同年2 月29日離職，此應屬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
　　第2 款、第6 款非自願離職，並因職場霸凌調查結果遲未釐
　　清、受損結果未能確定而未逾30日除斥期間，則得依勞動基
　　準法第19條、就業保險法第25條第3 項及第11條第3 項規定
　　請求被告開立離職事由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2 款及第
　　6 款、離職日期113 年2 月29日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㈢系爭契約既於113 年2 月29日經其終止，誠如前述，惟被告
　　迄未給付資遣費，更未依第一次調解約定繼續給付店長特別
　　獎金，更有擅為其申請之14日特休未休折算工資，及未足額
　　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其自得向被告請求給付下列項目共11萬
　　4,687 元、補繳勞工退休金5,280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
　⒈112 年11月至113 年2 月特別獎金共1 萬6,864 元：112 年
　　9 月間原告職等降為P1並調為廣福店門市人員，每月實領薪
　　資因而減損，雖兩造於第一次調解成立約定自同年11月1 日
　　起以職等（P0）計薪方式（月薪3 萬3,000 元＋加班費）給
　　薪，然因被告消極不安排原告回復店長職務，致其無業績而
　　無法領取店長可得之特別獎金而有薪資減損，其應得依勞動
　　基準法第22條第2 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12 年11月至113 年
　　2 月期間特別獎金差額，並因特別獎金金額不定，故以112
　　年1 月至10月已領特別獎金總額計算平均金額4,216 元，請
　　求被告給付共4 個月特別獎金1 萬6,864 元。
　⒉資遣費7 萬7,579 元：原告係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
　　2 款及第6 款於113 年2 月29日終止系爭契約，加計前述特
　　別獎金差額，離職前6 個月平均工資為4 萬2,639 元，並以
　　工作年資3 年7 月20日計算後，當得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
　　條第1 項規定向被告請求資遣費7 萬7,579 元。
　⒊113 年2 月遭排定之14日特休未休折算工資共2 萬244 元：
　　李正丹既於113 年1 月底係未經原告同意擅自向被告申請原
　　告同年2 月為特別休假14日，要非其個人所為休假，其應得
　　以最後工作之113 年2 月薪資4 萬3,382 元計算後，依勞動
　　基準法第38條第4 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該14日特休未休折
　　算工資共2 萬244 元。
　⒋補繳110 年8 月至113 年2 月勞工退休金5,280 元：被告於
　　原告任職期間未足額提繳6%勞工退休金至其勞退專戶，雖嗣
　　部分補繳，但於計算後尚有差額，其應得請求被告依勞工退
　　休金條例第31條第1 項規定補繳共5,280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
　　。
　㈣爰分別依前開各項目之請求權基礎，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
　　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1萬4,687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提繳5,
　　280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⒊被告應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動基準
　　法第14條第1 項第2 款、第6 款，及離職日期113 年2 月29
　　日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⒋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二、被告則以：
　㈠緣原告自109 年7 月10日起擔任職等P5之門市店員、自同年
　　10月起改任P1門市副理、又自110 年1 月起任信和店店長，
　　並自110 年6 月起調升為職等P0；王詩文為原告接店期間直
　　屬主管即區主任；楊秀麗為該區域人力資源主任而與原告無
　　隸屬關係，僅係協助、協調各直營分店人力招募或跨店區人
　　力支援。查店長以分析每日業績並採取適當行動、控制各項
　　費用支出、檢視商品訂貨與部門銷售、教育所屬門市人員服
　　務品質、查核門市依被告規定確實執行、製作及傳送營收及
　　庫日報表、控制門市現金存放、檢視機器設備運轉及清潔保
　　養、商品存貨管理，及督導與管控分店店員排班與人力調度
　　（原則依店內人力每次排定2 週班表、每人每日排班上限不
　　得逾10小時）等為工作內容，原告於112 年8 月時任信和店
　　店長期間申請病假30日而無法處理店內事務，經楊秀麗告知
　　有其他津貼得貼補職務調整損失，遂同意自同年9 月1 日起
　　調降成職等P1，本薪自3 萬3,000 元降至3 萬1,000 元。事
　　後原告認與原先認知有差而於同年10月18日寄發存證信函告
　　知職務異動無效，兩造於同年11月30日由新北市政府勞資爭
　　議第一次調解，當時伊即告知因原告未任店長而不得領取店
　　長績效獎金（即原告所稱特別獎金），但為促成調解願讓步
　　支付含薪資減損在內之和解金6,000 元，原告也曾表示因職
　　務調整未接店長情況下補回底薪應屬合理，調解遂而成立，
　　約定原告自同年11月1 日起以職等P0（即月薪3 萬3,000 元
　　加計加班費）計薪，伊並給付和解金6,000 元，且兩造同意
　　本爭議案及系爭調動衍生一切民事請求權、刑事告訴權及行
　　政申訴權均拋棄；第一次調解成立後未滿2 個月原告即於11
　　3 年1 月22日申請離職，此段期間其堅持僅欲擔任信和店店
　　長，否則寧願不領管理津貼也不願至離家較遠之門市工作，
　　惟各分店店長非隨時出缺，區域各門市亦保持商圈距離，需
　　等鄰近門市有店長出缺始能安排，被告實無法安排原告住處
　　附近之分店店長，則在上揭各因素下，原告自不得再為112
　　年11月至113 年2 月特別獎金之請求。
　㈡其次，原告雖主張遭王詩文、楊秀麗職場霸凌，然人員調度
　　本為店長職責，疫情期間各行各業均有缺工情形，超商更處
　　於防疫第一線使店長及基層主管均面臨重大挑戰。王詩文時
　　因原告擔任店長一職而要求其調度店內人力，固未體恤其身
　　體不適給予必要協助致其誤解，惟仍准假，且原告與王詩文
　　因人力不足事宜各有所執而於群組對話中互有情緒，王詩文
　　也未調動原告職務，縱渠領導能力欠佳未能體恤部屬即原告
　　，仍與職場霸凌有別。再原告自112 年8 月1 日起30日病假
　　非臨時提出，一般而言未住院卻連續申請病假30日也非常態
　　，且店長乃門市營運核心，應負責店內人力調度及協調職務
　　代理人之責，誠如前述，原告申請長假對門市經營及人力調
　　度影響甚鉅，則於王詩文明確告知訴外人即斯時廣和店門市
　　人員劉欣漢為其職務代理人之際，原告本應行相關協調，卻
　　將店內調度與跨店調度混為一談主張區域人資即楊秀麗應為
　　其安排職務代理人並溝通協調，恐有誤會。再楊秀麗基於原
　　告病假期間影響門市營運甚鉅而約談希望原告同意不當店長
　　之事，楊秀麗並非原告業務主管，溝通協調過程中雖較為強
　　勢但未達暴力程度，原告其間亦態度從容而無緊張或恐懼之
　　情，甚或逕予拒絕；嗣原告於112 年8 月21日同意職務調動
　　，其病假期間之同年月24日因突發狀況（門市人員車禍）致
　　廣和店發生人力缺口，楊秀麗始詢問仍在病假之原告得否出
　　勤幫忙，雙方固因溝通衍生誤會，原告也指責楊秀麗未代其
　　與代理店長溝通，楊秀麗雖主觀上評論原告無店長責任感與
　　膽識、未盡店長本分，惟原告業已同意職務異動而未受要脅
　　，當下又係私人電話交談且未見尖酸刻薄或羞辱之情，楊秀
　　麗亦於對談中表達係對原告「文字訊息」討厭但事後也悉原
　　告無該訊息欲傳達之意，自未表達係討厭「原告本人」之意
　　。綜上，原告與王詩文、楊秀麗係就職務異動或請假排休發
　　生爭執，雙方偶有情緒性言語令原告心裡不適，然頻率、次
　　數及行為態樣與職場霸凌有異，況倘原告因職場霸凌致身心
　　俱疲無法忍受，要無可能預告40日後方離職，更於離職申請
　　後提出當月儘量排班之意願，故原告為自願離職而不得向被
　　告請求給付資遣費、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縱得請求資遣費
　　，其本不得請求特別獎金，以工作年資3 年7 月20日計算後
　　至多僅得請求7 萬1,919 元。
　㈢至原告請求14日特休未休折算工資項目，被告113 年2 月已
　　給付其含全勤獎金在內全額薪津共3 萬8,280 元，原告也曾
　　告知李正丹為其排定特別休假，被告於113 年2 月6 日調查
　　會議中亦詢問原告2 月銷假上班或維持排休之意願，要無強
　　迫休假或拒絕出勤之事，原告自不得請求該14日特休未休折
　　算工資。縱原告未排定該14日特別休假，也已領取特休折算
　　工資2 萬244 元，得否再為重複請領，不無疑義。另被告人
　　資部門固曾疏漏未將獎金部分提繳6%勞工退休金而生差額，
　　然伊也補繳勞工退休金差額9,792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不足
　　額係因勞保局就勞工退休金補繳起迄日限制所致，或須直接
　　給付予原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其假執
　　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
　　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見本院卷二第134 頁至第137 頁，並依判
　　決格式修正或刪減文句）
　㈠原告自109 年7 月10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超商人員、職等P5
　　，並於同年月25日簽署來來超商（OK超商）員工任職同意書
　　（即系爭契約）。
　㈡原告於109 年10月1 日起改為店副理、職等P1，並於110 年
　　1 月1 日起擔任信和店店長，再於同年6 月起職等改為P0、
　　本薪3 萬3,000 元（月）。
　㈢原告於112 年8 月1 日至同年月30日向被告申請病假30日。
　㈣原告於112 年8 月21日簽署職務異動單，自112 年9 月1 日
　　起職等改為P1、本薪3 萬1,000 元（月），並於同年月25日
　　經被告調動至廣福店任門市人員，此時廣福店店長為李正丹
　　。
　㈤原告前曾寄送112 年10月18日中和郵局存證號碼666 號郵局
　　存證信函予被告，被告確實有收受。
　㈥原告於112 年11月16日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兩造於同年月30
　　日經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成立，勞資爭議調解紀錄中調
　　解方案為：「依會議中雙方合意：自112 年11月1 日起，公
　　司依申請人現今職務（P0）計薪方式（月薪33,000元+ 加班
　　費）給薪，公司給付和解金（含薪資減損）6,000 元予申請
　　人，以作為本爭議案標的之和解條件」、調解成立結果為：
　　「申請人與對造人雙方同意調解方案，達成和解共識，本案
　　調解成立……上述和解金款項新臺幣6,000 元，對造人應於
　　112 年12月8 日前匯入申請人甲○○原留薪資帳戶內……對
　　造人依約履行後，雙方同意拋棄本爭議案及系爭異動所衍生
　　（包含但不限於已提出者）之一切民事請求權、刑事告訴權
　　及行政申訴權」（即第一次調解）。被告並已給付6,000 元
　　完畢。
　㈦原告於112 年11月1 日起調整職等為P0，未接店。
　㈧原告於112 年12月13日曾寄送電子郵件予被告人資張育瑄申
　　訴遭主管王詩文、區域人資楊秀麗職場霸凌。
　㈨原告於113 年1 月22日提交離職申請單予李正丹，離職原因
　　記載「因遭受主管王詩文與楊秀麗（原不爭執事實因原告離
　　職申請單上記載「劉秀麗」而誤載《見本院卷一第81頁、第
　　321 頁》，故予更正）不友善言語溝通等職場霸凌，雖有反
　　應總公司但消極處理，導致本人無法繼續勝任此工作，長期
　　下來身心俱疲」等文字，並載明以同年2 月29日為離職日。
　　李正丹則於是否願再任用欄位勾選「否」，並載「無法守時
　　、態度消極」等文字。
　㈩張育瑄在113 年1 月24日曾對原告113 年1 月24日電子郵件
　　回覆表示會調查原告申訴職場霸凌乙事。
　於113 年2 月6 日被告召開職場不法侵害訪談，有原告、（
　　職稱：總公司人力資源部主管）余彬碩、（職稱：王詩文、
　　楊秀麗之主管）張建忠、楊秀麗、王詩文，與職業安全管理
　　員陳建霖與會。
　原告於113 年3 月11日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請求資遣費、特
　　休未休折算工資、非自願離職證明，兩造於同年月27日經新
　　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不成立。（即第二次調解）
四、原告另主張其受有特別獎金與勞工退休金差額損失，且於11
　　3 年2 月29日係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2 款、第6 款
　　對被告終止系爭契約，且其未於113 年2 月申請特別休假14
　　日，故請求被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特別獎金、資遣費與
　　特休未休折算工資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是以，本件爭點厥為：㈠原告得否依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
　　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12 年11月至113 年2 月特別獎金1
　　萬6,864 元：⒈兩造於112 年11月30日第一次調解成立之內
　　容，是否包含應回復原告擔任店長之職位？⒉兩造間約定之
　　特別獎金給付要件為何？原告請求上述期間特別獎金，有無
　　理由？㈡原告得否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 項規定，請
　　求被告給付資遣費7 萬7,579 元：⒈兩造於113 年2 月29日
　　終止系爭契約之原因為何，是原告主張於不爭執事實㈨所為
　　意思表示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2 款、第6 款終止，
　　或被告抗辯原告為自願離職、兩造合意終止契約？⒉承上，
　　原告終止是否符合30日除斥期間規定？⒊承上，如原告主張
　　有理，其得否請求上述資遣費、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㈢原
　　告得否依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4 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4日
　　特休未休折算工資2 萬244 元：⒈112 年2 月特休假14日是
　　否為原告所申請？⒉承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上述特休未休
　　折算工資，有無理由？㈣原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
　　項規定，請求被告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5,280 元至其勞退專
　　戶，有無理由？（見本院卷二第136 頁至第137 頁，且依論
　　述先後、妥適性及全辯論意旨調整順序內容）茲分述如下：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亦有明文，是主張權利存在之人就
　　權利發生事實負舉證責任，主張權利不存在之人就權利障礙
　　事實、權利消滅事實與權利排除事實負有舉證責任。若上述
　　應負舉證責任之一方先未能舉證證實自己主張、抗辯事實為
　　真實，則他方就渠抗辯、主張事實縱不能舉證或所舉證據尚
　　有疵累，仍無從認定負舉證責任之一方所言可採。又當事人
　　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
　　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自認之撤銷，除別有規
　　定外，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
　　之；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
　　視同自認。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為不知或不記憶之
　　陳述者，應否視同自認，由法院審酌情形斷定之，同觀民事
　　訴訟法第279 條第1 項與第3 項、第280 條第1 項與第2 項
　　自悉。
　㈡兩造業於112 年11月30日成立第一次調解，不僅已約定拋棄
　　因112 年9 月以後調動所生爭議之一切民事請求權、刑事告
　　訴權及行政申訴權，也未約定應回復原告擔任店長之職位，
　　故原告在未擔任店長之情況下，請求被告給付以店長所屬分
　　店業績計算之特別獎金，應屬無由：
　⒈原告就請求特別獎金項目，於起訴時首稱被告於第一次調解
　　時合意自112 年11月1 日起回復原告職位並賠償其被降職期
　　間薪資損害，但未使其回復店長職務而受有特別獎金損害云
　　云（見本院卷一第10頁、第15頁至第16頁），惟嗣改稱於11
　　2 年10月30日即與張育瑄達成職等調升為P0、可依區域考量
　　接店共識，第一次調解方予成立，並因被告消極不安排擔任
　　店長方未能領得特別獎金云云（見本院卷二第161 頁至第16
　　2 頁），所言已有不一。
　⒉第按勞資爭議經調解成立者，視為爭議雙方當事人間之契約
　　；當事人一方為工會時，視為當事人間之團體協約，勞資爭
　　議處理法第23條定有明文。查第一次調解紀錄所載（見本院
　　卷一第37頁至第38頁），兩造當事人主張欄各載：「本人同
　　意自112 年11月1 日起，公司依本人現今職務（P0）計薪方
　　式（月薪33,000元＋加班費）給薪，公司給付和解金（含薪
　　資減損）6,000 元予本人，以作為本爭議案標的之和解條件
　　」、「為誠意解決紛爭，如申請人同意自112 年11月1 日起
　　，公司依本人現今職務（P0）計薪方式（月薪33,000元＋加
　　班費）給薪，公司願給付和解金（含薪資減損）6,000 元予
　　本人，以作為本爭議案標的之和解條件」等文字，且調解方
　　案欄、調解結果欄不僅記載兩造合意上述約定而達成和解共
　　識，更載：「上述和解金……對造人應於112 年12月8 日前
　　匯入申請人甲○○原留薪資帳戶內。⒊對造人（按：即被告
　　）依約履行後，雙方同意拋棄本爭議案及系爭調動所衍生（
　　包含但不限於已提出者）之一切民事請求權、刑事告訴權及
　　行政申訴權」等內文，足謂兩造已達成被告以職等P0為原告
　　計薪並給付和解金6,000 元後即成立和解，則兩造既不爭執
　　事後被告也履行和解金6,000 元給付、以職等P0計薪方式之
　　事實，原告與被告當均拋棄本爭議案及該次調動「所衍生（
　　包含但不限於已提出者）一切民事請求權、刑事告訴權及行
　　政申訴權」，是原告現更易其詞再為已拋棄請求權之特別獎
　　金之請求，實已重燃紛爭而違反第一次調解成立契約無訛。
　⒊再觀被告所提門市營運獎金獎勵辦法、EC導客提升激勵辦法
　　、門市經理營業重點指標評等辦法、OK LINE 獎金激勵辦法
　　（見本院卷一第307 頁至第314 頁；本院卷二第75頁至第85
　　頁），固經原告表示部分辦法係其已非店長時所適用（見本
　　院卷一第346 頁），然上均載以被告OK直營門市經理為適用
　　對象，姑不論該等獎金性質自獎勵辦法計算方式以觀，要非
　　純以店長個人提供勞務為唯一判斷依據，尚含該店業績營收
　　、成本費用控制與損益狀況改善，抑或包裹寄取顧客人數，
　　甚或結果、營業基本指標及加分項目等非個人因素之判斷標
　　準外，原告既自112 年9 月25日至113 年2 月29日期間均未
　　擔任分店店長，尚無前揭獎勵、激勵辦法之適用，則其請求
　　特別獎金云云，要不足取。
　㈢依現有卷內證據資料，無從認定有原告所陳勞動基準法第14
　　條第1 項第2 款、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2 項第3 款
　　、第4 款而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6 款之離職事由
　　，惟兩造均無繼續勞務之意思表示，應係自113 年2 月29日
　　起即默示合意終止系爭契約：
　⒈按有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對於勞工，實施暴行或有
　　重大侮辱之行為者，或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
　　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雇主對執
　　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避難、
　　急救、休息或其他為保護勞工身心健康之事項，應妥為規劃
　　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2
　　款、第4 款，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2 項第3 款、第4 款
　　固有明文。又勞動基準法第14條立法例係採「重大理由」說
　　，且此條乃同法第12條雇主懲戒解僱權之對應條文，相對於
　　實務上普遍採認雇主依據同法第12條解僱勞工時尚須遵守解
　　僱最後手段性而言，應認並非雇主凡有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4
　　條第1 項所定事由時，皆可認有損害勞工權益，並得據此終
　　止勞動契約，解釋上仍須達違反程度重大始可。尤其針對勞
　　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無應於知悉情形30日除斥期間內終止
　　規定之事由，倘認非重大事由但勞工猶得於未有期限限制情
　　形下隨時得主張終止，反將造成勞動契約之不穩定，顯非該
　　規定之意旨。且勞工法令繁雜，如勞工動輒可依勞動基準法
　　第14條不經預告逕行終止勞動契約並請求資遣費，雇主實難
　　以承擔，亦不符勞動基準法第1 條所定加強勞雇關係之立法
　　目的。另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2 款所謂「暴行」，乃
　　指強暴、脅迫之行為，不以對共同工作之勞工之身體施以暴
　　力之行為為限，倘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
　　事，言語恐嚇或脅迫共同工作之勞工，致使共同工作之勞工
　　心生畏懼，而難以期待雇主與實施暴行之勞工繼續維持勞動
　　契約關係；「重大侮辱」，固應就具體事件，衡量受侮辱者
　　所受侵害之嚴重性，並斟酌雙方之職業、教育程度、社會地
　　位、行為時所受之刺激、行為時之客觀環境及平時使用語言
　　之習慣等一切情事為綜合之判斷，惟端視侮辱行為是否已達
　　嚴重影響勞動契約之繼續存在以為斷。
　⒉首觀原告113 年1 月22日提交表示將於同年2 月29日簽署之
　　離職申請單（見本院卷一第321 頁），祇載離職原因係受王
　　詩文與楊秀麗（按：原告誤載為劉秀麗）職場霸凌且被告消
　　極處理致其無法繼續勝任此工作等內文，別無其他人別進行
　　霸凌等行為，合先敘明。其次，原告起訴最初主張符合勞動
　　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2 款事由之原因事實（見本院卷一第
　　350 頁、第12頁至第15頁），均屬與王詩文、楊秀麗於112
　　年7 月、8 月甚或111 年5 月間之衝突，核與離職申請書所
　　載對象相同，且關於其病假期間王詩文行為則指係渠未安排
　　職務代理人代替原告工作，再認夜班門市人員發燒上班是病
　　假期間原告未盡管理責任。其嗣數度變更主張，將前述王詩
　　文於其病假期間行為認係未替原告安排好職務代理人復要求
　　其工作，又新增降職等為P1及調動至廣福店門市人員、李正
　　丹自行為原告排定特別休假14日等內容（見本院卷二第129
　　頁至第130 頁），所言已有不一，更與離職申請單所載內容
　　不合，已難盡信。
　⒊其次，原告就主張王詩文、楊秀麗職場霸凌行為，固提出診
　　斷證明書、錄音檔與譯文、職務異動單、LINE對話紀錄擷圖
　　等件為佐（見本院卷一第25頁至第32頁、第89頁至第94頁、
　　第333 頁至第335 頁；本院卷二第15頁至第19頁、第115 頁
　　至第127 頁）。然以：
　①原告主張王詩文、楊秀麗所為行為，自其起訴狀以觀（見本
　　院卷一第12頁至第15頁），各僅111 年5 月、同年11月與11
　　2 年8 月期間3 件，以及112 年8 月期間2 件，行為之間均
　　有相當間隔而難謂頻繁；且所提LINE對話紀錄擷圖、錄音譯
　　文內文或無連續上下文，或原告也多未控制自身脾氣，毫無
　　前後文先逕傳送質疑、指令或易使人感到語氣不善之「請問
　　申請調整營業時間下來了嗎？」、「有送申請了嗎」，「我
　　休息時間誰排班？我員工再問，我也不知道你們要怎麼處理
　　。一樣我排？只是我沒排班還是什麼狀況？」；「明達出車
　　禍。當初妳說我可以好好休息，我也幫忙排班到9 月初了，
　　今天明達出車禍，建升要我幫忙問妹妹，妹妹連7 ，腳痛不
　　行，現在沒人又推給我說他是9 月才開始，請問您是否有清
　　楚告知代理店長細節，為什麼我跟他的資訊是不同的？說一
　　套做一套是貴公司的方針嗎？那當天我們談話有寫紀錄嗎，
　　要不要各自影印一份？」，「你要這樣搞的，不然就資遣我
　　好了」等否定、反問語氣甚至些許挑釁之字句後，王詩文、
　　楊秀麗也未管控自身當下情緒而同為情緒用語之回應，於對
　　話群組內亦有其他成員出言兼顧王詩文與原告心情予以緩頰
　　，至為明灼。
　②至原告陳稱楊秀麗表示討厭原告云云，參酌其錄音譯文，楊
　　秀麗係表示原告LINE訊息文字語氣不善而令人討厭，並針對
　　前述原告傳送「說一套做一套」等訊息表達主觀上認為討厭
　　是因似原告先全數推責，但聯繫原告聽其說明後又能理解該
　　訊息非字面上之意，惟店長需綜理店內營運不能任意發生空
　　窗等狀況，雖請病假為原告依法所得權利，然不等同於即可
　　對廣和店事務袖手旁觀等內容。原告亦自承：店長主要負責
　　整家店營運、人員管理、商品貨量及辦理區主任交代工作任
　　務，需為自己與門市人員排班並將排班表交予王詩文等工作
　　內容相合（見本院卷一第325 頁），衡與具一定專業之人等
　　相同，如受僱律師、會計專員等對其等所受分配處理案件必
　　然最為明瞭，依法當有請假權利，然在請假期間明確使代理
　　者瞭解原負責事務現況，或代理者於緊急情況未必得即刻因
　　應時協助以為最妥適處理，避免顧客抱怨、喪失信賴甚而損
　　及企業形象等，亦屬對自身或客戶負責之態度，此乃從不同
　　面向觀點切入之結果，是楊秀麗實係就雙方牽涉事務之交涉
　　過程與經歷為感受之評論及表達，固或有令原告主觀上感到
　　不快，然尚與重大侮辱要屬二事，自不待言。
　③衡之證人李正丹於本院中證述：彼本為被告加盟店員工，約
　　105 、106 年間因加盟店改為直營廣福店而繼續任職，並於
　　112 年3 月下旬升任該店店長至114 年年初歇業而轉為儲備
　　幹部；擔任店長期間如有請假需求應自行找代理人，因店長
　　職務會接觸到較大營業額金錢，故通常會找自己與他店店長
　　均能放心之資深員工，惟廣福店另一員工高品軒係因彼無法
　　搬重物而找來支援，係被告彈性同意彼與高品軒可疊班，故
　　彼請假時須請他店可為店長職務之資深員工任代理人並經他
　　店店長同意等語（見本院卷二176 頁至第177 頁、第183 頁
　　至第184 頁）。佐以113 年2 月6 日職場不法侵害訪談會議
　　紀錄暨逐字稿內文（見本院卷一第45頁至第54頁），原告亦
　　不否認本須自行找尋或由同門市人員任代理人，店經理負有
　　安排人力之職責且遠快於區主任，僅不滿王詩文、楊秀麗等
　　人未完全協調對其與代理人間之衝突等節，則其於訴訟繫屬
　　中方空稱各分店店長請假時均由該區主任擔任職務代理人而
　　未舉證以實其說，其主張此均屬王詩文、楊秀麗工作範疇卻
　　推託予其云云，尚難憑採。
　④再據原告112 年10月18日中和郵局存證號碼666 號郵局存證
　　信函內文，略述112 年8 月21日與楊秀麗面談時提出原告身
　　體不適並請簽署降職同意書，原其因薪資差異拒絕同意簽名
　　，但楊秀麗提出團購獎金津貼可使整體薪資差距不大，其因
　　而簽名，惟被告112 年9 月竟取消團購獎金致其原與楊秀麗
　　於同年8 月21日商談時所得津貼無法取得乙節（見本院卷一
　　第33頁至第35頁）；徵之被告112 年9 月1 日起適用之門市
　　營運獎金獎勵辦法第6 條第10點注意事項記載取消直營店相
　　關激勵活動等文字（見本院卷二第75頁至第77頁），足見被
　　告所為原告同意簽署職務異動單係楊秀麗提出其他獎金項目
　　可彌補薪資損失之抗辯要非子虛，輔以前述錄音譯文呈現之
　　客觀事實，難謂原告112 年9 月後改調任廣福店人員一事係
　　楊秀麗為暴行或重大侮辱所致，應足認定。
　⑤綜合勾稽前開證據呈現之事實，參之數件事實係於疫情期間
　　發生，衡以疫情嚴峻期間主管機關對確診者之限制與企業經
　　營生存之環境狀況，以及當下王詩文身體不適、原告也是大
　　夜班剛結束，彼此情緒極為緊繃易使忍耐力下降等情狀，以
　　及比對雙方用字遣詞內容，或屬使用語言習慣之範疇；此同
　　有原告113 年2 月6 日職場不法侵害訪談會議紀錄暨逐字稿
　　中（見本院卷一第45頁至第73頁），自述：「沒有說做得不
　　好，就是感覺上不對」、「（訴外人即該次會議主席余彬碩
　　：……剛剛主任說，應該是說便利商店業，因為我們是店長
　　一職，他的意思沒有說不讓你請假，應該是說你去找了，分
　　店其他的同仁調班或什麼之類的也是可以的）……我的意思
　　是說，我一定是到我真的不行了，我才會請主任幫忙……這
　　件事情來講的話，我覺得就私下的事情就算了嘛」、「（余
　　彬碩：以字面上來看是這樣子，就是說主任那時候口氣比較
　　硬嘛，那你口氣也會覺得……但是那個時空背景，你知道我
　　們總公司跟區域都跑去物流支援工作，可能大家也都累嘛。
　　那你們也累，我們也我們大家都累）對啊。大家都累啦。有
　　可能大家都累啦」、「（余彬碩：可能大家無心之過，就像
　　是我們部門的群組，下面的同仁像這樣回話，我也會不爽…
　　…如果你今天都很弱勢，一直被挨打的情況之下，好像是主
　　任不對，但是你沒有，就是用這樣去刺他啊，應該都會有點
　　情緒在是不是這樣子……）所以我是認為說主管的情緒通常
　　應該比我們底下的EQ會比較高吧？」等語可資佐證，反徵原
　　告亦知其自身言論之不妥，綜合上揭證據呈現之事實與情狀
　　，縱其日後主觀上回想有所不滿，仍與所謂職場霸凌一節要
　　屬有間，揆之前開規定及要旨，難謂有何重大侮辱或暴行之
　　情事可言，應足認定。
　⒋原告另主張被告消極應對未採取預防職場霸凌之必要安全措
　　施而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2 項第3 款、第4 款規定
　　，屬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6 款事由云云。惟其僅泛稱
　　被告應採取職場霸凌必要措施云云，然所主張王詩文、楊秀
　　麗行為難認有何暴行或重大侮辱之情事，誠如前述，且比對
　　原告與張育瑄間電子郵件片段（見本院卷一第39頁至第41頁
　　、第43頁、第81頁至第83頁），未見何以112 年12月13日、
　　113 年1 月24日內文「完全相同」，惟張育瑄於原告113 年
　　1 月24日下午3 時41分許傳送之郵件旋於同日晚上10時40分
　　許回覆之原因，且於113 年2 月6 日被告即召開職場不法侵
　　害訪談，自原告113 年2 月27日下午3 時11分許傳送勞動基
　　準法第14條第1 項條文並要求資遣費等電子郵件後，張育瑄
　　於同日下午5 時55分許也回覆協調會議上已針對其疑慮進行
　　說明，但因原告秉持自身意見無法接受之文意，益見會議當
　　下應已有結論，是其在未提出足使本院形成有勞動基準法第
　　14條第1 項第2 款、第6 款事由之心證下，揆之上揭規定及
　　要旨，當負此客觀舉證責任之不利益，洵堪認定。
　⒌原告於113 年1 月22日提出於同年2 月29日離職之離職申請
　　單後，並由被告於同年月29日退保未久，即自同年3 月4 日
　　由訴外人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任投保單位為其投保勞健
　　保乙節，有原告勞就保與職保歷史投保明細、給付明細、健
　　保歷史投保明細等存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39 頁至第258
　　頁）；而原告斯時主管李正丹則於離職申請單上勾選表現普
　　通，因原告無法守時且態度消極故不願再任用等選項，並經
　　王詩文、被告區經理張建忠簽名確認在卷（見本院卷一第32
　　1 頁），足見兩造主觀上均無繼續履行系爭契約權利義務之
　　意願，應認係默示合意終止系爭契約之意，則原告請求被告
　　開立離職事由載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2 款、第6 款之
　　非自願離職證明，及給付資遣費，自屬無據。
　㈣依現有卷內證據資料，原告應已將14日特休假用於114 年2
　　月班別，自不得請求特休未休折算工資2 萬244 元：
　⒈首觀113 年1 月至同年2 月OK超商排班表最終版本、人員出
　　勤記錄表、薪資明細表，及原告與李正丹於113 年2 月27日
　　對話紀錄擷圖所示（見本院卷一第78頁至第80頁、第115 頁
　　至第120 頁；本院卷二第199 頁至第215 頁、第57頁），可
　　知原告除在班表簽名欄位署名，也祇就其實際出勤日在出勤
　　記錄表上記錄該日上下班時間與署名，未出勤日數則無簽名
　　而填載假別名稱與日數，且其113 年2 月僅上9 日、15日與
　　16日班別，其餘或排特休或例休完畢，亦經原告於簽名欄位
　　親自簽名確認在案，同為原告自認是李正丹要求其簽名其就
　　簽（見本院卷一第351 頁），參之其於113 年2 月27日向李
　　正丹要求再度提供2 月班表確認特休、年假例假與休假日數
　　之對話內容，其早已持有113 年2 月18日以前班表，亦知自
　　己18日以後並無班別，是其實悉毋庸提供勞務是基於排定例
　　休、年假與國定假日班別為原因，也確未提供勞務之事實，
　　否則要無於113 年2 月僅出勤3 日卻能領得全薪甚至全勤獎
　　金之理。其嗣固改稱簽署時班表尚未完整、否認被告所提排
　　班表最後版本形式上真正云云，惟此部分並未舉證證明該等
　　自認與事實不合，是其欲撤銷自認，自屬無據。
　⒉原告固主張其係未經同意，遭李正丹偽造簽名提出請假單云
　　云，並提出113 年2 月請假單為佐（見本院卷一第121 頁）
　　。惟查：
　①證人李正丹於本院中證述：原告約於112 年年底時自他店調
　　至廣福店為彼人力，當時廣福店改為兩班制即上午6 時至晚
　　上12時，原則上彼為早班、原告為晚班，彼會問工作時間是
　　否各半，但通常彼上10小時、原告上8 小時，因原告曾表明
　　身體不適，且如排早班幾乎均會遲到，故如其願上班彼則休
　　假。嗣彼於113 年1 月間得知原告欲於年後辭職找新工作，
　　彼也欲使高品軒實質接受培訓正式擔任工讀生以接替原告位
　　置並減少對外借人困擾而與其以電話討論，但原告年假、特
　　休日數加總尚約1 個月，彼也對離職事務不甚了解（僅知正
　　職員工離職需4 週前告知被告），故曾就原告假別詢問區主
　　任王詩文如何安排，再問原告是否要休假找工作與休息，原
　　告最後回覆欲上雙倍薪資班別即除夕與初一，其餘隨意，亦
　　表示可休特休假因其需休息及找下份工作，彼理解其意係2
　　月若能不上就不上，而每月28日標準工時176 小時，原告假
　　別加總後尚缺16小時，但其一直與彼討論排班事宜，致彼無
　　法確定安排其他人員班別，因原告任職廣福店期間經常先稱
　　得隨便安排，卻於排定後又稱有私人事務令彼須改班表及橋
　　人力，復因被告規定若特休安排逾2 日時需經區主任批准，
　　彼遂於同年月31日與王詩文溝通詢問班表排定事宜，並因原
　　告該月排班有特休、年假與例休等不同類型假別，彼為免各
　　項目日數算錯，再因該段期間未能與原告碰面，惟請假單須
　　先予被告，故彼方先代原告填寫請假單確認其特休日數並交
　　予王詩文，雖不確定最終班表是否與請假單所載日期假別相
　　同，但原告特休、國定假日與例假日日數均已休畢。2 月班
　　表最終版本已不知塗改多少次，因給原告看過才一直改，彼
　　也須請被告支援無人班別，原告願上班時又須向被告解釋與
　　原先請求支援不同之原因，而最後因原告僅表示欲上加乘薪
　　資日數，其意願亦係中旬後得直接休假，再2 月下旬也無加
　　乘日，並因原告各種假別日數均可排入，故未再與其確認其
　　須上班日期，因其也未告知上班日期，然彼於113 年1 月底
　　、2 月初時即排定2 月全班表，原告上班時即可看到排定狀
　　況，但其未曾異議，僅於接近2 月底時表示本認為得上更多
　　班。且原告於同年1 月31日晚上6 時30分許提出上加乘薪資
　　日數之要求前，彼已向他分店借好人力（工讀生），故立即
　　電詢王詩文後，因不好意思讓他人再異動，故彼將原先自己
　　上加乘薪資班別予原告，並因原告不同意改為8 日例休以免
　　薪資減少，故最終原告有1 日加乘薪資班別等語（見本院卷
　　二第176 頁至第188 頁）。
　②再據原告與李正丹間LINE對話紀錄擷圖內容（見本院卷一第
　　75頁至第77頁、第317 頁；本院卷二第47頁至第57頁），姑
　　不論僅為隻字片語而無連續上下文而無從知悉真意，原告於
　　113 年1 月21日先傳送：「2 月份我希望國定假日能上班，
　　不用特地換休」等文字，卻於李正丹回覆：「要以能否借到
　　人以及何時借我，我不確定是否會有平時的人可以借」、「
　　因為妳的假多，我留言給秀麗了，等我收到回覆我才可以開
　　始排下個月的班表喔」等與證人李正丹上開所陳原告係僅要
　　求國定假日排班、否則要無再為人力借調之主觀認知相合等
　　內文後，竟為：「好哦她應該特開心」等未化解誤會之回應
　　：於同年月24日詢問過年排班時雖質疑將增加不能換錢之休
　　假，但又對李正丹表示尚須借人時稱「妳借下半個月也可以
　　啊，我也理解特休換錢了，我上到2 月底時間應該夠你今借
　　……特休換錢是你們跟我的協商」等自述特休已換取金錢之
　　文字；於同年月27日、30日復傳送「請問我可以在區股問有
　　沒有分店過年缺人嗎？」、「……我到處在問代班，目前新
　　店那邊好像有缺」，甚或30日傳送一已無法辨識之圖片予李
　　正丹，並表示「這幾天可能都會休，等總公司那邊會跟區域
　　討論」、「剛剛總公司再跟我談，如果要給PT賺學費的話，
　　我整個月都讓出來……對喔！因為其實我2 月只要上2 天班
　　」、「剛好寒假，如果主任想給PT上，我可以讓，只是不要
　　那麼小氣，讓3 天哪賺的夠，賺整個寒假才夠啊」等訊息並
　　為過年排班建議後，再傳送「過年沒必要勉強排我啦，主任
　　有安排就給她排」似指若王詩文肯認班表則無意見也願履行
　　之意；惟同年月31日於李正丹詢問排班可行性時又傳送：「
　　排班方式有職場霸凌嫌疑，我向公司那邊提出疑問……其實
　　我早班也可以，你是不放心所以都把我定位在打烊班，我也
　　有說過年我想全上……」、「（李正丹：……不排你上早班
　　是因為你自己跟我說你會遲到……）我有說偶爾可以，你不
　　放心就算了」等文字，不僅可見原告談話內容經常反覆不一
　　，令人不明其真意且無所適從，惟同年月30日又稱毋庸勉強
　　安排其班別、已討論安排特休日期且可依王詩文核准班表履
　　行等語句，實與證人李正丹前揭證言大致相符，是該113 年
　　2 月請假單雖為李正丹所填寫，然伊主觀用意既僅為確定假
　　別項目與日數而非已確認實際請假日期，要不足認係伊未經
　　原告同意而逕為其申請特休之意，堪以認定。
　③復觀原告與被告人力資源部張育瑄間電子郵件內容（見本院
　　卷一第81頁至第83頁），其於113 年2 月27日又傳送：「主
　　管以培訓人員為理由讓我安排特休，我因準備離職不想耽誤
　　人員培訓同意放特休……」等文；衡諸前開會議紀錄暨逐字
　　稿所示（見本院卷一第59頁至第73頁），原告就余彬碩詢問
　　於1 月底曾告知被告後勤欲休假一節未予否認，而稱：「（
　　余彬碩：……你後來又跟我們後勤說你要休假）因為他1 月
　　我們講完以後，1 月底2 月初就是店長的反應有點怪怪的…
　　…有時候問他的時候，也是有一點反覆」等語，復於被告相
　　關人員屢屢詢問其113 年2 月16日至同年月29日工作期間是
　　否排班或至其他分店支援時未置可否，且於討論僅上113 年
　　2 月9 日、15日與16日班別後是否再為其他排班、可幫忙修
　　改班表或至其他分店支援，但須令被告人資知悉人力調動事
　　宜後，原告友人則回覆：「先維持就先不用排好，因為你們
　　目前一開始之後的班表應該也是排他休完」（見本院卷一第
　　63頁），原告又稱：「排班問題的話，我之後再想」、「…
　　…那如果可以的話，那就讓我排，就是盡量讓我，我就改多
　　休一點算了，因為避免不舒服的狀況要繼續一直累積……」
　　等語（見本院卷一第65頁），與前開LINE對話紀錄擷圖、出
　　勤紀錄表互為勾稽，益見確有請特休之意願與表示，否則豈
　　有於113 年2 月6 日再度獲被告方詢問其出勤意願後，仍表
　　示「改多休一點算了」，最終客觀上也得到未出勤提供勞務
　　而可領取薪資之結論，昭然甚明。
　④原告雖主張證人李正丹關於112 年2 月排班等內容證詞偏頗
　　，惟綜合勾稽該等證詞與前開證據大致相合，縱其內心真意
　　未明確表達，參酌民法第86條「表意人無欲為其意思表示所
　　拘束之意，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不因之無效」規
　　定之旨趣，遑論人與人之間相處、溝通極為重要，因彼此生
　　活成長環境不同，價值觀念與用語內容定有差異，此自如自
　　證人李正丹明確證述店長請假應自行找尋代理人且強調為「
　　他店資深員工或可作店長職位之員工或工讀生」，僅因附帶
　　表示廣福店員工高品軒係因彼112 年10月底、11月初車禍傷
　　勢無法搬貨而被找來工作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83 頁），原
　　告卻會產生彼係證稱請假時會找「資深員工高品軒」代班等
　　內容之誤會（見本院卷二第239 頁至第240 頁），即可見一
　　斑。是為確保理解彼此想法避免造成誤解之虞，本應避免出
　　爾反爾或言行不一，原告既多次向李正丹表示僅需上班2 日
　　，或與「總公司」、「主任」討論將其可工作日數均讓予工
　　讀生排班等語，常人以觀當會認定其同意休假換薪，其事後
　　方起訴主張未同意申請特休云云，實屬事後卸責之詞，委無
　　足取。
　⒊承上，原告就該14日特別休假確已申請並領得該14日薪資，
　　其自無存有14日特休未休，請求特休未休折算工資，自無足
　　憑。
　㈤原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 項規定，請求被告提繳5,
　　280 元至其勞退專戶，為有理由：
　⒈按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
　　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應為第7 條
　　第1 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
　　資6%，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 條第1 項、第14條第1 項各有明
　　文。但於同一雇主或依第7 條第2 項、前條第3 項自願提繳
　　者，1 年內調整勞工退休金之提繳率，以2 次為限。調整時
　　，雇主應於調整當月底前，填具提繳率調整表通知勞保局，
　　並自通知之次月1 日起生效；其提繳率計算至百分率小數點
　　第1 位為限。勞工之工資如在當年2 月至7 月調整時，其雇
　　主應於當年8 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提繳工資通知勞保局；
　　如在當年8 月至次年1 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 月底前通知勞
　　保局，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 日起生效，勞工退休金條例
　　第15條第1 、2 項同有明文。又依本條例第14條第1 項至第
　　3 項規定提繳之退休金，由雇主或委任單位按勞工每月工資
　　總額，依月提繳分級表之標準，向勞保局申報。勞工每月工
　　資如不固定者，以最近3 個月工資之平均為準，勞工退休金
　　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1 、2 項亦有明定。
　⒉原告既受僱於被告，揆之上開規定，被告當應為原告按月提
　　繳勞工退休金至其勞退專戶無訛。原告請求被告提繳110 年
　　8 月至113 年2 月期間勞工退休金差額，被告已自認有未提
　　繳之事實（見本院卷一第299 頁），復比對伊所提原告勞工
　　退休金薪資欄、薪資清冊（見本院卷一第319 頁、第303 頁
　　至第305 頁），計算金額同於薪資清冊各月應稅小計欄、伙
　　食津貼與加班費加總所得，並應扣除原告將112 年9 月至11
　　3 年2 月期間亦加計不得請求之特別獎金，故其月薪應如附
　　表本院認定該月工資欄所示金額，各該月薪所應投保級距則
　　如本院認定月提繳工資欄所載，扣除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
　　已提繳金額後差額本為8,496 元，然因原告僅請求5,280 元
　　，故依處分權主義認定其請求被告提繳5,280 元至原告勞退
　　專戶，應屬有理。
五、從而，原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 項規定，請求：被
　　告應提繳5,280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其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為勞動事件，就勞工即原告勝訴部分，依勞動事件法第
　　44條第1 項、第2 項規定，就主文第1 項、第2 項依職權宣
　　告假執行，同時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
　　當之金額。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
　　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
　　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黃鈺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李心怡  


附表（日期：民國/幣別：新臺幣）
		

編號



		

所屬年月



		被告言辯終結前已提繳金額

		原告主張

		


		


		


		本院認定

		


		


		


		




		


		


		


		該月工資

		月提繳工資

		應提繳金額

		補提繳差額

		該月工資

		月提繳工資

		應提繳金額

		補提繳差額

		備註



		１

		109 年11月

		1,584

		未主張

		


		


		


		32,271

		毋庸認定

		


		


		非請求範圍



		２

		109 年12月

		1,584

		未主張

		


		


		


		32,271

		毋庸認定

		


		


		非請求範圍



		３

		110 年1 月

		1,584

		未主張

		


		


		


		33,238

		毋庸認定

		


		


		非請求範圍



		４

		110 年2 月

		1,584

		未主張

		


		


		


		37,409

		毋庸認定

		


		


		非請求範圍



		５

		110 年3 月

		1,728

		未主張

		


		


		


		39,319

		33,300

		毋庸認定

		


		32,593（以109年11月至110 年2 月共3 個月月平均工資計算所得）



		６

		110 年4 月

		1,728

		未主張

		


		


		


		39,083

		33,300

		毋庸認定

		


		非請求範圍



		７

		110 年5 月

		1,728

		未主張

		


		


		


		38,158

		33,300

		毋庸認定

		


		非請求範圍



		８

		110 年6 月

		1,728

		未主張

		


		


		


		39,312

		33,300

		毋庸認定

		


		非請求範圍



		９

		110 年7 月

		1,728

		未主張

		


		


		


		40,400

		33,300

		毋庸認定

		


		非請求範圍



		１０

		110 年8 月

		1,728

		39,262

		40,100

		2,406

		588

		32,118

		33,300

		1,998

		180

		




		１１

		110 年9 月

		1,818

		39,284

		40,100

		2,406

		588

		39,284

		40,100

		2,406

		588

		39,290（以110年5 月至同年7月共3 個月月平均工資計算所得）



		１２

		110 年10月

		1,818

		38,821

		40,100

		2,406

		588

		38,821

		40,100

		2,406

		588

		




		１３

		110 年11月

		1,818

		38,311

		40,100

		2,406

		588

		38,311

		40,100

		2,406

		588

		




		１４

		110 年12月

		1,818

		40,513

		40,100

		2,406

		588

		40,513

		40,100

		2,406

		588

		




		１５

		111 年1 月

		1,818

		41,851

		40,100

		2,406

		588

		41,851

		40,100

		2,406

		588

		




		１６

		111 年2 月

		1,818

		48,309

		40,100

		2,406

		588

		48,309

		40,100

		2,406

		588

		




		１７

		111 年3 月

		2,406

		40,329

		40,100

		2,406

		408

		40,329

		42,000

		2,520

		114

		40,225 （以110年11月至111 年1 月共3 個月月平均工資計算所得）



		１８

		111 年4 月

		2,406

		42,913

		40,100

		2,406

		408

		42,913

		42,000

		2,520

		114

		




		１９

		111 年5 月

		2,406

		44,759

		40,100

		2,406

		408

		44,759

		42,000

		2,520

		114

		




		２０

		111 年6 月

		2,406

		43,887

		40,100

		2,406

		408

		43,887

		42,000

		2,520

		114

		




		２１

		111 年7 月

		2,406

		36,456

		40,100

		2,406

		408

		36,456

		42,000

		2,520

		114

		




		２２

		111 年8 月

		2,406

		42,119

		40,100

		2,406

		408

		42,119

		42,000

		2,520

		114

		




		２３

		111 年9 月

		2,406

		43,038

		42,000

		2,520

		522

		43,038

		42,000

		2,520

		114

		41,701 （以111年5 月至同年7月共3 個月月平均工資計算所得）



		２４

		111 年10月

		2,406

		42,448

		42,000

		2,520

		522

		42,448

		42,000

		2,520

		114

		




		２５

		111 年11月

		2,406

		43,411

		42,000

		2,520

		522

		43,411

		42,000

		2,520

		114

		




		２６

		111 年12月

		2,406

		42,956

		42,000

		2,520

		522

		42,956

		42,000

		2,520

		114

		




		２７

		112 年1 月

		2,406

		47,624

		42,000

		2,520

		522

		47,633

		42,000

		2,520

		114

		原告所載薪資金額少於被告所載（本院卷一第319 頁），以被告記載為準。



		２８

		112 年2 月

		2,406

		43,176

		42,000

		2,520

		522

		43,176

		42,000

		2,520

		114

		




		２９

		112 年3 月

		2,406

		48,675

		45,800

		2,748

		750

		48,675

		45,800

		2,748

		342

		44,667 （以111年11月至112 年1 月共3 個月月平均工資計算所得）



		３０

		112 年4 月

		2,406

		45,012

		45,800

		2,748

		750

		45,012

		45,800

		2,748

		342

		




		３１

		112 年5 月

		2,406

		41,988

		45,800

		2,748

		750

		41,988

		45,800

		2,748

		342

		




		３２

		112 年6 月

		2,406

		44,179

		45,800

		2,748

		750

		44,179

		45,800

		2,748

		342

		




		３３

		112 年7 月

		2,406

		43,613

		45,800

		2,748

		750

		43,613

		45,800

		2,748

		342

		




		３４

		112 年8 月

		2,406

		30,930

		45,800

		2,748

		750

		30,930

		45,800

		2,748

		342

		




		３５

		112 年9 月

		2,406

		38,847

		43,900

		2,634

		636

		34,584

		43,900

		2,634

		228

		43,260 （以112年5 月至同年7月共3 個月月平均工資計算所得）。原告本院卷二第59頁所載此段期間金額均加計特別獎金，惟本院未肯認其此部分請求有理由，故以被告記載為準。



		３６

		112 年10月

		2,406

		40,097

		43,900

		2,634

		636

		40,697

		43,900

		2,634

		228

		




		３７

		112 年11月

		2,406

		47,763

		43,900

		2,634

		636

		44,147

		43,900

		2,634

		228

		




		３８

		112 年12月

		2,406

		41,695

		43,900

		2,634

		636

		38,079

		43,900

		2,634

		228

		




		３９

		113 年1 月

		2,406

		44,051

		43,900

		2,634

		636

		39,893

		43,900

		2,634

		228

		




		４０

		113 年2 月

		2,406

		43,382

		43,900

		2,634

		636

		39,766

		43,900

		2,634

		228

		




		　　　　　　　 總額

		


		


		


		


		


		另因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提繳部分金額，故最終僅請求5,280

		


		


		


		5,280

		總額固為8,496，但因原告僅請求5,280 ，基於處分權主義故僅認定5,280 有理由。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396號

原      告  王怡蘋  

訴訟代理人  姚書容律師

被      告  來來超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宏碩  





訴訟代理人  劉智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 年8 月29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提繳新臺幣伍仟貳佰捌拾元至原告設於勞工保險局之勞工

退休金個人專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四，餘由原告負擔

。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新臺幣伍仟貳佰捌拾元為原

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此觀民事訴訟法第

　　255 條第1 項第3 款自明。本件原告原請求：㈠被告應給付

　　原告新臺幣（下同）11萬4,687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提繳1 萬6,

　　332 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勞工

　　退休金個人專戶（下稱原告勞退專戶）；㈢被告應開立非自

　　願離職證明予原告；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

　　卷一第9 頁）。嗣除事實上補充請求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之離職事由及離職日外，另請求部分僱傭期間勞工退休金，

　　被告也於訴訟繫屬期間補繳勞工退休金9,792 元，嗣最終確

　　認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1萬4,687 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提

　　繳5,280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㈢被告應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動

　　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2 款、第6 款，及離職日期113 年2

　　月29日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見本院卷二第245 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

　　聲明，揆之首開規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109 年7 月10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門市人員、職等P5

　　，並自同年10月1 日起任店副理、職等P1，再於110 年1 月

　　1 日起擔任OK超商中和信和店（下稱信和店）店長，復於同

　　年6 月起職等改為P0，月本薪3 萬3,000 元、獎金另計並於

　　次月8 日發放（下稱系爭契約），實領薪資約4 萬2,000 餘

　　元。惟原告任信和店店長期間，訴外人即其直屬主管區主任

　　王詩文動輒大小聲責罵，諸如疫情期間原告接種疫苗頭暈發

　　燒，王詩文卻因其未覓得職務代理人否准病假，尚須原告母

　　親電聯方獲准許；又其見疫情期間人力不足，欲使信和店同

　　於其他分店獲准減為18小時營業而請王詩文向總公司即被告

　　申請，卻遭王詩文指責其不知事情輕重也不清規定並威脅調

　　動工作地點；再兩造未曾約定請假應自行尋覓職務代理人負

　　責排班協調人力，人力調動應屬訴外人即區域人資楊秀麗工

　　作範疇，其他分區店長請假亦係該區主任擔任職務代理人，

　　但原告於112 年7 月間向被告申請同年8 月1 日至同年月30

　　日病假30日獲准時，王詩文卻不願擔任原告職務代理人而告

　　知由訴外人即信和店門市人員劉欣漢代理，於劉欣漢表示不

　　同意後竟默不吭聲，迫使原告在病假期間執行工作等紛爭。

　　原告就上情固向楊秀麗申訴，卻遭以溝通誤會為由打發，楊

　　秀麗復自其經核准病假30日後，即多次以其無擔任店長資格

　　且討人厭等言語侮辱原告（如訴外人楊明達車禍受傷，原告

　　於112 年8 月24日同意代班，詢問楊秀麗由何人接班卻遭辱

　　罵）抑或恫嚇調其工作地點至臺北市文山區或新北市五股區

　　等地，更於同年8 月21日約談原告，以其身體有休養需求且

　　亂排班表造成困擾等因素，要撤換其店長職務並要求簽署職

　　務異動單，原告職等遂自112 年9 月1 日起降為P1、同年月

　　25日被調動至中和廣福店（下稱廣福店）任門市人員，薪資

　　金額因而減損。原告不滿而寄送112 年10月18日中和郵局存

　　證號碼666 號存證信函表示異議，並於同年11月16日向新北

　　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雖兩造於同年月30日勞資爭議調

　　解成立，約定被告自同年11月1 日起以職等（P0）計薪方式

　　（月薪3 萬3,000 元加計加班費）給薪、回復店長職位，並

　　給付原告和解金6,000 元（下稱第一次調解），然被告迄未

　　回復其店長職務，使其無法請領每月特別獎金而有薪資損失

　　。此外，原告於廣福店任職期間早向訴外人即廣福店店長李

　　正丹表達有意願於113 年2 月（尤其農曆年假期間）多排班

　　賺錢，詎李正丹於113 年1 月底未經其同意，將其14日特別

　　休假排定於113 年2 月班表而僅安排工作3 日，其反對後卻

　　遭李正丹以係王詩文排定為由要求其休息，更擅自為其填寫

　　14日特別休假申請單，其就上情再度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兩

　　造仍於113 年3 月27日調解不成立（下稱第二次調解）。

　㈡嗣原告於112 年12月13日向訴外人即被告總公司人資張育瑄

　　申訴遭王詩文及楊秀麗長期職場霸凌，卻被消極應對而未採

　　取預防職場霸凌之必要安全措施，被告實已違反職業安全衛

　　生法第6 條第2 項第3 款及第4 款規定，其遂於113 年1 月

　　22日提交離職原因記載：「因遭受主管王詩文與楊秀麗不友

　　善言語溝通等職場霸凌，雖有反應總公司但消極處理，導致

　　本人無法繼續勝任此工作，長期下來身心俱疲」等文字之離

　　職申請單予李正丹，並載以同年2 月29日為離職日，張育瑄

　　方於同年1 月24日回覆已收受此單且被告會就職場霸凌一事

　　調查釐清。其後，被告固於同年2 月6 日召開會議訪談原告

　　、王詩文及楊秀麗，但訴外人即職業安全管理員陳建霖在結

　　束時表示尚無定論，迨113 年4 月底原告始收到會議紀錄紙

　　本，更迄無調查結果；縱原告於113 年2 月27日向張育瑄表

　　示被告應處理王詩文及楊秀麗之職場霸凌，張育瑄卻否認霸

　　凌一事，祇陳稱將為原告辦理113 年2 月29日離職。惟原告

　　係遭王詩文、楊秀麗職場霸凌，長期身心俱疲，申訴未果後

　　始於同年2 月29日離職，此應屬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

　　第2 款、第6 款非自願離職，並因職場霸凌調查結果遲未釐

　　清、受損結果未能確定而未逾30日除斥期間，則得依勞動基

　　準法第19條、就業保險法第25條第3 項及第11條第3 項規定

　　請求被告開立離職事由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2 款及第

　　6 款、離職日期113 年2 月29日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㈢系爭契約既於113 年2 月29日經其終止，誠如前述，惟被告

　　迄未給付資遣費，更未依第一次調解約定繼續給付店長特別

　　獎金，更有擅為其申請之14日特休未休折算工資，及未足額

　　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其自得向被告請求給付下列項目共11萬

　　4,687 元、補繳勞工退休金5,280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

　⒈112 年11月至113 年2 月特別獎金共1 萬6,864 元：112 年

　　9 月間原告職等降為P1並調為廣福店門市人員，每月實領薪

　　資因而減損，雖兩造於第一次調解成立約定自同年11月1 日

　　起以職等（P0）計薪方式（月薪3 萬3,000 元＋加班費）給

　　薪，然因被告消極不安排原告回復店長職務，致其無業績而

　　無法領取店長可得之特別獎金而有薪資減損，其應得依勞動

　　基準法第22條第2 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12 年11月至113 年

　　2 月期間特別獎金差額，並因特別獎金金額不定，故以112

　　年1 月至10月已領特別獎金總額計算平均金額4,216 元，請

　　求被告給付共4 個月特別獎金1 萬6,864 元。

　⒉資遣費7 萬7,579 元：原告係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

　　2 款及第6 款於113 年2 月29日終止系爭契約，加計前述特

　　別獎金差額，離職前6 個月平均工資為4 萬2,639 元，並以

　　工作年資3 年7 月20日計算後，當得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

　　條第1 項規定向被告請求資遣費7 萬7,579 元。

　⒊113 年2 月遭排定之14日特休未休折算工資共2 萬244 元：

　　李正丹既於113 年1 月底係未經原告同意擅自向被告申請原

　　告同年2 月為特別休假14日，要非其個人所為休假，其應得

　　以最後工作之113 年2 月薪資4 萬3,382 元計算後，依勞動

　　基準法第38條第4 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該14日特休未休折

　　算工資共2 萬244 元。

　⒋補繳110 年8 月至113 年2 月勞工退休金5,280 元：被告於

　　原告任職期間未足額提繳6%勞工退休金至其勞退專戶，雖嗣

　　部分補繳，但於計算後尚有差額，其應得請求被告依勞工退

　　休金條例第31條第1 項規定補繳共5,280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

　　。

　㈣爰分別依前開各項目之請求權基礎，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

　　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1萬4,687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提繳5,

　　280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⒊被告應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動基準

　　法第14條第1 項第2 款、第6 款，及離職日期113 年2 月29

　　日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⒋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二、被告則以：

　㈠緣原告自109 年7 月10日起擔任職等P5之門市店員、自同年

　　10月起改任P1門市副理、又自110 年1 月起任信和店店長，

　　並自110 年6 月起調升為職等P0；王詩文為原告接店期間直

　　屬主管即區主任；楊秀麗為該區域人力資源主任而與原告無

　　隸屬關係，僅係協助、協調各直營分店人力招募或跨店區人

　　力支援。查店長以分析每日業績並採取適當行動、控制各項

　　費用支出、檢視商品訂貨與部門銷售、教育所屬門市人員服

　　務品質、查核門市依被告規定確實執行、製作及傳送營收及

　　庫日報表、控制門市現金存放、檢視機器設備運轉及清潔保

　　養、商品存貨管理，及督導與管控分店店員排班與人力調度

　　（原則依店內人力每次排定2 週班表、每人每日排班上限不

　　得逾10小時）等為工作內容，原告於112 年8 月時任信和店

　　店長期間申請病假30日而無法處理店內事務，經楊秀麗告知

　　有其他津貼得貼補職務調整損失，遂同意自同年9 月1 日起

　　調降成職等P1，本薪自3 萬3,000 元降至3 萬1,000 元。事

　　後原告認與原先認知有差而於同年10月18日寄發存證信函告

　　知職務異動無效，兩造於同年11月30日由新北市政府勞資爭

　　議第一次調解，當時伊即告知因原告未任店長而不得領取店

　　長績效獎金（即原告所稱特別獎金），但為促成調解願讓步

　　支付含薪資減損在內之和解金6,000 元，原告也曾表示因職

　　務調整未接店長情況下補回底薪應屬合理，調解遂而成立，

　　約定原告自同年11月1 日起以職等P0（即月薪3 萬3,000 元

　　加計加班費）計薪，伊並給付和解金6,000 元，且兩造同意

　　本爭議案及系爭調動衍生一切民事請求權、刑事告訴權及行

　　政申訴權均拋棄；第一次調解成立後未滿2 個月原告即於11

　　3 年1 月22日申請離職，此段期間其堅持僅欲擔任信和店店

　　長，否則寧願不領管理津貼也不願至離家較遠之門市工作，

　　惟各分店店長非隨時出缺，區域各門市亦保持商圈距離，需

　　等鄰近門市有店長出缺始能安排，被告實無法安排原告住處

　　附近之分店店長，則在上揭各因素下，原告自不得再為112

　　年11月至113 年2 月特別獎金之請求。

　㈡其次，原告雖主張遭王詩文、楊秀麗職場霸凌，然人員調度

　　本為店長職責，疫情期間各行各業均有缺工情形，超商更處

　　於防疫第一線使店長及基層主管均面臨重大挑戰。王詩文時

　　因原告擔任店長一職而要求其調度店內人力，固未體恤其身

　　體不適給予必要協助致其誤解，惟仍准假，且原告與王詩文

　　因人力不足事宜各有所執而於群組對話中互有情緒，王詩文

　　也未調動原告職務，縱渠領導能力欠佳未能體恤部屬即原告

　　，仍與職場霸凌有別。再原告自112 年8 月1 日起30日病假

　　非臨時提出，一般而言未住院卻連續申請病假30日也非常態

　　，且店長乃門市營運核心，應負責店內人力調度及協調職務

　　代理人之責，誠如前述，原告申請長假對門市經營及人力調

　　度影響甚鉅，則於王詩文明確告知訴外人即斯時廣和店門市

　　人員劉欣漢為其職務代理人之際，原告本應行相關協調，卻

　　將店內調度與跨店調度混為一談主張區域人資即楊秀麗應為

　　其安排職務代理人並溝通協調，恐有誤會。再楊秀麗基於原

　　告病假期間影響門市營運甚鉅而約談希望原告同意不當店長

　　之事，楊秀麗並非原告業務主管，溝通協調過程中雖較為強

　　勢但未達暴力程度，原告其間亦態度從容而無緊張或恐懼之

　　情，甚或逕予拒絕；嗣原告於112 年8 月21日同意職務調動

　　，其病假期間之同年月24日因突發狀況（門市人員車禍）致

　　廣和店發生人力缺口，楊秀麗始詢問仍在病假之原告得否出

　　勤幫忙，雙方固因溝通衍生誤會，原告也指責楊秀麗未代其

　　與代理店長溝通，楊秀麗雖主觀上評論原告無店長責任感與

　　膽識、未盡店長本分，惟原告業已同意職務異動而未受要脅

　　，當下又係私人電話交談且未見尖酸刻薄或羞辱之情，楊秀

　　麗亦於對談中表達係對原告「文字訊息」討厭但事後也悉原

　　告無該訊息欲傳達之意，自未表達係討厭「原告本人」之意

　　。綜上，原告與王詩文、楊秀麗係就職務異動或請假排休發

　　生爭執，雙方偶有情緒性言語令原告心裡不適，然頻率、次

　　數及行為態樣與職場霸凌有異，況倘原告因職場霸凌致身心

　　俱疲無法忍受，要無可能預告40日後方離職，更於離職申請

　　後提出當月儘量排班之意願，故原告為自願離職而不得向被

　　告請求給付資遣費、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縱得請求資遣費

　　，其本不得請求特別獎金，以工作年資3 年7 月20日計算後

　　至多僅得請求7 萬1,919 元。

　㈢至原告請求14日特休未休折算工資項目，被告113 年2 月已

　　給付其含全勤獎金在內全額薪津共3 萬8,280 元，原告也曾

　　告知李正丹為其排定特別休假，被告於113 年2 月6 日調查

　　會議中亦詢問原告2 月銷假上班或維持排休之意願，要無強

　　迫休假或拒絕出勤之事，原告自不得請求該14日特休未休折

　　算工資。縱原告未排定該14日特別休假，也已領取特休折算

　　工資2 萬244 元，得否再為重複請領，不無疑義。另被告人

　　資部門固曾疏漏未將獎金部分提繳6%勞工退休金而生差額，

　　然伊也補繳勞工退休金差額9,792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不足

　　額係因勞保局就勞工退休金補繳起迄日限制所致，或須直接

　　給付予原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其假執

　　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

　　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見本院卷二第134 頁至第137 頁，並依判

　　決格式修正或刪減文句）

　㈠原告自109 年7 月10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超商人員、職等P5

　　，並於同年月25日簽署來來超商（OK超商）員工任職同意書

　　（即系爭契約）。

　㈡原告於109 年10月1 日起改為店副理、職等P1，並於110 年

　　1 月1 日起擔任信和店店長，再於同年6 月起職等改為P0、

　　本薪3 萬3,000 元（月）。

　㈢原告於112 年8 月1 日至同年月30日向被告申請病假30日。

　㈣原告於112 年8 月21日簽署職務異動單，自112 年9 月1 日

　　起職等改為P1、本薪3 萬1,000 元（月），並於同年月25日

　　經被告調動至廣福店任門市人員，此時廣福店店長為李正丹

　　。

　㈤原告前曾寄送112 年10月18日中和郵局存證號碼666 號郵局

　　存證信函予被告，被告確實有收受。

　㈥原告於112 年11月16日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兩造於同年月30

　　日經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成立，勞資爭議調解紀錄中調

　　解方案為：「依會議中雙方合意：自112 年11月1 日起，公

　　司依申請人現今職務（P0）計薪方式（月薪33,000元+ 加班

　　費）給薪，公司給付和解金（含薪資減損）6,000 元予申請

　　人，以作為本爭議案標的之和解條件」、調解成立結果為：

　　「申請人與對造人雙方同意調解方案，達成和解共識，本案

　　調解成立……上述和解金款項新臺幣6,000 元，對造人應於

　　112 年12月8 日前匯入申請人甲○○原留薪資帳戶內……對

　　造人依約履行後，雙方同意拋棄本爭議案及系爭異動所衍生

　　（包含但不限於已提出者）之一切民事請求權、刑事告訴權

　　及行政申訴權」（即第一次調解）。被告並已給付6,000 元

　　完畢。

　㈦原告於112 年11月1 日起調整職等為P0，未接店。

　㈧原告於112 年12月13日曾寄送電子郵件予被告人資張育瑄申

　　訴遭主管王詩文、區域人資楊秀麗職場霸凌。

　㈨原告於113 年1 月22日提交離職申請單予李正丹，離職原因

　　記載「因遭受主管王詩文與楊秀麗（原不爭執事實因原告離

　　職申請單上記載「劉秀麗」而誤載《見本院卷一第81頁、第

　　321 頁》，故予更正）不友善言語溝通等職場霸凌，雖有反

　　應總公司但消極處理，導致本人無法繼續勝任此工作，長期

　　下來身心俱疲」等文字，並載明以同年2 月29日為離職日。

　　李正丹則於是否願再任用欄位勾選「否」，並載「無法守時

　　、態度消極」等文字。

　㈩張育瑄在113 年1 月24日曾對原告113 年1 月24日電子郵件

　　回覆表示會調查原告申訴職場霸凌乙事。

　於113 年2 月6 日被告召開職場不法侵害訪談，有原告、（

　　職稱：總公司人力資源部主管）余彬碩、（職稱：王詩文、

　　楊秀麗之主管）張建忠、楊秀麗、王詩文，與職業安全管理

　　員陳建霖與會。

　原告於113 年3 月11日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請求資遣費、特

　　休未休折算工資、非自願離職證明，兩造於同年月27日經新

　　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不成立。（即第二次調解）

四、原告另主張其受有特別獎金與勞工退休金差額損失，且於11

　　3 年2 月29日係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2 款、第6 款

　　對被告終止系爭契約，且其未於113 年2 月申請特別休假14

　　日，故請求被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特別獎金、資遣費與

　　特休未休折算工資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是以，本件爭點厥為：㈠原告得否依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

　　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12 年11月至113 年2 月特別獎金1

　　萬6,864 元：⒈兩造於112 年11月30日第一次調解成立之內

　　容，是否包含應回復原告擔任店長之職位？⒉兩造間約定之

　　特別獎金給付要件為何？原告請求上述期間特別獎金，有無

　　理由？㈡原告得否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 項規定，請

　　求被告給付資遣費7 萬7,579 元：⒈兩造於113 年2 月29日

　　終止系爭契約之原因為何，是原告主張於不爭執事實㈨所為

　　意思表示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2 款、第6 款終止，

　　或被告抗辯原告為自願離職、兩造合意終止契約？⒉承上，

　　原告終止是否符合30日除斥期間規定？⒊承上，如原告主張

　　有理，其得否請求上述資遣費、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㈢原

　　告得否依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4 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4日

　　特休未休折算工資2 萬244 元：⒈112 年2 月特休假14日是

　　否為原告所申請？⒉承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上述特休未休

　　折算工資，有無理由？㈣原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

　　項規定，請求被告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5,280 元至其勞退專

　　戶，有無理由？（見本院卷二第136 頁至第137 頁，且依論

　　述先後、妥適性及全辯論意旨調整順序內容）茲分述如下：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亦有明文，是主張權利存在之人就

　　權利發生事實負舉證責任，主張權利不存在之人就權利障礙

　　事實、權利消滅事實與權利排除事實負有舉證責任。若上述

　　應負舉證責任之一方先未能舉證證實自己主張、抗辯事實為

　　真實，則他方就渠抗辯、主張事實縱不能舉證或所舉證據尚

　　有疵累，仍無從認定負舉證責任之一方所言可採。又當事人

　　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

　　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自認之撤銷，除別有規

　　定外，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

　　之；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

　　視同自認。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為不知或不記憶之

　　陳述者，應否視同自認，由法院審酌情形斷定之，同觀民事

　　訴訟法第279 條第1 項與第3 項、第280 條第1 項與第2 項

　　自悉。

　㈡兩造業於112 年11月30日成立第一次調解，不僅已約定拋棄

　　因112 年9 月以後調動所生爭議之一切民事請求權、刑事告

　　訴權及行政申訴權，也未約定應回復原告擔任店長之職位，

　　故原告在未擔任店長之情況下，請求被告給付以店長所屬分

　　店業績計算之特別獎金，應屬無由：

　⒈原告就請求特別獎金項目，於起訴時首稱被告於第一次調解

　　時合意自112 年11月1 日起回復原告職位並賠償其被降職期

　　間薪資損害，但未使其回復店長職務而受有特別獎金損害云

　　云（見本院卷一第10頁、第15頁至第16頁），惟嗣改稱於11

　　2 年10月30日即與張育瑄達成職等調升為P0、可依區域考量

　　接店共識，第一次調解方予成立，並因被告消極不安排擔任

　　店長方未能領得特別獎金云云（見本院卷二第161 頁至第16

　　2 頁），所言已有不一。

　⒉第按勞資爭議經調解成立者，視為爭議雙方當事人間之契約

　　；當事人一方為工會時，視為當事人間之團體協約，勞資爭

　　議處理法第23條定有明文。查第一次調解紀錄所載（見本院

　　卷一第37頁至第38頁），兩造當事人主張欄各載：「本人同

　　意自112 年11月1 日起，公司依本人現今職務（P0）計薪方

　　式（月薪33,000元＋加班費）給薪，公司給付和解金（含薪

　　資減損）6,000 元予本人，以作為本爭議案標的之和解條件

　　」、「為誠意解決紛爭，如申請人同意自112 年11月1 日起

　　，公司依本人現今職務（P0）計薪方式（月薪33,000元＋加

　　班費）給薪，公司願給付和解金（含薪資減損）6,000 元予

　　本人，以作為本爭議案標的之和解條件」等文字，且調解方

　　案欄、調解結果欄不僅記載兩造合意上述約定而達成和解共

　　識，更載：「上述和解金……對造人應於112 年12月8 日前

　　匯入申請人甲○○原留薪資帳戶內。⒊對造人（按：即被告

　　）依約履行後，雙方同意拋棄本爭議案及系爭調動所衍生（

　　包含但不限於已提出者）之一切民事請求權、刑事告訴權及

　　行政申訴權」等內文，足謂兩造已達成被告以職等P0為原告

　　計薪並給付和解金6,000 元後即成立和解，則兩造既不爭執

　　事後被告也履行和解金6,000 元給付、以職等P0計薪方式之

　　事實，原告與被告當均拋棄本爭議案及該次調動「所衍生（

　　包含但不限於已提出者）一切民事請求權、刑事告訴權及行

　　政申訴權」，是原告現更易其詞再為已拋棄請求權之特別獎

　　金之請求，實已重燃紛爭而違反第一次調解成立契約無訛。

　⒊再觀被告所提門市營運獎金獎勵辦法、EC導客提升激勵辦法

　　、門市經理營業重點指標評等辦法、OK LINE 獎金激勵辦法

　　（見本院卷一第307 頁至第314 頁；本院卷二第75頁至第85

　　頁），固經原告表示部分辦法係其已非店長時所適用（見本

　　院卷一第346 頁），然上均載以被告OK直營門市經理為適用

　　對象，姑不論該等獎金性質自獎勵辦法計算方式以觀，要非

　　純以店長個人提供勞務為唯一判斷依據，尚含該店業績營收

　　、成本費用控制與損益狀況改善，抑或包裹寄取顧客人數，

　　甚或結果、營業基本指標及加分項目等非個人因素之判斷標

　　準外，原告既自112 年9 月25日至113 年2 月29日期間均未

　　擔任分店店長，尚無前揭獎勵、激勵辦法之適用，則其請求

　　特別獎金云云，要不足取。

　㈢依現有卷內證據資料，無從認定有原告所陳勞動基準法第14

　　條第1 項第2 款、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2 項第3 款

　　、第4 款而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6 款之離職事由

　　，惟兩造均無繼續勞務之意思表示，應係自113 年2 月29日

　　起即默示合意終止系爭契約：

　⒈按有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對於勞工，實施暴行或有

　　重大侮辱之行為者，或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

　　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雇主對執

　　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避難、

　　急救、休息或其他為保護勞工身心健康之事項，應妥為規劃

　　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2

　　款、第4 款，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2 項第3 款、第4 款

　　固有明文。又勞動基準法第14條立法例係採「重大理由」說

　　，且此條乃同法第12條雇主懲戒解僱權之對應條文，相對於

　　實務上普遍採認雇主依據同法第12條解僱勞工時尚須遵守解

　　僱最後手段性而言，應認並非雇主凡有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4

　　條第1 項所定事由時，皆可認有損害勞工權益，並得據此終

　　止勞動契約，解釋上仍須達違反程度重大始可。尤其針對勞

　　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無應於知悉情形30日除斥期間內終止

　　規定之事由，倘認非重大事由但勞工猶得於未有期限限制情

　　形下隨時得主張終止，反將造成勞動契約之不穩定，顯非該

　　規定之意旨。且勞工法令繁雜，如勞工動輒可依勞動基準法

　　第14條不經預告逕行終止勞動契約並請求資遣費，雇主實難

　　以承擔，亦不符勞動基準法第1 條所定加強勞雇關係之立法

　　目的。另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2 款所謂「暴行」，乃

　　指強暴、脅迫之行為，不以對共同工作之勞工之身體施以暴

　　力之行為為限，倘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

　　事，言語恐嚇或脅迫共同工作之勞工，致使共同工作之勞工

　　心生畏懼，而難以期待雇主與實施暴行之勞工繼續維持勞動

　　契約關係；「重大侮辱」，固應就具體事件，衡量受侮辱者

　　所受侵害之嚴重性，並斟酌雙方之職業、教育程度、社會地

　　位、行為時所受之刺激、行為時之客觀環境及平時使用語言

　　之習慣等一切情事為綜合之判斷，惟端視侮辱行為是否已達

　　嚴重影響勞動契約之繼續存在以為斷。

　⒉首觀原告113 年1 月22日提交表示將於同年2 月29日簽署之

　　離職申請單（見本院卷一第321 頁），祇載離職原因係受王

　　詩文與楊秀麗（按：原告誤載為劉秀麗）職場霸凌且被告消

　　極處理致其無法繼續勝任此工作等內文，別無其他人別進行

　　霸凌等行為，合先敘明。其次，原告起訴最初主張符合勞動

　　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2 款事由之原因事實（見本院卷一第

　　350 頁、第12頁至第15頁），均屬與王詩文、楊秀麗於112

　　年7 月、8 月甚或111 年5 月間之衝突，核與離職申請書所

　　載對象相同，且關於其病假期間王詩文行為則指係渠未安排

　　職務代理人代替原告工作，再認夜班門市人員發燒上班是病

　　假期間原告未盡管理責任。其嗣數度變更主張，將前述王詩

　　文於其病假期間行為認係未替原告安排好職務代理人復要求

　　其工作，又新增降職等為P1及調動至廣福店門市人員、李正

　　丹自行為原告排定特別休假14日等內容（見本院卷二第129

　　頁至第130 頁），所言已有不一，更與離職申請單所載內容

　　不合，已難盡信。

　⒊其次，原告就主張王詩文、楊秀麗職場霸凌行為，固提出診

　　斷證明書、錄音檔與譯文、職務異動單、LINE對話紀錄擷圖

　　等件為佐（見本院卷一第25頁至第32頁、第89頁至第94頁、

　　第333 頁至第335 頁；本院卷二第15頁至第19頁、第115 頁

　　至第127 頁）。然以：

　①原告主張王詩文、楊秀麗所為行為，自其起訴狀以觀（見本

　　院卷一第12頁至第15頁），各僅111 年5 月、同年11月與11

　　2 年8 月期間3 件，以及112 年8 月期間2 件，行為之間均

　　有相當間隔而難謂頻繁；且所提LINE對話紀錄擷圖、錄音譯

　　文內文或無連續上下文，或原告也多未控制自身脾氣，毫無

　　前後文先逕傳送質疑、指令或易使人感到語氣不善之「請問

　　申請調整營業時間下來了嗎？」、「有送申請了嗎」，「我

　　休息時間誰排班？我員工再問，我也不知道你們要怎麼處理

　　。一樣我排？只是我沒排班還是什麼狀況？」；「明達出車

　　禍。當初妳說我可以好好休息，我也幫忙排班到9 月初了，

　　今天明達出車禍，建升要我幫忙問妹妹，妹妹連7 ，腳痛不

　　行，現在沒人又推給我說他是9 月才開始，請問您是否有清

　　楚告知代理店長細節，為什麼我跟他的資訊是不同的？說一

　　套做一套是貴公司的方針嗎？那當天我們談話有寫紀錄嗎，

　　要不要各自影印一份？」，「你要這樣搞的，不然就資遣我

　　好了」等否定、反問語氣甚至些許挑釁之字句後，王詩文、

　　楊秀麗也未管控自身當下情緒而同為情緒用語之回應，於對

　　話群組內亦有其他成員出言兼顧王詩文與原告心情予以緩頰

　　，至為明灼。

　②至原告陳稱楊秀麗表示討厭原告云云，參酌其錄音譯文，楊

　　秀麗係表示原告LINE訊息文字語氣不善而令人討厭，並針對

　　前述原告傳送「說一套做一套」等訊息表達主觀上認為討厭

　　是因似原告先全數推責，但聯繫原告聽其說明後又能理解該

　　訊息非字面上之意，惟店長需綜理店內營運不能任意發生空

　　窗等狀況，雖請病假為原告依法所得權利，然不等同於即可

　　對廣和店事務袖手旁觀等內容。原告亦自承：店長主要負責

　　整家店營運、人員管理、商品貨量及辦理區主任交代工作任

　　務，需為自己與門市人員排班並將排班表交予王詩文等工作

　　內容相合（見本院卷一第325 頁），衡與具一定專業之人等

　　相同，如受僱律師、會計專員等對其等所受分配處理案件必

　　然最為明瞭，依法當有請假權利，然在請假期間明確使代理

　　者瞭解原負責事務現況，或代理者於緊急情況未必得即刻因

　　應時協助以為最妥適處理，避免顧客抱怨、喪失信賴甚而損

　　及企業形象等，亦屬對自身或客戶負責之態度，此乃從不同

　　面向觀點切入之結果，是楊秀麗實係就雙方牽涉事務之交涉

　　過程與經歷為感受之評論及表達，固或有令原告主觀上感到

　　不快，然尚與重大侮辱要屬二事，自不待言。

　③衡之證人李正丹於本院中證述：彼本為被告加盟店員工，約

　　105 、106 年間因加盟店改為直營廣福店而繼續任職，並於

　　112 年3 月下旬升任該店店長至114 年年初歇業而轉為儲備

　　幹部；擔任店長期間如有請假需求應自行找代理人，因店長

　　職務會接觸到較大營業額金錢，故通常會找自己與他店店長

　　均能放心之資深員工，惟廣福店另一員工高品軒係因彼無法

　　搬重物而找來支援，係被告彈性同意彼與高品軒可疊班，故

　　彼請假時須請他店可為店長職務之資深員工任代理人並經他

　　店店長同意等語（見本院卷二176 頁至第177 頁、第183 頁

　　至第184 頁）。佐以113 年2 月6 日職場不法侵害訪談會議

　　紀錄暨逐字稿內文（見本院卷一第45頁至第54頁），原告亦

　　不否認本須自行找尋或由同門市人員任代理人，店經理負有

　　安排人力之職責且遠快於區主任，僅不滿王詩文、楊秀麗等

　　人未完全協調對其與代理人間之衝突等節，則其於訴訟繫屬

　　中方空稱各分店店長請假時均由該區主任擔任職務代理人而

　　未舉證以實其說，其主張此均屬王詩文、楊秀麗工作範疇卻

　　推託予其云云，尚難憑採。

　④再據原告112 年10月18日中和郵局存證號碼666 號郵局存證

　　信函內文，略述112 年8 月21日與楊秀麗面談時提出原告身

　　體不適並請簽署降職同意書，原其因薪資差異拒絕同意簽名

　　，但楊秀麗提出團購獎金津貼可使整體薪資差距不大，其因

　　而簽名，惟被告112 年9 月竟取消團購獎金致其原與楊秀麗

　　於同年8 月21日商談時所得津貼無法取得乙節（見本院卷一

　　第33頁至第35頁）；徵之被告112 年9 月1 日起適用之門市

　　營運獎金獎勵辦法第6 條第10點注意事項記載取消直營店相

　　關激勵活動等文字（見本院卷二第75頁至第77頁），足見被

　　告所為原告同意簽署職務異動單係楊秀麗提出其他獎金項目

　　可彌補薪資損失之抗辯要非子虛，輔以前述錄音譯文呈現之

　　客觀事實，難謂原告112 年9 月後改調任廣福店人員一事係

　　楊秀麗為暴行或重大侮辱所致，應足認定。

　⑤綜合勾稽前開證據呈現之事實，參之數件事實係於疫情期間

　　發生，衡以疫情嚴峻期間主管機關對確診者之限制與企業經

　　營生存之環境狀況，以及當下王詩文身體不適、原告也是大

　　夜班剛結束，彼此情緒極為緊繃易使忍耐力下降等情狀，以

　　及比對雙方用字遣詞內容，或屬使用語言習慣之範疇；此同

　　有原告113 年2 月6 日職場不法侵害訪談會議紀錄暨逐字稿

　　中（見本院卷一第45頁至第73頁），自述：「沒有說做得不

　　好，就是感覺上不對」、「（訴外人即該次會議主席余彬碩

　　：……剛剛主任說，應該是說便利商店業，因為我們是店長

　　一職，他的意思沒有說不讓你請假，應該是說你去找了，分

　　店其他的同仁調班或什麼之類的也是可以的）……我的意思

　　是說，我一定是到我真的不行了，我才會請主任幫忙……這

　　件事情來講的話，我覺得就私下的事情就算了嘛」、「（余

　　彬碩：以字面上來看是這樣子，就是說主任那時候口氣比較

　　硬嘛，那你口氣也會覺得……但是那個時空背景，你知道我

　　們總公司跟區域都跑去物流支援工作，可能大家也都累嘛。

　　那你們也累，我們也我們大家都累）對啊。大家都累啦。有

　　可能大家都累啦」、「（余彬碩：可能大家無心之過，就像

　　是我們部門的群組，下面的同仁像這樣回話，我也會不爽…

　　…如果你今天都很弱勢，一直被挨打的情況之下，好像是主

　　任不對，但是你沒有，就是用這樣去刺他啊，應該都會有點

　　情緒在是不是這樣子……）所以我是認為說主管的情緒通常

　　應該比我們底下的EQ會比較高吧？」等語可資佐證，反徵原

　　告亦知其自身言論之不妥，綜合上揭證據呈現之事實與情狀

　　，縱其日後主觀上回想有所不滿，仍與所謂職場霸凌一節要

　　屬有間，揆之前開規定及要旨，難謂有何重大侮辱或暴行之

　　情事可言，應足認定。

　⒋原告另主張被告消極應對未採取預防職場霸凌之必要安全措

　　施而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2 項第3 款、第4 款規定

　　，屬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6 款事由云云。惟其僅泛稱

　　被告應採取職場霸凌必要措施云云，然所主張王詩文、楊秀

　　麗行為難認有何暴行或重大侮辱之情事，誠如前述，且比對

　　原告與張育瑄間電子郵件片段（見本院卷一第39頁至第41頁

　　、第43頁、第81頁至第83頁），未見何以112 年12月13日、

　　113 年1 月24日內文「完全相同」，惟張育瑄於原告113 年

　　1 月24日下午3 時41分許傳送之郵件旋於同日晚上10時40分

　　許回覆之原因，且於113 年2 月6 日被告即召開職場不法侵

　　害訪談，自原告113 年2 月27日下午3 時11分許傳送勞動基

　　準法第14條第1 項條文並要求資遣費等電子郵件後，張育瑄

　　於同日下午5 時55分許也回覆協調會議上已針對其疑慮進行

　　說明，但因原告秉持自身意見無法接受之文意，益見會議當

　　下應已有結論，是其在未提出足使本院形成有勞動基準法第

　　14條第1 項第2 款、第6 款事由之心證下，揆之上揭規定及

　　要旨，當負此客觀舉證責任之不利益，洵堪認定。

　⒌原告於113 年1 月22日提出於同年2 月29日離職之離職申請

　　單後，並由被告於同年月29日退保未久，即自同年3 月4 日

　　由訴外人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任投保單位為其投保勞健

　　保乙節，有原告勞就保與職保歷史投保明細、給付明細、健

　　保歷史投保明細等存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39 頁至第258

　　頁）；而原告斯時主管李正丹則於離職申請單上勾選表現普

　　通，因原告無法守時且態度消極故不願再任用等選項，並經

　　王詩文、被告區經理張建忠簽名確認在卷（見本院卷一第32

　　1 頁），足見兩造主觀上均無繼續履行系爭契約權利義務之

　　意願，應認係默示合意終止系爭契約之意，則原告請求被告

　　開立離職事由載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2 款、第6 款之

　　非自願離職證明，及給付資遣費，自屬無據。

　㈣依現有卷內證據資料，原告應已將14日特休假用於114 年2

　　月班別，自不得請求特休未休折算工資2 萬244 元：

　⒈首觀113 年1 月至同年2 月OK超商排班表最終版本、人員出

　　勤記錄表、薪資明細表，及原告與李正丹於113 年2 月27日

　　對話紀錄擷圖所示（見本院卷一第78頁至第80頁、第115 頁

　　至第120 頁；本院卷二第199 頁至第215 頁、第57頁），可

　　知原告除在班表簽名欄位署名，也祇就其實際出勤日在出勤

　　記錄表上記錄該日上下班時間與署名，未出勤日數則無簽名

　　而填載假別名稱與日數，且其113 年2 月僅上9 日、15日與

　　16日班別，其餘或排特休或例休完畢，亦經原告於簽名欄位

　　親自簽名確認在案，同為原告自認是李正丹要求其簽名其就

　　簽（見本院卷一第351 頁），參之其於113 年2 月27日向李

　　正丹要求再度提供2 月班表確認特休、年假例假與休假日數

　　之對話內容，其早已持有113 年2 月18日以前班表，亦知自

　　己18日以後並無班別，是其實悉毋庸提供勞務是基於排定例

　　休、年假與國定假日班別為原因，也確未提供勞務之事實，

　　否則要無於113 年2 月僅出勤3 日卻能領得全薪甚至全勤獎

　　金之理。其嗣固改稱簽署時班表尚未完整、否認被告所提排

　　班表最後版本形式上真正云云，惟此部分並未舉證證明該等

　　自認與事實不合，是其欲撤銷自認，自屬無據。

　⒉原告固主張其係未經同意，遭李正丹偽造簽名提出請假單云

　　云，並提出113 年2 月請假單為佐（見本院卷一第121 頁）

　　。惟查：

　①證人李正丹於本院中證述：原告約於112 年年底時自他店調

　　至廣福店為彼人力，當時廣福店改為兩班制即上午6 時至晚

　　上12時，原則上彼為早班、原告為晚班，彼會問工作時間是

　　否各半，但通常彼上10小時、原告上8 小時，因原告曾表明

　　身體不適，且如排早班幾乎均會遲到，故如其願上班彼則休

　　假。嗣彼於113 年1 月間得知原告欲於年後辭職找新工作，

　　彼也欲使高品軒實質接受培訓正式擔任工讀生以接替原告位

　　置並減少對外借人困擾而與其以電話討論，但原告年假、特

　　休日數加總尚約1 個月，彼也對離職事務不甚了解（僅知正

　　職員工離職需4 週前告知被告），故曾就原告假別詢問區主

　　任王詩文如何安排，再問原告是否要休假找工作與休息，原

　　告最後回覆欲上雙倍薪資班別即除夕與初一，其餘隨意，亦

　　表示可休特休假因其需休息及找下份工作，彼理解其意係2

　　月若能不上就不上，而每月28日標準工時176 小時，原告假

　　別加總後尚缺16小時，但其一直與彼討論排班事宜，致彼無

　　法確定安排其他人員班別，因原告任職廣福店期間經常先稱

　　得隨便安排，卻於排定後又稱有私人事務令彼須改班表及橋

　　人力，復因被告規定若特休安排逾2 日時需經區主任批准，

　　彼遂於同年月31日與王詩文溝通詢問班表排定事宜，並因原

　　告該月排班有特休、年假與例休等不同類型假別，彼為免各

　　項目日數算錯，再因該段期間未能與原告碰面，惟請假單須

　　先予被告，故彼方先代原告填寫請假單確認其特休日數並交

　　予王詩文，雖不確定最終班表是否與請假單所載日期假別相

　　同，但原告特休、國定假日與例假日日數均已休畢。2 月班

　　表最終版本已不知塗改多少次，因給原告看過才一直改，彼

　　也須請被告支援無人班別，原告願上班時又須向被告解釋與

　　原先請求支援不同之原因，而最後因原告僅表示欲上加乘薪

　　資日數，其意願亦係中旬後得直接休假，再2 月下旬也無加

　　乘日，並因原告各種假別日數均可排入，故未再與其確認其

　　須上班日期，因其也未告知上班日期，然彼於113 年1 月底

　　、2 月初時即排定2 月全班表，原告上班時即可看到排定狀

　　況，但其未曾異議，僅於接近2 月底時表示本認為得上更多

　　班。且原告於同年1 月31日晚上6 時30分許提出上加乘薪資

　　日數之要求前，彼已向他分店借好人力（工讀生），故立即

　　電詢王詩文後，因不好意思讓他人再異動，故彼將原先自己

　　上加乘薪資班別予原告，並因原告不同意改為8 日例休以免

　　薪資減少，故最終原告有1 日加乘薪資班別等語（見本院卷

　　二第176 頁至第188 頁）。

　②再據原告與李正丹間LINE對話紀錄擷圖內容（見本院卷一第

　　75頁至第77頁、第317 頁；本院卷二第47頁至第57頁），姑

　　不論僅為隻字片語而無連續上下文而無從知悉真意，原告於

　　113 年1 月21日先傳送：「2 月份我希望國定假日能上班，

　　不用特地換休」等文字，卻於李正丹回覆：「要以能否借到

　　人以及何時借我，我不確定是否會有平時的人可以借」、「

　　因為妳的假多，我留言給秀麗了，等我收到回覆我才可以開

　　始排下個月的班表喔」等與證人李正丹上開所陳原告係僅要

　　求國定假日排班、否則要無再為人力借調之主觀認知相合等

　　內文後，竟為：「好哦她應該特開心」等未化解誤會之回應

　　：於同年月24日詢問過年排班時雖質疑將增加不能換錢之休

　　假，但又對李正丹表示尚須借人時稱「妳借下半個月也可以

　　啊，我也理解特休換錢了，我上到2 月底時間應該夠你今借

　　……特休換錢是你們跟我的協商」等自述特休已換取金錢之

　　文字；於同年月27日、30日復傳送「請問我可以在區股問有

　　沒有分店過年缺人嗎？」、「……我到處在問代班，目前新

　　店那邊好像有缺」，甚或30日傳送一已無法辨識之圖片予李

　　正丹，並表示「這幾天可能都會休，等總公司那邊會跟區域

　　討論」、「剛剛總公司再跟我談，如果要給PT賺學費的話，

　　我整個月都讓出來……對喔！因為其實我2 月只要上2 天班

　　」、「剛好寒假，如果主任想給PT上，我可以讓，只是不要

　　那麼小氣，讓3 天哪賺的夠，賺整個寒假才夠啊」等訊息並

　　為過年排班建議後，再傳送「過年沒必要勉強排我啦，主任

　　有安排就給她排」似指若王詩文肯認班表則無意見也願履行

　　之意；惟同年月31日於李正丹詢問排班可行性時又傳送：「

　　排班方式有職場霸凌嫌疑，我向公司那邊提出疑問……其實

　　我早班也可以，你是不放心所以都把我定位在打烊班，我也

　　有說過年我想全上……」、「（李正丹：……不排你上早班

　　是因為你自己跟我說你會遲到……）我有說偶爾可以，你不

　　放心就算了」等文字，不僅可見原告談話內容經常反覆不一

　　，令人不明其真意且無所適從，惟同年月30日又稱毋庸勉強

　　安排其班別、已討論安排特休日期且可依王詩文核准班表履

　　行等語句，實與證人李正丹前揭證言大致相符，是該113 年

　　2 月請假單雖為李正丹所填寫，然伊主觀用意既僅為確定假

　　別項目與日數而非已確認實際請假日期，要不足認係伊未經

　　原告同意而逕為其申請特休之意，堪以認定。

　③復觀原告與被告人力資源部張育瑄間電子郵件內容（見本院

　　卷一第81頁至第83頁），其於113 年2 月27日又傳送：「主

　　管以培訓人員為理由讓我安排特休，我因準備離職不想耽誤

　　人員培訓同意放特休……」等文；衡諸前開會議紀錄暨逐字

　　稿所示（見本院卷一第59頁至第73頁），原告就余彬碩詢問

　　於1 月底曾告知被告後勤欲休假一節未予否認，而稱：「（

　　余彬碩：……你後來又跟我們後勤說你要休假）因為他1 月

　　我們講完以後，1 月底2 月初就是店長的反應有點怪怪的…

　　…有時候問他的時候，也是有一點反覆」等語，復於被告相

　　關人員屢屢詢問其113 年2 月16日至同年月29日工作期間是

　　否排班或至其他分店支援時未置可否，且於討論僅上113 年

　　2 月9 日、15日與16日班別後是否再為其他排班、可幫忙修

　　改班表或至其他分店支援，但須令被告人資知悉人力調動事

　　宜後，原告友人則回覆：「先維持就先不用排好，因為你們

　　目前一開始之後的班表應該也是排他休完」（見本院卷一第

　　63頁），原告又稱：「排班問題的話，我之後再想」、「…

　　…那如果可以的話，那就讓我排，就是盡量讓我，我就改多

　　休一點算了，因為避免不舒服的狀況要繼續一直累積……」

　　等語（見本院卷一第65頁），與前開LINE對話紀錄擷圖、出

　　勤紀錄表互為勾稽，益見確有請特休之意願與表示，否則豈

　　有於113 年2 月6 日再度獲被告方詢問其出勤意願後，仍表

　　示「改多休一點算了」，最終客觀上也得到未出勤提供勞務

　　而可領取薪資之結論，昭然甚明。

　④原告雖主張證人李正丹關於112 年2 月排班等內容證詞偏頗

　　，惟綜合勾稽該等證詞與前開證據大致相合，縱其內心真意

　　未明確表達，參酌民法第86條「表意人無欲為其意思表示所

　　拘束之意，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不因之無效」規

　　定之旨趣，遑論人與人之間相處、溝通極為重要，因彼此生

　　活成長環境不同，價值觀念與用語內容定有差異，此自如自

　　證人李正丹明確證述店長請假應自行找尋代理人且強調為「

　　他店資深員工或可作店長職位之員工或工讀生」，僅因附帶

　　表示廣福店員工高品軒係因彼112 年10月底、11月初車禍傷

　　勢無法搬貨而被找來工作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83 頁），原

　　告卻會產生彼係證稱請假時會找「資深員工高品軒」代班等

　　內容之誤會（見本院卷二第239 頁至第240 頁），即可見一

　　斑。是為確保理解彼此想法避免造成誤解之虞，本應避免出

　　爾反爾或言行不一，原告既多次向李正丹表示僅需上班2 日

　　，或與「總公司」、「主任」討論將其可工作日數均讓予工

　　讀生排班等語，常人以觀當會認定其同意休假換薪，其事後

　　方起訴主張未同意申請特休云云，實屬事後卸責之詞，委無

　　足取。

　⒊承上，原告就該14日特別休假確已申請並領得該14日薪資，

　　其自無存有14日特休未休，請求特休未休折算工資，自無足

　　憑。

　㈤原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 項規定，請求被告提繳5,

　　280 元至其勞退專戶，為有理由：

　⒈按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

　　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應為第7 條

　　第1 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

　　資6%，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 條第1 項、第14條第1 項各有明

　　文。但於同一雇主或依第7 條第2 項、前條第3 項自願提繳

　　者，1 年內調整勞工退休金之提繳率，以2 次為限。調整時

　　，雇主應於調整當月底前，填具提繳率調整表通知勞保局，

　　並自通知之次月1 日起生效；其提繳率計算至百分率小數點

　　第1 位為限。勞工之工資如在當年2 月至7 月調整時，其雇

　　主應於當年8 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提繳工資通知勞保局；

　　如在當年8 月至次年1 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 月底前通知勞

　　保局，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 日起生效，勞工退休金條例

　　第15條第1 、2 項同有明文。又依本條例第14條第1 項至第

　　3 項規定提繳之退休金，由雇主或委任單位按勞工每月工資

　　總額，依月提繳分級表之標準，向勞保局申報。勞工每月工

　　資如不固定者，以最近3 個月工資之平均為準，勞工退休金

　　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1 、2 項亦有明定。

　⒉原告既受僱於被告，揆之上開規定，被告當應為原告按月提

　　繳勞工退休金至其勞退專戶無訛。原告請求被告提繳110 年

　　8 月至113 年2 月期間勞工退休金差額，被告已自認有未提

　　繳之事實（見本院卷一第299 頁），復比對伊所提原告勞工

　　退休金薪資欄、薪資清冊（見本院卷一第319 頁、第303 頁

　　至第305 頁），計算金額同於薪資清冊各月應稅小計欄、伙

　　食津貼與加班費加總所得，並應扣除原告將112 年9 月至11

　　3 年2 月期間亦加計不得請求之特別獎金，故其月薪應如附

　　表本院認定該月工資欄所示金額，各該月薪所應投保級距則

　　如本院認定月提繳工資欄所載，扣除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

　　已提繳金額後差額本為8,496 元，然因原告僅請求5,280 元

　　，故依處分權主義認定其請求被告提繳5,280 元至原告勞退

　　專戶，應屬有理。

五、從而，原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 項規定，請求：被

　　告應提繳5,280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其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為勞動事件，就勞工即原告勝訴部分，依勞動事件法第

　　44條第1 項、第2 項規定，就主文第1 項、第2 項依職權宣

　　告假執行，同時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

　　當之金額。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

　　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

　　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黃鈺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李心怡  



附表（日期：民國/幣別：新臺幣）

 編號   所屬年月  被告言辯終結前已提繳金額 原告主張    本院認定        該月工資 月提繳工資 應提繳金額 補提繳差額 該月工資 月提繳工資 應提繳金額 補提繳差額 備註 １ 109 年11月 1,584 未主張    32,271 毋庸認定   非請求範圍 ２ 109 年12月 1,584 未主張    32,271 毋庸認定   非請求範圍 ３ 110 年1 月 1,584 未主張    33,238 毋庸認定   非請求範圍 ４ 110 年2 月 1,584 未主張    37,409 毋庸認定   非請求範圍 ５ 110 年3 月 1,728 未主張    39,319 33,300 毋庸認定  32,593（以109年11月至110 年2 月共3 個月月平均工資計算所得） ６ 110 年4 月 1,728 未主張    39,083 33,300 毋庸認定  非請求範圍 ７ 110 年5 月 1,728 未主張    38,158 33,300 毋庸認定  非請求範圍 ８ 110 年6 月 1,728 未主張    39,312 33,300 毋庸認定  非請求範圍 ９ 110 年7 月 1,728 未主張    40,400 33,300 毋庸認定  非請求範圍 １０ 110 年8 月 1,728 39,262 40,100 2,406 588 32,118 33,300 1,998 180  １１ 110 年9 月 1,818 39,284 40,100 2,406 588 39,284 40,100 2,406 588 39,290（以110年5 月至同年7月共3 個月月平均工資計算所得） １２ 110 年10月 1,818 38,821 40,100 2,406 588 38,821 40,100 2,406 588  １３ 110 年11月 1,818 38,311 40,100 2,406 588 38,311 40,100 2,406 588  １４ 110 年12月 1,818 40,513 40,100 2,406 588 40,513 40,100 2,406 588  １５ 111 年1 月 1,818 41,851 40,100 2,406 588 41,851 40,100 2,406 588  １６ 111 年2 月 1,818 48,309 40,100 2,406 588 48,309 40,100 2,406 588  １７ 111 年3 月 2,406 40,329 40,100 2,406 408 40,329 42,000 2,520 114 40,225 （以110年11月至111 年1 月共3 個月月平均工資計算所得） １８ 111 年4 月 2,406 42,913 40,100 2,406 408 42,913 42,000 2,520 114  １９ 111 年5 月 2,406 44,759 40,100 2,406 408 44,759 42,000 2,520 114  ２０ 111 年6 月 2,406 43,887 40,100 2,406 408 43,887 42,000 2,520 114  ２１ 111 年7 月 2,406 36,456 40,100 2,406 408 36,456 42,000 2,520 114  ２２ 111 年8 月 2,406 42,119 40,100 2,406 408 42,119 42,000 2,520 114  ２３ 111 年9 月 2,406 43,038 42,000 2,520 522 43,038 42,000 2,520 114 41,701 （以111年5 月至同年7月共3 個月月平均工資計算所得） ２４ 111 年10月 2,406 42,448 42,000 2,520 522 42,448 42,000 2,520 114  ２５ 111 年11月 2,406 43,411 42,000 2,520 522 43,411 42,000 2,520 114  ２６ 111 年12月 2,406 42,956 42,000 2,520 522 42,956 42,000 2,520 114  ２７ 112 年1 月 2,406 47,624 42,000 2,520 522 47,633 42,000 2,520 114 原告所載薪資金額少於被告所載（本院卷一第319 頁），以被告記載為準。 ２８ 112 年2 月 2,406 43,176 42,000 2,520 522 43,176 42,000 2,520 114  ２９ 112 年3 月 2,406 48,675 45,800 2,748 750 48,675 45,800 2,748 342 44,667 （以111年11月至112 年1 月共3 個月月平均工資計算所得） ３０ 112 年4 月 2,406 45,012 45,800 2,748 750 45,012 45,800 2,748 342  ３１ 112 年5 月 2,406 41,988 45,800 2,748 750 41,988 45,800 2,748 342  ３２ 112 年6 月 2,406 44,179 45,800 2,748 750 44,179 45,800 2,748 342  ３３ 112 年7 月 2,406 43,613 45,800 2,748 750 43,613 45,800 2,748 342  ３４ 112 年8 月 2,406 30,930 45,800 2,748 750 30,930 45,800 2,748 342  ３５ 112 年9 月 2,406 38,847 43,900 2,634 636 34,584 43,900 2,634 228 43,260 （以112年5 月至同年7月共3 個月月平均工資計算所得）。原告本院卷二第59頁所載此段期間金額均加計特別獎金，惟本院未肯認其此部分請求有理由，故以被告記載為準。 ３６ 112 年10月 2,406 40,097 43,900 2,634 636 40,697 43,900 2,634 228  ３７ 112 年11月 2,406 47,763 43,900 2,634 636 44,147 43,900 2,634 228  ３８ 112 年12月 2,406 41,695 43,900 2,634 636 38,079 43,900 2,634 228  ３９ 113 年1 月 2,406 44,051 43,900 2,634 636 39,893 43,900 2,634 228  ４０ 113 年2 月 2,406 43,382 43,900 2,634 636 39,766 43,900 2,634 228  　　　　　　　 總額      另因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提繳部分金額，故最終僅請求5,280    5,280 總額固為8,496，但因原告僅請求5,280 ，基於處分權主義故僅認定5,280 有理由。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396號
原      告  王怡蘋  
訴訟代理人  姚書容律師
被      告  來來超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宏碩  




訴訟代理人  劉智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 年8 月29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提繳新臺幣伍仟貳佰捌拾元至原告設於勞工保險局之勞工
退休金個人專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四，餘由原告負擔
。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新臺幣伍仟貳佰捌拾元為原
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此觀民事訴訟法第
　　255 條第1 項第3 款自明。本件原告原請求：㈠被告應給付
　　原告新臺幣（下同）11萬4,687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提繳1 萬6,
　　332 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勞工
　　退休金個人專戶（下稱原告勞退專戶）；㈢被告應開立非自
　　願離職證明予原告；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
　　卷一第9 頁）。嗣除事實上補充請求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之離職事由及離職日外，另請求部分僱傭期間勞工退休金，
　　被告也於訴訟繫屬期間補繳勞工退休金9,792 元，嗣最終確
　　認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1萬4,687 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提
　　繳5,280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㈢被告應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動
　　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2 款、第6 款，及離職日期113 年2
　　月29日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見本院卷二第245 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
　　聲明，揆之首開規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109 年7 月10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門市人員、職等P5
　　，並自同年10月1 日起任店副理、職等P1，再於110 年1 月
　　1 日起擔任OK超商中和信和店（下稱信和店）店長，復於同
　　年6 月起職等改為P0，月本薪3 萬3,000 元、獎金另計並於
　　次月8 日發放（下稱系爭契約），實領薪資約4 萬2,000 餘
　　元。惟原告任信和店店長期間，訴外人即其直屬主管區主任
　　王詩文動輒大小聲責罵，諸如疫情期間原告接種疫苗頭暈發
　　燒，王詩文卻因其未覓得職務代理人否准病假，尚須原告母
　　親電聯方獲准許；又其見疫情期間人力不足，欲使信和店同
　　於其他分店獲准減為18小時營業而請王詩文向總公司即被告
　　申請，卻遭王詩文指責其不知事情輕重也不清規定並威脅調
　　動工作地點；再兩造未曾約定請假應自行尋覓職務代理人負
　　責排班協調人力，人力調動應屬訴外人即區域人資楊秀麗工
　　作範疇，其他分區店長請假亦係該區主任擔任職務代理人，
　　但原告於112 年7 月間向被告申請同年8 月1 日至同年月30
　　日病假30日獲准時，王詩文卻不願擔任原告職務代理人而告
　　知由訴外人即信和店門市人員劉欣漢代理，於劉欣漢表示不
　　同意後竟默不吭聲，迫使原告在病假期間執行工作等紛爭。
　　原告就上情固向楊秀麗申訴，卻遭以溝通誤會為由打發，楊
　　秀麗復自其經核准病假30日後，即多次以其無擔任店長資格
　　且討人厭等言語侮辱原告（如訴外人楊明達車禍受傷，原告
　　於112 年8 月24日同意代班，詢問楊秀麗由何人接班卻遭辱
　　罵）抑或恫嚇調其工作地點至臺北市文山區或新北市五股區
　　等地，更於同年8 月21日約談原告，以其身體有休養需求且
　　亂排班表造成困擾等因素，要撤換其店長職務並要求簽署職
　　務異動單，原告職等遂自112 年9 月1 日起降為P1、同年月
　　25日被調動至中和廣福店（下稱廣福店）任門市人員，薪資
　　金額因而減損。原告不滿而寄送112 年10月18日中和郵局存
　　證號碼666 號存證信函表示異議，並於同年11月16日向新北
　　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雖兩造於同年月30日勞資爭議調
　　解成立，約定被告自同年11月1 日起以職等（P0）計薪方式
　　（月薪3 萬3,000 元加計加班費）給薪、回復店長職位，並
　　給付原告和解金6,000 元（下稱第一次調解），然被告迄未
　　回復其店長職務，使其無法請領每月特別獎金而有薪資損失
　　。此外，原告於廣福店任職期間早向訴外人即廣福店店長李
　　正丹表達有意願於113 年2 月（尤其農曆年假期間）多排班
　　賺錢，詎李正丹於113 年1 月底未經其同意，將其14日特別
　　休假排定於113 年2 月班表而僅安排工作3 日，其反對後卻
　　遭李正丹以係王詩文排定為由要求其休息，更擅自為其填寫
　　14日特別休假申請單，其就上情再度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兩
　　造仍於113 年3 月27日調解不成立（下稱第二次調解）。
　㈡嗣原告於112 年12月13日向訴外人即被告總公司人資張育瑄
　　申訴遭王詩文及楊秀麗長期職場霸凌，卻被消極應對而未採
　　取預防職場霸凌之必要安全措施，被告實已違反職業安全衛
　　生法第6 條第2 項第3 款及第4 款規定，其遂於113 年1 月
　　22日提交離職原因記載：「因遭受主管王詩文與楊秀麗不友
　　善言語溝通等職場霸凌，雖有反應總公司但消極處理，導致
　　本人無法繼續勝任此工作，長期下來身心俱疲」等文字之離
　　職申請單予李正丹，並載以同年2 月29日為離職日，張育瑄
　　方於同年1 月24日回覆已收受此單且被告會就職場霸凌一事
　　調查釐清。其後，被告固於同年2 月6 日召開會議訪談原告
　　、王詩文及楊秀麗，但訴外人即職業安全管理員陳建霖在結
　　束時表示尚無定論，迨113 年4 月底原告始收到會議紀錄紙
　　本，更迄無調查結果；縱原告於113 年2 月27日向張育瑄表
　　示被告應處理王詩文及楊秀麗之職場霸凌，張育瑄卻否認霸
　　凌一事，祇陳稱將為原告辦理113 年2 月29日離職。惟原告
　　係遭王詩文、楊秀麗職場霸凌，長期身心俱疲，申訴未果後
　　始於同年2 月29日離職，此應屬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
　　第2 款、第6 款非自願離職，並因職場霸凌調查結果遲未釐
　　清、受損結果未能確定而未逾30日除斥期間，則得依勞動基
　　準法第19條、就業保險法第25條第3 項及第11條第3 項規定
　　請求被告開立離職事由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2 款及第
　　6 款、離職日期113 年2 月29日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㈢系爭契約既於113 年2 月29日經其終止，誠如前述，惟被告
　　迄未給付資遣費，更未依第一次調解約定繼續給付店長特別
　　獎金，更有擅為其申請之14日特休未休折算工資，及未足額
　　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其自得向被告請求給付下列項目共11萬
　　4,687 元、補繳勞工退休金5,280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
　⒈112 年11月至113 年2 月特別獎金共1 萬6,864 元：112 年
　　9 月間原告職等降為P1並調為廣福店門市人員，每月實領薪
　　資因而減損，雖兩造於第一次調解成立約定自同年11月1 日
　　起以職等（P0）計薪方式（月薪3 萬3,000 元＋加班費）給
　　薪，然因被告消極不安排原告回復店長職務，致其無業績而
　　無法領取店長可得之特別獎金而有薪資減損，其應得依勞動
　　基準法第22條第2 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12 年11月至113 年
　　2 月期間特別獎金差額，並因特別獎金金額不定，故以112
　　年1 月至10月已領特別獎金總額計算平均金額4,216 元，請
　　求被告給付共4 個月特別獎金1 萬6,864 元。
　⒉資遣費7 萬7,579 元：原告係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
　　2 款及第6 款於113 年2 月29日終止系爭契約，加計前述特
　　別獎金差額，離職前6 個月平均工資為4 萬2,639 元，並以
　　工作年資3 年7 月20日計算後，當得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
　　條第1 項規定向被告請求資遣費7 萬7,579 元。
　⒊113 年2 月遭排定之14日特休未休折算工資共2 萬244 元：
　　李正丹既於113 年1 月底係未經原告同意擅自向被告申請原
　　告同年2 月為特別休假14日，要非其個人所為休假，其應得
　　以最後工作之113 年2 月薪資4 萬3,382 元計算後，依勞動
　　基準法第38條第4 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該14日特休未休折
　　算工資共2 萬244 元。
　⒋補繳110 年8 月至113 年2 月勞工退休金5,280 元：被告於
　　原告任職期間未足額提繳6%勞工退休金至其勞退專戶，雖嗣
　　部分補繳，但於計算後尚有差額，其應得請求被告依勞工退
　　休金條例第31條第1 項規定補繳共5,280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
　　。
　㈣爰分別依前開各項目之請求權基礎，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
　　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1萬4,687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提繳5,
　　280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⒊被告應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動基準
　　法第14條第1 項第2 款、第6 款，及離職日期113 年2 月29
　　日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⒋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二、被告則以：
　㈠緣原告自109 年7 月10日起擔任職等P5之門市店員、自同年
　　10月起改任P1門市副理、又自110 年1 月起任信和店店長，
　　並自110 年6 月起調升為職等P0；王詩文為原告接店期間直
　　屬主管即區主任；楊秀麗為該區域人力資源主任而與原告無
　　隸屬關係，僅係協助、協調各直營分店人力招募或跨店區人
　　力支援。查店長以分析每日業績並採取適當行動、控制各項
　　費用支出、檢視商品訂貨與部門銷售、教育所屬門市人員服
　　務品質、查核門市依被告規定確實執行、製作及傳送營收及
　　庫日報表、控制門市現金存放、檢視機器設備運轉及清潔保
　　養、商品存貨管理，及督導與管控分店店員排班與人力調度
　　（原則依店內人力每次排定2 週班表、每人每日排班上限不
　　得逾10小時）等為工作內容，原告於112 年8 月時任信和店
　　店長期間申請病假30日而無法處理店內事務，經楊秀麗告知
　　有其他津貼得貼補職務調整損失，遂同意自同年9 月1 日起
　　調降成職等P1，本薪自3 萬3,000 元降至3 萬1,000 元。事
　　後原告認與原先認知有差而於同年10月18日寄發存證信函告
　　知職務異動無效，兩造於同年11月30日由新北市政府勞資爭
　　議第一次調解，當時伊即告知因原告未任店長而不得領取店
　　長績效獎金（即原告所稱特別獎金），但為促成調解願讓步
　　支付含薪資減損在內之和解金6,000 元，原告也曾表示因職
　　務調整未接店長情況下補回底薪應屬合理，調解遂而成立，
　　約定原告自同年11月1 日起以職等P0（即月薪3 萬3,000 元
　　加計加班費）計薪，伊並給付和解金6,000 元，且兩造同意
　　本爭議案及系爭調動衍生一切民事請求權、刑事告訴權及行
　　政申訴權均拋棄；第一次調解成立後未滿2 個月原告即於11
　　3 年1 月22日申請離職，此段期間其堅持僅欲擔任信和店店
　　長，否則寧願不領管理津貼也不願至離家較遠之門市工作，
　　惟各分店店長非隨時出缺，區域各門市亦保持商圈距離，需
　　等鄰近門市有店長出缺始能安排，被告實無法安排原告住處
　　附近之分店店長，則在上揭各因素下，原告自不得再為112
　　年11月至113 年2 月特別獎金之請求。
　㈡其次，原告雖主張遭王詩文、楊秀麗職場霸凌，然人員調度
　　本為店長職責，疫情期間各行各業均有缺工情形，超商更處
　　於防疫第一線使店長及基層主管均面臨重大挑戰。王詩文時
　　因原告擔任店長一職而要求其調度店內人力，固未體恤其身
　　體不適給予必要協助致其誤解，惟仍准假，且原告與王詩文
　　因人力不足事宜各有所執而於群組對話中互有情緒，王詩文
　　也未調動原告職務，縱渠領導能力欠佳未能體恤部屬即原告
　　，仍與職場霸凌有別。再原告自112 年8 月1 日起30日病假
　　非臨時提出，一般而言未住院卻連續申請病假30日也非常態
　　，且店長乃門市營運核心，應負責店內人力調度及協調職務
　　代理人之責，誠如前述，原告申請長假對門市經營及人力調
　　度影響甚鉅，則於王詩文明確告知訴外人即斯時廣和店門市
　　人員劉欣漢為其職務代理人之際，原告本應行相關協調，卻
　　將店內調度與跨店調度混為一談主張區域人資即楊秀麗應為
　　其安排職務代理人並溝通協調，恐有誤會。再楊秀麗基於原
　　告病假期間影響門市營運甚鉅而約談希望原告同意不當店長
　　之事，楊秀麗並非原告業務主管，溝通協調過程中雖較為強
　　勢但未達暴力程度，原告其間亦態度從容而無緊張或恐懼之
　　情，甚或逕予拒絕；嗣原告於112 年8 月21日同意職務調動
　　，其病假期間之同年月24日因突發狀況（門市人員車禍）致
　　廣和店發生人力缺口，楊秀麗始詢問仍在病假之原告得否出
　　勤幫忙，雙方固因溝通衍生誤會，原告也指責楊秀麗未代其
　　與代理店長溝通，楊秀麗雖主觀上評論原告無店長責任感與
　　膽識、未盡店長本分，惟原告業已同意職務異動而未受要脅
　　，當下又係私人電話交談且未見尖酸刻薄或羞辱之情，楊秀
　　麗亦於對談中表達係對原告「文字訊息」討厭但事後也悉原
　　告無該訊息欲傳達之意，自未表達係討厭「原告本人」之意
　　。綜上，原告與王詩文、楊秀麗係就職務異動或請假排休發
　　生爭執，雙方偶有情緒性言語令原告心裡不適，然頻率、次
　　數及行為態樣與職場霸凌有異，況倘原告因職場霸凌致身心
　　俱疲無法忍受，要無可能預告40日後方離職，更於離職申請
　　後提出當月儘量排班之意願，故原告為自願離職而不得向被
　　告請求給付資遣費、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縱得請求資遣費
　　，其本不得請求特別獎金，以工作年資3 年7 月20日計算後
　　至多僅得請求7 萬1,919 元。
　㈢至原告請求14日特休未休折算工資項目，被告113 年2 月已
　　給付其含全勤獎金在內全額薪津共3 萬8,280 元，原告也曾
　　告知李正丹為其排定特別休假，被告於113 年2 月6 日調查
　　會議中亦詢問原告2 月銷假上班或維持排休之意願，要無強
　　迫休假或拒絕出勤之事，原告自不得請求該14日特休未休折
　　算工資。縱原告未排定該14日特別休假，也已領取特休折算
　　工資2 萬244 元，得否再為重複請領，不無疑義。另被告人
　　資部門固曾疏漏未將獎金部分提繳6%勞工退休金而生差額，
　　然伊也補繳勞工退休金差額9,792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不足
　　額係因勞保局就勞工退休金補繳起迄日限制所致，或須直接
　　給付予原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其假執
　　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
　　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見本院卷二第134 頁至第137 頁，並依判
　　決格式修正或刪減文句）
　㈠原告自109 年7 月10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超商人員、職等P5
　　，並於同年月25日簽署來來超商（OK超商）員工任職同意書
　　（即系爭契約）。
　㈡原告於109 年10月1 日起改為店副理、職等P1，並於110 年
　　1 月1 日起擔任信和店店長，再於同年6 月起職等改為P0、
　　本薪3 萬3,000 元（月）。
　㈢原告於112 年8 月1 日至同年月30日向被告申請病假30日。
　㈣原告於112 年8 月21日簽署職務異動單，自112 年9 月1 日
　　起職等改為P1、本薪3 萬1,000 元（月），並於同年月25日
　　經被告調動至廣福店任門市人員，此時廣福店店長為李正丹
　　。
　㈤原告前曾寄送112 年10月18日中和郵局存證號碼666 號郵局
　　存證信函予被告，被告確實有收受。
　㈥原告於112 年11月16日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兩造於同年月30
　　日經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成立，勞資爭議調解紀錄中調
　　解方案為：「依會議中雙方合意：自112 年11月1 日起，公
　　司依申請人現今職務（P0）計薪方式（月薪33,000元+ 加班
　　費）給薪，公司給付和解金（含薪資減損）6,000 元予申請
　　人，以作為本爭議案標的之和解條件」、調解成立結果為：
　　「申請人與對造人雙方同意調解方案，達成和解共識，本案
　　調解成立……上述和解金款項新臺幣6,000 元，對造人應於
　　112 年12月8 日前匯入申請人甲○○原留薪資帳戶內……對
　　造人依約履行後，雙方同意拋棄本爭議案及系爭異動所衍生
　　（包含但不限於已提出者）之一切民事請求權、刑事告訴權
　　及行政申訴權」（即第一次調解）。被告並已給付6,000 元
　　完畢。
　㈦原告於112 年11月1 日起調整職等為P0，未接店。
　㈧原告於112 年12月13日曾寄送電子郵件予被告人資張育瑄申
　　訴遭主管王詩文、區域人資楊秀麗職場霸凌。
　㈨原告於113 年1 月22日提交離職申請單予李正丹，離職原因
　　記載「因遭受主管王詩文與楊秀麗（原不爭執事實因原告離
　　職申請單上記載「劉秀麗」而誤載《見本院卷一第81頁、第
　　321 頁》，故予更正）不友善言語溝通等職場霸凌，雖有反
　　應總公司但消極處理，導致本人無法繼續勝任此工作，長期
　　下來身心俱疲」等文字，並載明以同年2 月29日為離職日。
　　李正丹則於是否願再任用欄位勾選「否」，並載「無法守時
　　、態度消極」等文字。
　㈩張育瑄在113 年1 月24日曾對原告113 年1 月24日電子郵件
　　回覆表示會調查原告申訴職場霸凌乙事。
　於113 年2 月6 日被告召開職場不法侵害訪談，有原告、（
　　職稱：總公司人力資源部主管）余彬碩、（職稱：王詩文、
　　楊秀麗之主管）張建忠、楊秀麗、王詩文，與職業安全管理
　　員陳建霖與會。
　原告於113 年3 月11日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請求資遣費、特
　　休未休折算工資、非自願離職證明，兩造於同年月27日經新
　　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不成立。（即第二次調解）
四、原告另主張其受有特別獎金與勞工退休金差額損失，且於11
　　3 年2 月29日係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2 款、第6 款
　　對被告終止系爭契約，且其未於113 年2 月申請特別休假14
　　日，故請求被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特別獎金、資遣費與
　　特休未休折算工資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是以，本件爭點厥為：㈠原告得否依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
　　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12 年11月至113 年2 月特別獎金1
　　萬6,864 元：⒈兩造於112 年11月30日第一次調解成立之內
　　容，是否包含應回復原告擔任店長之職位？⒉兩造間約定之
　　特別獎金給付要件為何？原告請求上述期間特別獎金，有無
　　理由？㈡原告得否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 項規定，請
　　求被告給付資遣費7 萬7,579 元：⒈兩造於113 年2 月29日
　　終止系爭契約之原因為何，是原告主張於不爭執事實㈨所為
　　意思表示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2 款、第6 款終止，
　　或被告抗辯原告為自願離職、兩造合意終止契約？⒉承上，
　　原告終止是否符合30日除斥期間規定？⒊承上，如原告主張
　　有理，其得否請求上述資遣費、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㈢原
　　告得否依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4 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4日
　　特休未休折算工資2 萬244 元：⒈112 年2 月特休假14日是
　　否為原告所申請？⒉承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上述特休未休
　　折算工資，有無理由？㈣原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
　　項規定，請求被告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5,280 元至其勞退專
　　戶，有無理由？（見本院卷二第136 頁至第137 頁，且依論
　　述先後、妥適性及全辯論意旨調整順序內容）茲分述如下：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亦有明文，是主張權利存在之人就
　　權利發生事實負舉證責任，主張權利不存在之人就權利障礙
　　事實、權利消滅事實與權利排除事實負有舉證責任。若上述
　　應負舉證責任之一方先未能舉證證實自己主張、抗辯事實為
　　真實，則他方就渠抗辯、主張事實縱不能舉證或所舉證據尚
　　有疵累，仍無從認定負舉證責任之一方所言可採。又當事人
　　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
　　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自認之撤銷，除別有規
　　定外，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
　　之；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
　　視同自認。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為不知或不記憶之
　　陳述者，應否視同自認，由法院審酌情形斷定之，同觀民事
　　訴訟法第279 條第1 項與第3 項、第280 條第1 項與第2 項
　　自悉。
　㈡兩造業於112 年11月30日成立第一次調解，不僅已約定拋棄
　　因112 年9 月以後調動所生爭議之一切民事請求權、刑事告
　　訴權及行政申訴權，也未約定應回復原告擔任店長之職位，
　　故原告在未擔任店長之情況下，請求被告給付以店長所屬分
　　店業績計算之特別獎金，應屬無由：
　⒈原告就請求特別獎金項目，於起訴時首稱被告於第一次調解
　　時合意自112 年11月1 日起回復原告職位並賠償其被降職期
　　間薪資損害，但未使其回復店長職務而受有特別獎金損害云
　　云（見本院卷一第10頁、第15頁至第16頁），惟嗣改稱於11
　　2 年10月30日即與張育瑄達成職等調升為P0、可依區域考量
　　接店共識，第一次調解方予成立，並因被告消極不安排擔任
　　店長方未能領得特別獎金云云（見本院卷二第161 頁至第16
　　2 頁），所言已有不一。
　⒉第按勞資爭議經調解成立者，視為爭議雙方當事人間之契約
　　；當事人一方為工會時，視為當事人間之團體協約，勞資爭
　　議處理法第23條定有明文。查第一次調解紀錄所載（見本院
　　卷一第37頁至第38頁），兩造當事人主張欄各載：「本人同
　　意自112 年11月1 日起，公司依本人現今職務（P0）計薪方
　　式（月薪33,000元＋加班費）給薪，公司給付和解金（含薪
　　資減損）6,000 元予本人，以作為本爭議案標的之和解條件
　　」、「為誠意解決紛爭，如申請人同意自112 年11月1 日起
　　，公司依本人現今職務（P0）計薪方式（月薪33,000元＋加
　　班費）給薪，公司願給付和解金（含薪資減損）6,000 元予
　　本人，以作為本爭議案標的之和解條件」等文字，且調解方
　　案欄、調解結果欄不僅記載兩造合意上述約定而達成和解共
　　識，更載：「上述和解金……對造人應於112 年12月8 日前
　　匯入申請人甲○○原留薪資帳戶內。⒊對造人（按：即被告
　　）依約履行後，雙方同意拋棄本爭議案及系爭調動所衍生（
　　包含但不限於已提出者）之一切民事請求權、刑事告訴權及
　　行政申訴權」等內文，足謂兩造已達成被告以職等P0為原告
　　計薪並給付和解金6,000 元後即成立和解，則兩造既不爭執
　　事後被告也履行和解金6,000 元給付、以職等P0計薪方式之
　　事實，原告與被告當均拋棄本爭議案及該次調動「所衍生（
　　包含但不限於已提出者）一切民事請求權、刑事告訴權及行
　　政申訴權」，是原告現更易其詞再為已拋棄請求權之特別獎
　　金之請求，實已重燃紛爭而違反第一次調解成立契約無訛。
　⒊再觀被告所提門市營運獎金獎勵辦法、EC導客提升激勵辦法
　　、門市經理營業重點指標評等辦法、OK LINE 獎金激勵辦法
　　（見本院卷一第307 頁至第314 頁；本院卷二第75頁至第85
　　頁），固經原告表示部分辦法係其已非店長時所適用（見本
　　院卷一第346 頁），然上均載以被告OK直營門市經理為適用
　　對象，姑不論該等獎金性質自獎勵辦法計算方式以觀，要非
　　純以店長個人提供勞務為唯一判斷依據，尚含該店業績營收
　　、成本費用控制與損益狀況改善，抑或包裹寄取顧客人數，
　　甚或結果、營業基本指標及加分項目等非個人因素之判斷標
　　準外，原告既自112 年9 月25日至113 年2 月29日期間均未
　　擔任分店店長，尚無前揭獎勵、激勵辦法之適用，則其請求
　　特別獎金云云，要不足取。
　㈢依現有卷內證據資料，無從認定有原告所陳勞動基準法第14
　　條第1 項第2 款、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2 項第3 款
　　、第4 款而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6 款之離職事由
　　，惟兩造均無繼續勞務之意思表示，應係自113 年2 月29日
　　起即默示合意終止系爭契約：
　⒈按有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對於勞工，實施暴行或有
　　重大侮辱之行為者，或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
　　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雇主對執
　　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避難、
　　急救、休息或其他為保護勞工身心健康之事項，應妥為規劃
　　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2
　　款、第4 款，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2 項第3 款、第4 款
　　固有明文。又勞動基準法第14條立法例係採「重大理由」說
　　，且此條乃同法第12條雇主懲戒解僱權之對應條文，相對於
　　實務上普遍採認雇主依據同法第12條解僱勞工時尚須遵守解
　　僱最後手段性而言，應認並非雇主凡有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4
　　條第1 項所定事由時，皆可認有損害勞工權益，並得據此終
　　止勞動契約，解釋上仍須達違反程度重大始可。尤其針對勞
　　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無應於知悉情形30日除斥期間內終止
　　規定之事由，倘認非重大事由但勞工猶得於未有期限限制情
　　形下隨時得主張終止，反將造成勞動契約之不穩定，顯非該
　　規定之意旨。且勞工法令繁雜，如勞工動輒可依勞動基準法
　　第14條不經預告逕行終止勞動契約並請求資遣費，雇主實難
　　以承擔，亦不符勞動基準法第1 條所定加強勞雇關係之立法
　　目的。另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2 款所謂「暴行」，乃
　　指強暴、脅迫之行為，不以對共同工作之勞工之身體施以暴
　　力之行為為限，倘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
　　事，言語恐嚇或脅迫共同工作之勞工，致使共同工作之勞工
　　心生畏懼，而難以期待雇主與實施暴行之勞工繼續維持勞動
　　契約關係；「重大侮辱」，固應就具體事件，衡量受侮辱者
　　所受侵害之嚴重性，並斟酌雙方之職業、教育程度、社會地
　　位、行為時所受之刺激、行為時之客觀環境及平時使用語言
　　之習慣等一切情事為綜合之判斷，惟端視侮辱行為是否已達
　　嚴重影響勞動契約之繼續存在以為斷。
　⒉首觀原告113 年1 月22日提交表示將於同年2 月29日簽署之
　　離職申請單（見本院卷一第321 頁），祇載離職原因係受王
　　詩文與楊秀麗（按：原告誤載為劉秀麗）職場霸凌且被告消
　　極處理致其無法繼續勝任此工作等內文，別無其他人別進行
　　霸凌等行為，合先敘明。其次，原告起訴最初主張符合勞動
　　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2 款事由之原因事實（見本院卷一第
　　350 頁、第12頁至第15頁），均屬與王詩文、楊秀麗於112
　　年7 月、8 月甚或111 年5 月間之衝突，核與離職申請書所
　　載對象相同，且關於其病假期間王詩文行為則指係渠未安排
　　職務代理人代替原告工作，再認夜班門市人員發燒上班是病
　　假期間原告未盡管理責任。其嗣數度變更主張，將前述王詩
　　文於其病假期間行為認係未替原告安排好職務代理人復要求
　　其工作，又新增降職等為P1及調動至廣福店門市人員、李正
　　丹自行為原告排定特別休假14日等內容（見本院卷二第129
　　頁至第130 頁），所言已有不一，更與離職申請單所載內容
　　不合，已難盡信。
　⒊其次，原告就主張王詩文、楊秀麗職場霸凌行為，固提出診
　　斷證明書、錄音檔與譯文、職務異動單、LINE對話紀錄擷圖
　　等件為佐（見本院卷一第25頁至第32頁、第89頁至第94頁、
　　第333 頁至第335 頁；本院卷二第15頁至第19頁、第115 頁
　　至第127 頁）。然以：
　①原告主張王詩文、楊秀麗所為行為，自其起訴狀以觀（見本
　　院卷一第12頁至第15頁），各僅111 年5 月、同年11月與11
　　2 年8 月期間3 件，以及112 年8 月期間2 件，行為之間均
　　有相當間隔而難謂頻繁；且所提LINE對話紀錄擷圖、錄音譯
　　文內文或無連續上下文，或原告也多未控制自身脾氣，毫無
　　前後文先逕傳送質疑、指令或易使人感到語氣不善之「請問
　　申請調整營業時間下來了嗎？」、「有送申請了嗎」，「我
　　休息時間誰排班？我員工再問，我也不知道你們要怎麼處理
　　。一樣我排？只是我沒排班還是什麼狀況？」；「明達出車
　　禍。當初妳說我可以好好休息，我也幫忙排班到9 月初了，
　　今天明達出車禍，建升要我幫忙問妹妹，妹妹連7 ，腳痛不
　　行，現在沒人又推給我說他是9 月才開始，請問您是否有清
　　楚告知代理店長細節，為什麼我跟他的資訊是不同的？說一
　　套做一套是貴公司的方針嗎？那當天我們談話有寫紀錄嗎，
　　要不要各自影印一份？」，「你要這樣搞的，不然就資遣我
　　好了」等否定、反問語氣甚至些許挑釁之字句後，王詩文、
　　楊秀麗也未管控自身當下情緒而同為情緒用語之回應，於對
　　話群組內亦有其他成員出言兼顧王詩文與原告心情予以緩頰
　　，至為明灼。
　②至原告陳稱楊秀麗表示討厭原告云云，參酌其錄音譯文，楊
　　秀麗係表示原告LINE訊息文字語氣不善而令人討厭，並針對
　　前述原告傳送「說一套做一套」等訊息表達主觀上認為討厭
　　是因似原告先全數推責，但聯繫原告聽其說明後又能理解該
　　訊息非字面上之意，惟店長需綜理店內營運不能任意發生空
　　窗等狀況，雖請病假為原告依法所得權利，然不等同於即可
　　對廣和店事務袖手旁觀等內容。原告亦自承：店長主要負責
　　整家店營運、人員管理、商品貨量及辦理區主任交代工作任
　　務，需為自己與門市人員排班並將排班表交予王詩文等工作
　　內容相合（見本院卷一第325 頁），衡與具一定專業之人等
　　相同，如受僱律師、會計專員等對其等所受分配處理案件必
　　然最為明瞭，依法當有請假權利，然在請假期間明確使代理
　　者瞭解原負責事務現況，或代理者於緊急情況未必得即刻因
　　應時協助以為最妥適處理，避免顧客抱怨、喪失信賴甚而損
　　及企業形象等，亦屬對自身或客戶負責之態度，此乃從不同
　　面向觀點切入之結果，是楊秀麗實係就雙方牽涉事務之交涉
　　過程與經歷為感受之評論及表達，固或有令原告主觀上感到
　　不快，然尚與重大侮辱要屬二事，自不待言。
　③衡之證人李正丹於本院中證述：彼本為被告加盟店員工，約
　　105 、106 年間因加盟店改為直營廣福店而繼續任職，並於
　　112 年3 月下旬升任該店店長至114 年年初歇業而轉為儲備
　　幹部；擔任店長期間如有請假需求應自行找代理人，因店長
　　職務會接觸到較大營業額金錢，故通常會找自己與他店店長
　　均能放心之資深員工，惟廣福店另一員工高品軒係因彼無法
　　搬重物而找來支援，係被告彈性同意彼與高品軒可疊班，故
　　彼請假時須請他店可為店長職務之資深員工任代理人並經他
　　店店長同意等語（見本院卷二176 頁至第177 頁、第183 頁
　　至第184 頁）。佐以113 年2 月6 日職場不法侵害訪談會議
　　紀錄暨逐字稿內文（見本院卷一第45頁至第54頁），原告亦
　　不否認本須自行找尋或由同門市人員任代理人，店經理負有
　　安排人力之職責且遠快於區主任，僅不滿王詩文、楊秀麗等
　　人未完全協調對其與代理人間之衝突等節，則其於訴訟繫屬
　　中方空稱各分店店長請假時均由該區主任擔任職務代理人而
　　未舉證以實其說，其主張此均屬王詩文、楊秀麗工作範疇卻
　　推託予其云云，尚難憑採。
　④再據原告112 年10月18日中和郵局存證號碼666 號郵局存證
　　信函內文，略述112 年8 月21日與楊秀麗面談時提出原告身
　　體不適並請簽署降職同意書，原其因薪資差異拒絕同意簽名
　　，但楊秀麗提出團購獎金津貼可使整體薪資差距不大，其因
　　而簽名，惟被告112 年9 月竟取消團購獎金致其原與楊秀麗
　　於同年8 月21日商談時所得津貼無法取得乙節（見本院卷一
　　第33頁至第35頁）；徵之被告112 年9 月1 日起適用之門市
　　營運獎金獎勵辦法第6 條第10點注意事項記載取消直營店相
　　關激勵活動等文字（見本院卷二第75頁至第77頁），足見被
　　告所為原告同意簽署職務異動單係楊秀麗提出其他獎金項目
　　可彌補薪資損失之抗辯要非子虛，輔以前述錄音譯文呈現之
　　客觀事實，難謂原告112 年9 月後改調任廣福店人員一事係
　　楊秀麗為暴行或重大侮辱所致，應足認定。
　⑤綜合勾稽前開證據呈現之事實，參之數件事實係於疫情期間
　　發生，衡以疫情嚴峻期間主管機關對確診者之限制與企業經
　　營生存之環境狀況，以及當下王詩文身體不適、原告也是大
　　夜班剛結束，彼此情緒極為緊繃易使忍耐力下降等情狀，以
　　及比對雙方用字遣詞內容，或屬使用語言習慣之範疇；此同
　　有原告113 年2 月6 日職場不法侵害訪談會議紀錄暨逐字稿
　　中（見本院卷一第45頁至第73頁），自述：「沒有說做得不
　　好，就是感覺上不對」、「（訴外人即該次會議主席余彬碩
　　：……剛剛主任說，應該是說便利商店業，因為我們是店長
　　一職，他的意思沒有說不讓你請假，應該是說你去找了，分
　　店其他的同仁調班或什麼之類的也是可以的）……我的意思
　　是說，我一定是到我真的不行了，我才會請主任幫忙……這
　　件事情來講的話，我覺得就私下的事情就算了嘛」、「（余
　　彬碩：以字面上來看是這樣子，就是說主任那時候口氣比較
　　硬嘛，那你口氣也會覺得……但是那個時空背景，你知道我
　　們總公司跟區域都跑去物流支援工作，可能大家也都累嘛。
　　那你們也累，我們也我們大家都累）對啊。大家都累啦。有
　　可能大家都累啦」、「（余彬碩：可能大家無心之過，就像
　　是我們部門的群組，下面的同仁像這樣回話，我也會不爽…
　　…如果你今天都很弱勢，一直被挨打的情況之下，好像是主
　　任不對，但是你沒有，就是用這樣去刺他啊，應該都會有點
　　情緒在是不是這樣子……）所以我是認為說主管的情緒通常
　　應該比我們底下的EQ會比較高吧？」等語可資佐證，反徵原
　　告亦知其自身言論之不妥，綜合上揭證據呈現之事實與情狀
　　，縱其日後主觀上回想有所不滿，仍與所謂職場霸凌一節要
　　屬有間，揆之前開規定及要旨，難謂有何重大侮辱或暴行之
　　情事可言，應足認定。
　⒋原告另主張被告消極應對未採取預防職場霸凌之必要安全措
　　施而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2 項第3 款、第4 款規定
　　，屬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6 款事由云云。惟其僅泛稱
　　被告應採取職場霸凌必要措施云云，然所主張王詩文、楊秀
　　麗行為難認有何暴行或重大侮辱之情事，誠如前述，且比對
　　原告與張育瑄間電子郵件片段（見本院卷一第39頁至第41頁
　　、第43頁、第81頁至第83頁），未見何以112 年12月13日、
　　113 年1 月24日內文「完全相同」，惟張育瑄於原告113 年
　　1 月24日下午3 時41分許傳送之郵件旋於同日晚上10時40分
　　許回覆之原因，且於113 年2 月6 日被告即召開職場不法侵
　　害訪談，自原告113 年2 月27日下午3 時11分許傳送勞動基
　　準法第14條第1 項條文並要求資遣費等電子郵件後，張育瑄
　　於同日下午5 時55分許也回覆協調會議上已針對其疑慮進行
　　說明，但因原告秉持自身意見無法接受之文意，益見會議當
　　下應已有結論，是其在未提出足使本院形成有勞動基準法第
　　14條第1 項第2 款、第6 款事由之心證下，揆之上揭規定及
　　要旨，當負此客觀舉證責任之不利益，洵堪認定。
　⒌原告於113 年1 月22日提出於同年2 月29日離職之離職申請
　　單後，並由被告於同年月29日退保未久，即自同年3 月4 日
　　由訴外人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任投保單位為其投保勞健
　　保乙節，有原告勞就保與職保歷史投保明細、給付明細、健
　　保歷史投保明細等存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39 頁至第258
　　頁）；而原告斯時主管李正丹則於離職申請單上勾選表現普
　　通，因原告無法守時且態度消極故不願再任用等選項，並經
　　王詩文、被告區經理張建忠簽名確認在卷（見本院卷一第32
　　1 頁），足見兩造主觀上均無繼續履行系爭契約權利義務之
　　意願，應認係默示合意終止系爭契約之意，則原告請求被告
　　開立離職事由載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2 款、第6 款之
　　非自願離職證明，及給付資遣費，自屬無據。
　㈣依現有卷內證據資料，原告應已將14日特休假用於114 年2
　　月班別，自不得請求特休未休折算工資2 萬244 元：
　⒈首觀113 年1 月至同年2 月OK超商排班表最終版本、人員出
　　勤記錄表、薪資明細表，及原告與李正丹於113 年2 月27日
　　對話紀錄擷圖所示（見本院卷一第78頁至第80頁、第115 頁
　　至第120 頁；本院卷二第199 頁至第215 頁、第57頁），可
　　知原告除在班表簽名欄位署名，也祇就其實際出勤日在出勤
　　記錄表上記錄該日上下班時間與署名，未出勤日數則無簽名
　　而填載假別名稱與日數，且其113 年2 月僅上9 日、15日與
　　16日班別，其餘或排特休或例休完畢，亦經原告於簽名欄位
　　親自簽名確認在案，同為原告自認是李正丹要求其簽名其就
　　簽（見本院卷一第351 頁），參之其於113 年2 月27日向李
　　正丹要求再度提供2 月班表確認特休、年假例假與休假日數
　　之對話內容，其早已持有113 年2 月18日以前班表，亦知自
　　己18日以後並無班別，是其實悉毋庸提供勞務是基於排定例
　　休、年假與國定假日班別為原因，也確未提供勞務之事實，
　　否則要無於113 年2 月僅出勤3 日卻能領得全薪甚至全勤獎
　　金之理。其嗣固改稱簽署時班表尚未完整、否認被告所提排
　　班表最後版本形式上真正云云，惟此部分並未舉證證明該等
　　自認與事實不合，是其欲撤銷自認，自屬無據。
　⒉原告固主張其係未經同意，遭李正丹偽造簽名提出請假單云
　　云，並提出113 年2 月請假單為佐（見本院卷一第121 頁）
　　。惟查：
　①證人李正丹於本院中證述：原告約於112 年年底時自他店調
　　至廣福店為彼人力，當時廣福店改為兩班制即上午6 時至晚
　　上12時，原則上彼為早班、原告為晚班，彼會問工作時間是
　　否各半，但通常彼上10小時、原告上8 小時，因原告曾表明
　　身體不適，且如排早班幾乎均會遲到，故如其願上班彼則休
　　假。嗣彼於113 年1 月間得知原告欲於年後辭職找新工作，
　　彼也欲使高品軒實質接受培訓正式擔任工讀生以接替原告位
　　置並減少對外借人困擾而與其以電話討論，但原告年假、特
　　休日數加總尚約1 個月，彼也對離職事務不甚了解（僅知正
　　職員工離職需4 週前告知被告），故曾就原告假別詢問區主
　　任王詩文如何安排，再問原告是否要休假找工作與休息，原
　　告最後回覆欲上雙倍薪資班別即除夕與初一，其餘隨意，亦
　　表示可休特休假因其需休息及找下份工作，彼理解其意係2
　　月若能不上就不上，而每月28日標準工時176 小時，原告假
　　別加總後尚缺16小時，但其一直與彼討論排班事宜，致彼無
　　法確定安排其他人員班別，因原告任職廣福店期間經常先稱
　　得隨便安排，卻於排定後又稱有私人事務令彼須改班表及橋
　　人力，復因被告規定若特休安排逾2 日時需經區主任批准，
　　彼遂於同年月31日與王詩文溝通詢問班表排定事宜，並因原
　　告該月排班有特休、年假與例休等不同類型假別，彼為免各
　　項目日數算錯，再因該段期間未能與原告碰面，惟請假單須
　　先予被告，故彼方先代原告填寫請假單確認其特休日數並交
　　予王詩文，雖不確定最終班表是否與請假單所載日期假別相
　　同，但原告特休、國定假日與例假日日數均已休畢。2 月班
　　表最終版本已不知塗改多少次，因給原告看過才一直改，彼
　　也須請被告支援無人班別，原告願上班時又須向被告解釋與
　　原先請求支援不同之原因，而最後因原告僅表示欲上加乘薪
　　資日數，其意願亦係中旬後得直接休假，再2 月下旬也無加
　　乘日，並因原告各種假別日數均可排入，故未再與其確認其
　　須上班日期，因其也未告知上班日期，然彼於113 年1 月底
　　、2 月初時即排定2 月全班表，原告上班時即可看到排定狀
　　況，但其未曾異議，僅於接近2 月底時表示本認為得上更多
　　班。且原告於同年1 月31日晚上6 時30分許提出上加乘薪資
　　日數之要求前，彼已向他分店借好人力（工讀生），故立即
　　電詢王詩文後，因不好意思讓他人再異動，故彼將原先自己
　　上加乘薪資班別予原告，並因原告不同意改為8 日例休以免
　　薪資減少，故最終原告有1 日加乘薪資班別等語（見本院卷
　　二第176 頁至第188 頁）。
　②再據原告與李正丹間LINE對話紀錄擷圖內容（見本院卷一第
　　75頁至第77頁、第317 頁；本院卷二第47頁至第57頁），姑
　　不論僅為隻字片語而無連續上下文而無從知悉真意，原告於
　　113 年1 月21日先傳送：「2 月份我希望國定假日能上班，
　　不用特地換休」等文字，卻於李正丹回覆：「要以能否借到
　　人以及何時借我，我不確定是否會有平時的人可以借」、「
　　因為妳的假多，我留言給秀麗了，等我收到回覆我才可以開
　　始排下個月的班表喔」等與證人李正丹上開所陳原告係僅要
　　求國定假日排班、否則要無再為人力借調之主觀認知相合等
　　內文後，竟為：「好哦她應該特開心」等未化解誤會之回應
　　：於同年月24日詢問過年排班時雖質疑將增加不能換錢之休
　　假，但又對李正丹表示尚須借人時稱「妳借下半個月也可以
　　啊，我也理解特休換錢了，我上到2 月底時間應該夠你今借
　　……特休換錢是你們跟我的協商」等自述特休已換取金錢之
　　文字；於同年月27日、30日復傳送「請問我可以在區股問有
　　沒有分店過年缺人嗎？」、「……我到處在問代班，目前新
　　店那邊好像有缺」，甚或30日傳送一已無法辨識之圖片予李
　　正丹，並表示「這幾天可能都會休，等總公司那邊會跟區域
　　討論」、「剛剛總公司再跟我談，如果要給PT賺學費的話，
　　我整個月都讓出來……對喔！因為其實我2 月只要上2 天班
　　」、「剛好寒假，如果主任想給PT上，我可以讓，只是不要
　　那麼小氣，讓3 天哪賺的夠，賺整個寒假才夠啊」等訊息並
　　為過年排班建議後，再傳送「過年沒必要勉強排我啦，主任
　　有安排就給她排」似指若王詩文肯認班表則無意見也願履行
　　之意；惟同年月31日於李正丹詢問排班可行性時又傳送：「
　　排班方式有職場霸凌嫌疑，我向公司那邊提出疑問……其實
　　我早班也可以，你是不放心所以都把我定位在打烊班，我也
　　有說過年我想全上……」、「（李正丹：……不排你上早班
　　是因為你自己跟我說你會遲到……）我有說偶爾可以，你不
　　放心就算了」等文字，不僅可見原告談話內容經常反覆不一
　　，令人不明其真意且無所適從，惟同年月30日又稱毋庸勉強
　　安排其班別、已討論安排特休日期且可依王詩文核准班表履
　　行等語句，實與證人李正丹前揭證言大致相符，是該113 年
　　2 月請假單雖為李正丹所填寫，然伊主觀用意既僅為確定假
　　別項目與日數而非已確認實際請假日期，要不足認係伊未經
　　原告同意而逕為其申請特休之意，堪以認定。
　③復觀原告與被告人力資源部張育瑄間電子郵件內容（見本院
　　卷一第81頁至第83頁），其於113 年2 月27日又傳送：「主
　　管以培訓人員為理由讓我安排特休，我因準備離職不想耽誤
　　人員培訓同意放特休……」等文；衡諸前開會議紀錄暨逐字
　　稿所示（見本院卷一第59頁至第73頁），原告就余彬碩詢問
　　於1 月底曾告知被告後勤欲休假一節未予否認，而稱：「（
　　余彬碩：……你後來又跟我們後勤說你要休假）因為他1 月
　　我們講完以後，1 月底2 月初就是店長的反應有點怪怪的…
　　…有時候問他的時候，也是有一點反覆」等語，復於被告相
　　關人員屢屢詢問其113 年2 月16日至同年月29日工作期間是
　　否排班或至其他分店支援時未置可否，且於討論僅上113 年
　　2 月9 日、15日與16日班別後是否再為其他排班、可幫忙修
　　改班表或至其他分店支援，但須令被告人資知悉人力調動事
　　宜後，原告友人則回覆：「先維持就先不用排好，因為你們
　　目前一開始之後的班表應該也是排他休完」（見本院卷一第
　　63頁），原告又稱：「排班問題的話，我之後再想」、「…
　　…那如果可以的話，那就讓我排，就是盡量讓我，我就改多
　　休一點算了，因為避免不舒服的狀況要繼續一直累積……」
　　等語（見本院卷一第65頁），與前開LINE對話紀錄擷圖、出
　　勤紀錄表互為勾稽，益見確有請特休之意願與表示，否則豈
　　有於113 年2 月6 日再度獲被告方詢問其出勤意願後，仍表
　　示「改多休一點算了」，最終客觀上也得到未出勤提供勞務
　　而可領取薪資之結論，昭然甚明。
　④原告雖主張證人李正丹關於112 年2 月排班等內容證詞偏頗
　　，惟綜合勾稽該等證詞與前開證據大致相合，縱其內心真意
　　未明確表達，參酌民法第86條「表意人無欲為其意思表示所
　　拘束之意，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不因之無效」規
　　定之旨趣，遑論人與人之間相處、溝通極為重要，因彼此生
　　活成長環境不同，價值觀念與用語內容定有差異，此自如自
　　證人李正丹明確證述店長請假應自行找尋代理人且強調為「
　　他店資深員工或可作店長職位之員工或工讀生」，僅因附帶
　　表示廣福店員工高品軒係因彼112 年10月底、11月初車禍傷
　　勢無法搬貨而被找來工作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83 頁），原
　　告卻會產生彼係證稱請假時會找「資深員工高品軒」代班等
　　內容之誤會（見本院卷二第239 頁至第240 頁），即可見一
　　斑。是為確保理解彼此想法避免造成誤解之虞，本應避免出
　　爾反爾或言行不一，原告既多次向李正丹表示僅需上班2 日
　　，或與「總公司」、「主任」討論將其可工作日數均讓予工
　　讀生排班等語，常人以觀當會認定其同意休假換薪，其事後
　　方起訴主張未同意申請特休云云，實屬事後卸責之詞，委無
　　足取。
　⒊承上，原告就該14日特別休假確已申請並領得該14日薪資，
　　其自無存有14日特休未休，請求特休未休折算工資，自無足
　　憑。
　㈤原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 項規定，請求被告提繳5,
　　280 元至其勞退專戶，為有理由：
　⒈按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
　　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應為第7 條
　　第1 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
　　資6%，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 條第1 項、第14條第1 項各有明
　　文。但於同一雇主或依第7 條第2 項、前條第3 項自願提繳
　　者，1 年內調整勞工退休金之提繳率，以2 次為限。調整時
　　，雇主應於調整當月底前，填具提繳率調整表通知勞保局，
　　並自通知之次月1 日起生效；其提繳率計算至百分率小數點
　　第1 位為限。勞工之工資如在當年2 月至7 月調整時，其雇
　　主應於當年8 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提繳工資通知勞保局；
　　如在當年8 月至次年1 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 月底前通知勞
　　保局，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 日起生效，勞工退休金條例
　　第15條第1 、2 項同有明文。又依本條例第14條第1 項至第
　　3 項規定提繳之退休金，由雇主或委任單位按勞工每月工資
　　總額，依月提繳分級表之標準，向勞保局申報。勞工每月工
　　資如不固定者，以最近3 個月工資之平均為準，勞工退休金
　　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1 、2 項亦有明定。
　⒉原告既受僱於被告，揆之上開規定，被告當應為原告按月提
　　繳勞工退休金至其勞退專戶無訛。原告請求被告提繳110 年
　　8 月至113 年2 月期間勞工退休金差額，被告已自認有未提
　　繳之事實（見本院卷一第299 頁），復比對伊所提原告勞工
　　退休金薪資欄、薪資清冊（見本院卷一第319 頁、第303 頁
　　至第305 頁），計算金額同於薪資清冊各月應稅小計欄、伙
　　食津貼與加班費加總所得，並應扣除原告將112 年9 月至11
　　3 年2 月期間亦加計不得請求之特別獎金，故其月薪應如附
　　表本院認定該月工資欄所示金額，各該月薪所應投保級距則
　　如本院認定月提繳工資欄所載，扣除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
　　已提繳金額後差額本為8,496 元，然因原告僅請求5,280 元
　　，故依處分權主義認定其請求被告提繳5,280 元至原告勞退
　　專戶，應屬有理。
五、從而，原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 項規定，請求：被
　　告應提繳5,280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其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為勞動事件，就勞工即原告勝訴部分，依勞動事件法第
　　44條第1 項、第2 項規定，就主文第1 項、第2 項依職權宣
　　告假執行，同時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
　　當之金額。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
　　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
　　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黃鈺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李心怡  


附表（日期：民國/幣別：新臺幣）
		

編號



		

所屬年月



		被告言辯終結前已提繳金額

		原告主張

		


		


		


		本院認定

		


		


		


		




		


		


		


		該月工資

		月提繳工資

		應提繳金額

		補提繳差額

		該月工資

		月提繳工資

		應提繳金額

		補提繳差額

		備註



		１

		109 年11月

		1,584

		未主張

		


		


		


		32,271

		毋庸認定

		


		


		非請求範圍



		２

		109 年12月

		1,584

		未主張

		


		


		


		32,271

		毋庸認定

		


		


		非請求範圍



		３

		110 年1 月

		1,584

		未主張

		


		


		


		33,238

		毋庸認定

		


		


		非請求範圍



		４

		110 年2 月

		1,584

		未主張

		


		


		


		37,409

		毋庸認定

		


		


		非請求範圍



		５

		110 年3 月

		1,728

		未主張

		


		


		


		39,319

		33,300

		毋庸認定

		


		32,593（以109年11月至110 年2 月共3 個月月平均工資計算所得）



		６

		110 年4 月

		1,728

		未主張

		


		


		


		39,083

		33,300

		毋庸認定

		


		非請求範圍



		７

		110 年5 月

		1,728

		未主張

		


		


		


		38,158

		33,300

		毋庸認定

		


		非請求範圍



		８

		110 年6 月

		1,728

		未主張

		


		


		


		39,312

		33,300

		毋庸認定

		


		非請求範圍



		９

		110 年7 月

		1,728

		未主張

		


		


		


		40,400

		33,300

		毋庸認定

		


		非請求範圍



		１０

		110 年8 月

		1,728

		39,262

		40,100

		2,406

		588

		32,118

		33,300

		1,998

		180

		




		１１

		110 年9 月

		1,818

		39,284

		40,100

		2,406

		588

		39,284

		40,100

		2,406

		588

		39,290（以110年5 月至同年7月共3 個月月平均工資計算所得）



		１２

		110 年10月

		1,818

		38,821

		40,100

		2,406

		588

		38,821

		40,100

		2,406

		588

		




		１３

		110 年11月

		1,818

		38,311

		40,100

		2,406

		588

		38,311

		40,100

		2,406

		588

		




		１４

		110 年12月

		1,818

		40,513

		40,100

		2,406

		588

		40,513

		40,100

		2,406

		588

		




		１５

		111 年1 月

		1,818

		41,851

		40,100

		2,406

		588

		41,851

		40,100

		2,406

		588

		




		１６

		111 年2 月

		1,818

		48,309

		40,100

		2,406

		588

		48,309

		40,100

		2,406

		588

		




		１７

		111 年3 月

		2,406

		40,329

		40,100

		2,406

		408

		40,329

		42,000

		2,520

		114

		40,225 （以110年11月至111 年1 月共3 個月月平均工資計算所得）



		１８

		111 年4 月

		2,406

		42,913

		40,100

		2,406

		408

		42,913

		42,000

		2,520

		114

		




		１９

		111 年5 月

		2,406

		44,759

		40,100

		2,406

		408

		44,759

		42,000

		2,520

		114

		




		２０

		111 年6 月

		2,406

		43,887

		40,100

		2,406

		408

		43,887

		42,000

		2,520

		114

		




		２１

		111 年7 月

		2,406

		36,456

		40,100

		2,406

		408

		36,456

		42,000

		2,520

		114

		




		２２

		111 年8 月

		2,406

		42,119

		40,100

		2,406

		408

		42,119

		42,000

		2,520

		114

		




		２３

		111 年9 月

		2,406

		43,038

		42,000

		2,520

		522

		43,038

		42,000

		2,520

		114

		41,701 （以111年5 月至同年7月共3 個月月平均工資計算所得）



		２４

		111 年10月

		2,406

		42,448

		42,000

		2,520

		522

		42,448

		42,000

		2,520

		114

		




		２５

		111 年11月

		2,406

		43,411

		42,000

		2,520

		522

		43,411

		42,000

		2,520

		114

		




		２６

		111 年12月

		2,406

		42,956

		42,000

		2,520

		522

		42,956

		42,000

		2,520

		114

		




		２７

		112 年1 月

		2,406

		47,624

		42,000

		2,520

		522

		47,633

		42,000

		2,520

		114

		原告所載薪資金額少於被告所載（本院卷一第319 頁），以被告記載為準。



		２８

		112 年2 月

		2,406

		43,176

		42,000

		2,520

		522

		43,176

		42,000

		2,520

		114

		




		２９

		112 年3 月

		2,406

		48,675

		45,800

		2,748

		750

		48,675

		45,800

		2,748

		342

		44,667 （以111年11月至112 年1 月共3 個月月平均工資計算所得）



		３０

		112 年4 月

		2,406

		45,012

		45,800

		2,748

		750

		45,012

		45,800

		2,748

		342

		




		３１

		112 年5 月

		2,406

		41,988

		45,800

		2,748

		750

		41,988

		45,800

		2,748

		342

		




		３２

		112 年6 月

		2,406

		44,179

		45,800

		2,748

		750

		44,179

		45,800

		2,748

		342

		




		３３

		112 年7 月

		2,406

		43,613

		45,800

		2,748

		750

		43,613

		45,800

		2,748

		342

		




		３４

		112 年8 月

		2,406

		30,930

		45,800

		2,748

		750

		30,930

		45,800

		2,748

		342

		




		３５

		112 年9 月

		2,406

		38,847

		43,900

		2,634

		636

		34,584

		43,900

		2,634

		228

		43,260 （以112年5 月至同年7月共3 個月月平均工資計算所得）。原告本院卷二第59頁所載此段期間金額均加計特別獎金，惟本院未肯認其此部分請求有理由，故以被告記載為準。



		３６

		112 年10月

		2,406

		40,097

		43,900

		2,634

		636

		40,697

		43,900

		2,634

		228

		




		３７

		112 年11月

		2,406

		47,763

		43,900

		2,634

		636

		44,147

		43,900

		2,634

		228

		




		３８

		112 年12月

		2,406

		41,695

		43,900

		2,634

		636

		38,079

		43,900

		2,634

		228

		




		３９

		113 年1 月

		2,406

		44,051

		43,900

		2,634

		636

		39,893

		43,900

		2,634

		228

		




		４０

		113 年2 月

		2,406

		43,382

		43,900

		2,634

		636

		39,766

		43,900

		2,634

		228

		




		　　　　　　　 總額

		


		


		


		


		


		另因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提繳部分金額，故最終僅請求5,280

		


		


		


		5,280

		總額固為8,496，但因原告僅請求5,280 ，基於處分權主義故僅認定5,280 有理由。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396號

原      告  王怡蘋  

訴訟代理人  姚書容律師

被      告  來來超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宏碩  





訴訟代理人  劉智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 年8 月29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提繳新臺幣伍仟貳佰捌拾元至原告設於勞工保險局之勞工

退休金個人專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四，餘由原告負擔

。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新臺幣伍仟貳佰捌拾元為原

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此觀民事訴訟法第

　　255 條第1 項第3 款自明。本件原告原請求：㈠被告應給付

　　原告新臺幣（下同）11萬4,687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提繳1 萬6,

　　332 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勞工

　　退休金個人專戶（下稱原告勞退專戶）；㈢被告應開立非自

　　願離職證明予原告；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

　　卷一第9 頁）。嗣除事實上補充請求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之離職事由及離職日外，另請求部分僱傭期間勞工退休金，

　　被告也於訴訟繫屬期間補繳勞工退休金9,792 元，嗣最終確

　　認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1萬4,687 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提

　　繳5,280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㈢被告應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動

　　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2 款、第6 款，及離職日期113 年2

　　月29日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見本院卷二第245 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

　　聲明，揆之首開規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109 年7 月10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門市人員、職等P5

　　，並自同年10月1 日起任店副理、職等P1，再於110 年1 月

　　1 日起擔任OK超商中和信和店（下稱信和店）店長，復於同

　　年6 月起職等改為P0，月本薪3 萬3,000 元、獎金另計並於

　　次月8 日發放（下稱系爭契約），實領薪資約4 萬2,000 餘

　　元。惟原告任信和店店長期間，訴外人即其直屬主管區主任

　　王詩文動輒大小聲責罵，諸如疫情期間原告接種疫苗頭暈發

　　燒，王詩文卻因其未覓得職務代理人否准病假，尚須原告母

　　親電聯方獲准許；又其見疫情期間人力不足，欲使信和店同

　　於其他分店獲准減為18小時營業而請王詩文向總公司即被告

　　申請，卻遭王詩文指責其不知事情輕重也不清規定並威脅調

　　動工作地點；再兩造未曾約定請假應自行尋覓職務代理人負

　　責排班協調人力，人力調動應屬訴外人即區域人資楊秀麗工

　　作範疇，其他分區店長請假亦係該區主任擔任職務代理人，

　　但原告於112 年7 月間向被告申請同年8 月1 日至同年月30

　　日病假30日獲准時，王詩文卻不願擔任原告職務代理人而告

　　知由訴外人即信和店門市人員劉欣漢代理，於劉欣漢表示不

　　同意後竟默不吭聲，迫使原告在病假期間執行工作等紛爭。

　　原告就上情固向楊秀麗申訴，卻遭以溝通誤會為由打發，楊

　　秀麗復自其經核准病假30日後，即多次以其無擔任店長資格

　　且討人厭等言語侮辱原告（如訴外人楊明達車禍受傷，原告

　　於112 年8 月24日同意代班，詢問楊秀麗由何人接班卻遭辱

　　罵）抑或恫嚇調其工作地點至臺北市文山區或新北市五股區

　　等地，更於同年8 月21日約談原告，以其身體有休養需求且

　　亂排班表造成困擾等因素，要撤換其店長職務並要求簽署職

　　務異動單，原告職等遂自112 年9 月1 日起降為P1、同年月

　　25日被調動至中和廣福店（下稱廣福店）任門市人員，薪資

　　金額因而減損。原告不滿而寄送112 年10月18日中和郵局存

　　證號碼666 號存證信函表示異議，並於同年11月16日向新北

　　市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雖兩造於同年月30日勞資爭議調

　　解成立，約定被告自同年11月1 日起以職等（P0）計薪方式

　　（月薪3 萬3,000 元加計加班費）給薪、回復店長職位，並

　　給付原告和解金6,000 元（下稱第一次調解），然被告迄未

　　回復其店長職務，使其無法請領每月特別獎金而有薪資損失

　　。此外，原告於廣福店任職期間早向訴外人即廣福店店長李

　　正丹表達有意願於113 年2 月（尤其農曆年假期間）多排班

　　賺錢，詎李正丹於113 年1 月底未經其同意，將其14日特別

　　休假排定於113 年2 月班表而僅安排工作3 日，其反對後卻

　　遭李正丹以係王詩文排定為由要求其休息，更擅自為其填寫

　　14日特別休假申請單，其就上情再度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兩

　　造仍於113 年3 月27日調解不成立（下稱第二次調解）。

　㈡嗣原告於112 年12月13日向訴外人即被告總公司人資張育瑄

　　申訴遭王詩文及楊秀麗長期職場霸凌，卻被消極應對而未採

　　取預防職場霸凌之必要安全措施，被告實已違反職業安全衛

　　生法第6 條第2 項第3 款及第4 款規定，其遂於113 年1 月

　　22日提交離職原因記載：「因遭受主管王詩文與楊秀麗不友

　　善言語溝通等職場霸凌，雖有反應總公司但消極處理，導致

　　本人無法繼續勝任此工作，長期下來身心俱疲」等文字之離

　　職申請單予李正丹，並載以同年2 月29日為離職日，張育瑄

　　方於同年1 月24日回覆已收受此單且被告會就職場霸凌一事

　　調查釐清。其後，被告固於同年2 月6 日召開會議訪談原告

　　、王詩文及楊秀麗，但訴外人即職業安全管理員陳建霖在結

　　束時表示尚無定論，迨113 年4 月底原告始收到會議紀錄紙

　　本，更迄無調查結果；縱原告於113 年2 月27日向張育瑄表

　　示被告應處理王詩文及楊秀麗之職場霸凌，張育瑄卻否認霸

　　凌一事，祇陳稱將為原告辦理113 年2 月29日離職。惟原告

　　係遭王詩文、楊秀麗職場霸凌，長期身心俱疲，申訴未果後

　　始於同年2 月29日離職，此應屬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

　　第2 款、第6 款非自願離職，並因職場霸凌調查結果遲未釐

　　清、受損結果未能確定而未逾30日除斥期間，則得依勞動基

　　準法第19條、就業保險法第25條第3 項及第11條第3 項規定

　　請求被告開立離職事由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2 款及第

　　6 款、離職日期113 年2 月29日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㈢系爭契約既於113 年2 月29日經其終止，誠如前述，惟被告

　　迄未給付資遣費，更未依第一次調解約定繼續給付店長特別

　　獎金，更有擅為其申請之14日特休未休折算工資，及未足額

　　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其自得向被告請求給付下列項目共11萬

　　4,687 元、補繳勞工退休金5,280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

　⒈112 年11月至113 年2 月特別獎金共1 萬6,864 元：112 年

　　9 月間原告職等降為P1並調為廣福店門市人員，每月實領薪

　　資因而減損，雖兩造於第一次調解成立約定自同年11月1 日

　　起以職等（P0）計薪方式（月薪3 萬3,000 元＋加班費）給

　　薪，然因被告消極不安排原告回復店長職務，致其無業績而

　　無法領取店長可得之特別獎金而有薪資減損，其應得依勞動

　　基準法第22條第2 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12 年11月至113 年

　　2 月期間特別獎金差額，並因特別獎金金額不定，故以112

　　年1 月至10月已領特別獎金總額計算平均金額4,216 元，請

　　求被告給付共4 個月特別獎金1 萬6,864 元。

　⒉資遣費7 萬7,579 元：原告係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

　　2 款及第6 款於113 年2 月29日終止系爭契約，加計前述特

　　別獎金差額，離職前6 個月平均工資為4 萬2,639 元，並以

　　工作年資3 年7 月20日計算後，當得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

　　條第1 項規定向被告請求資遣費7 萬7,579 元。

　⒊113 年2 月遭排定之14日特休未休折算工資共2 萬244 元：

　　李正丹既於113 年1 月底係未經原告同意擅自向被告申請原

　　告同年2 月為特別休假14日，要非其個人所為休假，其應得

　　以最後工作之113 年2 月薪資4 萬3,382 元計算後，依勞動

　　基準法第38條第4 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該14日特休未休折

　　算工資共2 萬244 元。

　⒋補繳110 年8 月至113 年2 月勞工退休金5,280 元：被告於

　　原告任職期間未足額提繳6%勞工退休金至其勞退專戶，雖嗣

　　部分補繳，但於計算後尚有差額，其應得請求被告依勞工退

　　休金條例第31條第1 項規定補繳共5,280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

　　。

　㈣爰分別依前開各項目之請求權基礎，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

　　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1萬4,687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提繳5,

　　280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⒊被告應開立離職事由為勞動基準

　　法第14條第1 項第2 款、第6 款，及離職日期113 年2 月29

　　日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⒋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二、被告則以：

　㈠緣原告自109 年7 月10日起擔任職等P5之門市店員、自同年

　　10月起改任P1門市副理、又自110 年1 月起任信和店店長，

　　並自110 年6 月起調升為職等P0；王詩文為原告接店期間直

　　屬主管即區主任；楊秀麗為該區域人力資源主任而與原告無

　　隸屬關係，僅係協助、協調各直營分店人力招募或跨店區人

　　力支援。查店長以分析每日業績並採取適當行動、控制各項

　　費用支出、檢視商品訂貨與部門銷售、教育所屬門市人員服

　　務品質、查核門市依被告規定確實執行、製作及傳送營收及

　　庫日報表、控制門市現金存放、檢視機器設備運轉及清潔保

　　養、商品存貨管理，及督導與管控分店店員排班與人力調度

　　（原則依店內人力每次排定2 週班表、每人每日排班上限不

　　得逾10小時）等為工作內容，原告於112 年8 月時任信和店

　　店長期間申請病假30日而無法處理店內事務，經楊秀麗告知

　　有其他津貼得貼補職務調整損失，遂同意自同年9 月1 日起

　　調降成職等P1，本薪自3 萬3,000 元降至3 萬1,000 元。事

　　後原告認與原先認知有差而於同年10月18日寄發存證信函告

　　知職務異動無效，兩造於同年11月30日由新北市政府勞資爭

　　議第一次調解，當時伊即告知因原告未任店長而不得領取店

　　長績效獎金（即原告所稱特別獎金），但為促成調解願讓步

　　支付含薪資減損在內之和解金6,000 元，原告也曾表示因職

　　務調整未接店長情況下補回底薪應屬合理，調解遂而成立，

　　約定原告自同年11月1 日起以職等P0（即月薪3 萬3,000 元

　　加計加班費）計薪，伊並給付和解金6,000 元，且兩造同意

　　本爭議案及系爭調動衍生一切民事請求權、刑事告訴權及行

　　政申訴權均拋棄；第一次調解成立後未滿2 個月原告即於11

　　3 年1 月22日申請離職，此段期間其堅持僅欲擔任信和店店

　　長，否則寧願不領管理津貼也不願至離家較遠之門市工作，

　　惟各分店店長非隨時出缺，區域各門市亦保持商圈距離，需

　　等鄰近門市有店長出缺始能安排，被告實無法安排原告住處

　　附近之分店店長，則在上揭各因素下，原告自不得再為112

　　年11月至113 年2 月特別獎金之請求。

　㈡其次，原告雖主張遭王詩文、楊秀麗職場霸凌，然人員調度

　　本為店長職責，疫情期間各行各業均有缺工情形，超商更處

　　於防疫第一線使店長及基層主管均面臨重大挑戰。王詩文時

　　因原告擔任店長一職而要求其調度店內人力，固未體恤其身

　　體不適給予必要協助致其誤解，惟仍准假，且原告與王詩文

　　因人力不足事宜各有所執而於群組對話中互有情緒，王詩文

　　也未調動原告職務，縱渠領導能力欠佳未能體恤部屬即原告

　　，仍與職場霸凌有別。再原告自112 年8 月1 日起30日病假

　　非臨時提出，一般而言未住院卻連續申請病假30日也非常態

　　，且店長乃門市營運核心，應負責店內人力調度及協調職務

　　代理人之責，誠如前述，原告申請長假對門市經營及人力調

　　度影響甚鉅，則於王詩文明確告知訴外人即斯時廣和店門市

　　人員劉欣漢為其職務代理人之際，原告本應行相關協調，卻

　　將店內調度與跨店調度混為一談主張區域人資即楊秀麗應為

　　其安排職務代理人並溝通協調，恐有誤會。再楊秀麗基於原

　　告病假期間影響門市營運甚鉅而約談希望原告同意不當店長

　　之事，楊秀麗並非原告業務主管，溝通協調過程中雖較為強

　　勢但未達暴力程度，原告其間亦態度從容而無緊張或恐懼之

　　情，甚或逕予拒絕；嗣原告於112 年8 月21日同意職務調動

　　，其病假期間之同年月24日因突發狀況（門市人員車禍）致

　　廣和店發生人力缺口，楊秀麗始詢問仍在病假之原告得否出

　　勤幫忙，雙方固因溝通衍生誤會，原告也指責楊秀麗未代其

　　與代理店長溝通，楊秀麗雖主觀上評論原告無店長責任感與

　　膽識、未盡店長本分，惟原告業已同意職務異動而未受要脅

　　，當下又係私人電話交談且未見尖酸刻薄或羞辱之情，楊秀

　　麗亦於對談中表達係對原告「文字訊息」討厭但事後也悉原

　　告無該訊息欲傳達之意，自未表達係討厭「原告本人」之意

　　。綜上，原告與王詩文、楊秀麗係就職務異動或請假排休發

　　生爭執，雙方偶有情緒性言語令原告心裡不適，然頻率、次

　　數及行為態樣與職場霸凌有異，況倘原告因職場霸凌致身心

　　俱疲無法忍受，要無可能預告40日後方離職，更於離職申請

　　後提出當月儘量排班之意願，故原告為自願離職而不得向被

　　告請求給付資遣費、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縱得請求資遣費

　　，其本不得請求特別獎金，以工作年資3 年7 月20日計算後

　　至多僅得請求7 萬1,919 元。

　㈢至原告請求14日特休未休折算工資項目，被告113 年2 月已

　　給付其含全勤獎金在內全額薪津共3 萬8,280 元，原告也曾

　　告知李正丹為其排定特別休假，被告於113 年2 月6 日調查

　　會議中亦詢問原告2 月銷假上班或維持排休之意願，要無強

　　迫休假或拒絕出勤之事，原告自不得請求該14日特休未休折

　　算工資。縱原告未排定該14日特別休假，也已領取特休折算

　　工資2 萬244 元，得否再為重複請領，不無疑義。另被告人

　　資部門固曾疏漏未將獎金部分提繳6%勞工退休金而生差額，

　　然伊也補繳勞工退休金差額9,792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不足

　　額係因勞保局就勞工退休金補繳起迄日限制所致，或須直接

　　給付予原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其假執

　　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

　　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實（見本院卷二第134 頁至第137 頁，並依判

　　決格式修正或刪減文句）

　㈠原告自109 年7 月10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超商人員、職等P5

　　，並於同年月25日簽署來來超商（OK超商）員工任職同意書

　　（即系爭契約）。

　㈡原告於109 年10月1 日起改為店副理、職等P1，並於110 年

　　1 月1 日起擔任信和店店長，再於同年6 月起職等改為P0、

　　本薪3 萬3,000 元（月）。

　㈢原告於112 年8 月1 日至同年月30日向被告申請病假30日。

　㈣原告於112 年8 月21日簽署職務異動單，自112 年9 月1 日

　　起職等改為P1、本薪3 萬1,000 元（月），並於同年月25日

　　經被告調動至廣福店任門市人員，此時廣福店店長為李正丹

　　。

　㈤原告前曾寄送112 年10月18日中和郵局存證號碼666 號郵局

　　存證信函予被告，被告確實有收受。

　㈥原告於112 年11月16日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兩造於同年月30

　　日經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成立，勞資爭議調解紀錄中調

　　解方案為：「依會議中雙方合意：自112 年11月1 日起，公

　　司依申請人現今職務（P0）計薪方式（月薪33,000元+ 加班

　　費）給薪，公司給付和解金（含薪資減損）6,000 元予申請

　　人，以作為本爭議案標的之和解條件」、調解成立結果為：

　　「申請人與對造人雙方同意調解方案，達成和解共識，本案

　　調解成立……上述和解金款項新臺幣6,000 元，對造人應於

　　112 年12月8 日前匯入申請人甲○○原留薪資帳戶內……對

　　造人依約履行後，雙方同意拋棄本爭議案及系爭異動所衍生

　　（包含但不限於已提出者）之一切民事請求權、刑事告訴權

　　及行政申訴權」（即第一次調解）。被告並已給付6,000 元

　　完畢。

　㈦原告於112 年11月1 日起調整職等為P0，未接店。

　㈧原告於112 年12月13日曾寄送電子郵件予被告人資張育瑄申

　　訴遭主管王詩文、區域人資楊秀麗職場霸凌。

　㈨原告於113 年1 月22日提交離職申請單予李正丹，離職原因

　　記載「因遭受主管王詩文與楊秀麗（原不爭執事實因原告離

　　職申請單上記載「劉秀麗」而誤載《見本院卷一第81頁、第

　　321 頁》，故予更正）不友善言語溝通等職場霸凌，雖有反

　　應總公司但消極處理，導致本人無法繼續勝任此工作，長期

　　下來身心俱疲」等文字，並載明以同年2 月29日為離職日。

　　李正丹則於是否願再任用欄位勾選「否」，並載「無法守時

　　、態度消極」等文字。

　㈩張育瑄在113 年1 月24日曾對原告113 年1 月24日電子郵件

　　回覆表示會調查原告申訴職場霸凌乙事。

　於113 年2 月6 日被告召開職場不法侵害訪談，有原告、（

　　職稱：總公司人力資源部主管）余彬碩、（職稱：王詩文、

　　楊秀麗之主管）張建忠、楊秀麗、王詩文，與職業安全管理

　　員陳建霖與會。

　原告於113 年3 月11日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請求資遣費、特

　　休未休折算工資、非自願離職證明，兩造於同年月27日經新

　　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不成立。（即第二次調解）

四、原告另主張其受有特別獎金與勞工退休金差額損失，且於11

　　3 年2 月29日係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2 款、第6 款

　　對被告終止系爭契約，且其未於113 年2 月申請特別休假14

　　日，故請求被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特別獎金、資遣費與

　　特休未休折算工資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是以，本件爭點厥為：㈠原告得否依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

　　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12 年11月至113 年2 月特別獎金1

　　萬6,864 元：⒈兩造於112 年11月30日第一次調解成立之內

　　容，是否包含應回復原告擔任店長之職位？⒉兩造間約定之

　　特別獎金給付要件為何？原告請求上述期間特別獎金，有無

　　理由？㈡原告得否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 項規定，請

　　求被告給付資遣費7 萬7,579 元：⒈兩造於113 年2 月29日

　　終止系爭契約之原因為何，是原告主張於不爭執事實㈨所為

　　意思表示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2 款、第6 款終止，

　　或被告抗辯原告為自願離職、兩造合意終止契約？⒉承上，

　　原告終止是否符合30日除斥期間規定？⒊承上，如原告主張

　　有理，其得否請求上述資遣費、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㈢原

　　告得否依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4 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4日

　　特休未休折算工資2 萬244 元：⒈112 年2 月特休假14日是

　　否為原告所申請？⒉承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上述特休未休

　　折算工資，有無理由？㈣原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

　　項規定，請求被告提繳勞工退休金差額5,280 元至其勞退專

　　戶，有無理由？（見本院卷二第136 頁至第137 頁，且依論

　　述先後、妥適性及全辯論意旨調整順序內容）茲分述如下：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亦有明文，是主張權利存在之人就

　　權利發生事實負舉證責任，主張權利不存在之人就權利障礙

　　事實、權利消滅事實與權利排除事實負有舉證責任。若上述

　　應負舉證責任之一方先未能舉證證實自己主張、抗辯事實為

　　真實，則他方就渠抗辯、主張事實縱不能舉證或所舉證據尚

　　有疵累，仍無從認定負舉證責任之一方所言可採。又當事人

　　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

　　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自認之撤銷，除別有規

　　定外，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

　　之；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

　　視同自認。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為不知或不記憶之

　　陳述者，應否視同自認，由法院審酌情形斷定之，同觀民事

　　訴訟法第279 條第1 項與第3 項、第280 條第1 項與第2 項

　　自悉。

　㈡兩造業於112 年11月30日成立第一次調解，不僅已約定拋棄

　　因112 年9 月以後調動所生爭議之一切民事請求權、刑事告

　　訴權及行政申訴權，也未約定應回復原告擔任店長之職位，

　　故原告在未擔任店長之情況下，請求被告給付以店長所屬分

　　店業績計算之特別獎金，應屬無由：

　⒈原告就請求特別獎金項目，於起訴時首稱被告於第一次調解

　　時合意自112 年11月1 日起回復原告職位並賠償其被降職期

　　間薪資損害，但未使其回復店長職務而受有特別獎金損害云

　　云（見本院卷一第10頁、第15頁至第16頁），惟嗣改稱於11

　　2 年10月30日即與張育瑄達成職等調升為P0、可依區域考量

　　接店共識，第一次調解方予成立，並因被告消極不安排擔任

　　店長方未能領得特別獎金云云（見本院卷二第161 頁至第16

　　2 頁），所言已有不一。

　⒉第按勞資爭議經調解成立者，視為爭議雙方當事人間之契約

　　；當事人一方為工會時，視為當事人間之團體協約，勞資爭

　　議處理法第23條定有明文。查第一次調解紀錄所載（見本院

　　卷一第37頁至第38頁），兩造當事人主張欄各載：「本人同

　　意自112 年11月1 日起，公司依本人現今職務（P0）計薪方

　　式（月薪33,000元＋加班費）給薪，公司給付和解金（含薪

　　資減損）6,000 元予本人，以作為本爭議案標的之和解條件

　　」、「為誠意解決紛爭，如申請人同意自112 年11月1 日起

　　，公司依本人現今職務（P0）計薪方式（月薪33,000元＋加

　　班費）給薪，公司願給付和解金（含薪資減損）6,000 元予

　　本人，以作為本爭議案標的之和解條件」等文字，且調解方

　　案欄、調解結果欄不僅記載兩造合意上述約定而達成和解共

　　識，更載：「上述和解金……對造人應於112 年12月8 日前

　　匯入申請人甲○○原留薪資帳戶內。⒊對造人（按：即被告

　　）依約履行後，雙方同意拋棄本爭議案及系爭調動所衍生（

　　包含但不限於已提出者）之一切民事請求權、刑事告訴權及

　　行政申訴權」等內文，足謂兩造已達成被告以職等P0為原告

　　計薪並給付和解金6,000 元後即成立和解，則兩造既不爭執

　　事後被告也履行和解金6,000 元給付、以職等P0計薪方式之

　　事實，原告與被告當均拋棄本爭議案及該次調動「所衍生（

　　包含但不限於已提出者）一切民事請求權、刑事告訴權及行

　　政申訴權」，是原告現更易其詞再為已拋棄請求權之特別獎

　　金之請求，實已重燃紛爭而違反第一次調解成立契約無訛。

　⒊再觀被告所提門市營運獎金獎勵辦法、EC導客提升激勵辦法

　　、門市經理營業重點指標評等辦法、OK LINE 獎金激勵辦法

　　（見本院卷一第307 頁至第314 頁；本院卷二第75頁至第85

　　頁），固經原告表示部分辦法係其已非店長時所適用（見本

　　院卷一第346 頁），然上均載以被告OK直營門市經理為適用

　　對象，姑不論該等獎金性質自獎勵辦法計算方式以觀，要非

　　純以店長個人提供勞務為唯一判斷依據，尚含該店業績營收

　　、成本費用控制與損益狀況改善，抑或包裹寄取顧客人數，

　　甚或結果、營業基本指標及加分項目等非個人因素之判斷標

　　準外，原告既自112 年9 月25日至113 年2 月29日期間均未

　　擔任分店店長，尚無前揭獎勵、激勵辦法之適用，則其請求

　　特別獎金云云，要不足取。

　㈢依現有卷內證據資料，無從認定有原告所陳勞動基準法第14

　　條第1 項第2 款、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2 項第3 款

　　、第4 款而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6 款之離職事由

　　，惟兩造均無繼續勞務之意思表示，應係自113 年2 月29日

　　起即默示合意終止系爭契約：

　⒈按有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對於勞工，實施暴行或有

　　重大侮辱之行為者，或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

　　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雇主對執

　　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避難、

　　急救、休息或其他為保護勞工身心健康之事項，應妥為規劃

　　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2

　　款、第4 款，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2 項第3 款、第4 款

　　固有明文。又勞動基準法第14條立法例係採「重大理由」說

　　，且此條乃同法第12條雇主懲戒解僱權之對應條文，相對於

　　實務上普遍採認雇主依據同法第12條解僱勞工時尚須遵守解

　　僱最後手段性而言，應認並非雇主凡有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4

　　條第1 項所定事由時，皆可認有損害勞工權益，並得據此終

　　止勞動契約，解釋上仍須達違反程度重大始可。尤其針對勞

　　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無應於知悉情形30日除斥期間內終止

　　規定之事由，倘認非重大事由但勞工猶得於未有期限限制情

　　形下隨時得主張終止，反將造成勞動契約之不穩定，顯非該

　　規定之意旨。且勞工法令繁雜，如勞工動輒可依勞動基準法

　　第14條不經預告逕行終止勞動契約並請求資遣費，雇主實難

　　以承擔，亦不符勞動基準法第1 條所定加強勞雇關係之立法

　　目的。另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2 款所謂「暴行」，乃

　　指強暴、脅迫之行為，不以對共同工作之勞工之身體施以暴

　　力之行為為限，倘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

　　事，言語恐嚇或脅迫共同工作之勞工，致使共同工作之勞工

　　心生畏懼，而難以期待雇主與實施暴行之勞工繼續維持勞動

　　契約關係；「重大侮辱」，固應就具體事件，衡量受侮辱者

　　所受侵害之嚴重性，並斟酌雙方之職業、教育程度、社會地

　　位、行為時所受之刺激、行為時之客觀環境及平時使用語言

　　之習慣等一切情事為綜合之判斷，惟端視侮辱行為是否已達

　　嚴重影響勞動契約之繼續存在以為斷。

　⒉首觀原告113 年1 月22日提交表示將於同年2 月29日簽署之

　　離職申請單（見本院卷一第321 頁），祇載離職原因係受王

　　詩文與楊秀麗（按：原告誤載為劉秀麗）職場霸凌且被告消

　　極處理致其無法繼續勝任此工作等內文，別無其他人別進行

　　霸凌等行為，合先敘明。其次，原告起訴最初主張符合勞動

　　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2 款事由之原因事實（見本院卷一第

　　350 頁、第12頁至第15頁），均屬與王詩文、楊秀麗於112

　　年7 月、8 月甚或111 年5 月間之衝突，核與離職申請書所

　　載對象相同，且關於其病假期間王詩文行為則指係渠未安排

　　職務代理人代替原告工作，再認夜班門市人員發燒上班是病

　　假期間原告未盡管理責任。其嗣數度變更主張，將前述王詩

　　文於其病假期間行為認係未替原告安排好職務代理人復要求

　　其工作，又新增降職等為P1及調動至廣福店門市人員、李正

　　丹自行為原告排定特別休假14日等內容（見本院卷二第129

　　頁至第130 頁），所言已有不一，更與離職申請單所載內容

　　不合，已難盡信。

　⒊其次，原告就主張王詩文、楊秀麗職場霸凌行為，固提出診

　　斷證明書、錄音檔與譯文、職務異動單、LINE對話紀錄擷圖

　　等件為佐（見本院卷一第25頁至第32頁、第89頁至第94頁、

　　第333 頁至第335 頁；本院卷二第15頁至第19頁、第115 頁

　　至第127 頁）。然以：

　①原告主張王詩文、楊秀麗所為行為，自其起訴狀以觀（見本

　　院卷一第12頁至第15頁），各僅111 年5 月、同年11月與11

　　2 年8 月期間3 件，以及112 年8 月期間2 件，行為之間均

　　有相當間隔而難謂頻繁；且所提LINE對話紀錄擷圖、錄音譯

　　文內文或無連續上下文，或原告也多未控制自身脾氣，毫無

　　前後文先逕傳送質疑、指令或易使人感到語氣不善之「請問

　　申請調整營業時間下來了嗎？」、「有送申請了嗎」，「我

　　休息時間誰排班？我員工再問，我也不知道你們要怎麼處理

　　。一樣我排？只是我沒排班還是什麼狀況？」；「明達出車

　　禍。當初妳說我可以好好休息，我也幫忙排班到9 月初了，

　　今天明達出車禍，建升要我幫忙問妹妹，妹妹連7 ，腳痛不

　　行，現在沒人又推給我說他是9 月才開始，請問您是否有清

　　楚告知代理店長細節，為什麼我跟他的資訊是不同的？說一

　　套做一套是貴公司的方針嗎？那當天我們談話有寫紀錄嗎，

　　要不要各自影印一份？」，「你要這樣搞的，不然就資遣我

　　好了」等否定、反問語氣甚至些許挑釁之字句後，王詩文、

　　楊秀麗也未管控自身當下情緒而同為情緒用語之回應，於對

　　話群組內亦有其他成員出言兼顧王詩文與原告心情予以緩頰

　　，至為明灼。

　②至原告陳稱楊秀麗表示討厭原告云云，參酌其錄音譯文，楊

　　秀麗係表示原告LINE訊息文字語氣不善而令人討厭，並針對

　　前述原告傳送「說一套做一套」等訊息表達主觀上認為討厭

　　是因似原告先全數推責，但聯繫原告聽其說明後又能理解該

　　訊息非字面上之意，惟店長需綜理店內營運不能任意發生空

　　窗等狀況，雖請病假為原告依法所得權利，然不等同於即可

　　對廣和店事務袖手旁觀等內容。原告亦自承：店長主要負責

　　整家店營運、人員管理、商品貨量及辦理區主任交代工作任

　　務，需為自己與門市人員排班並將排班表交予王詩文等工作

　　內容相合（見本院卷一第325 頁），衡與具一定專業之人等

　　相同，如受僱律師、會計專員等對其等所受分配處理案件必

　　然最為明瞭，依法當有請假權利，然在請假期間明確使代理

　　者瞭解原負責事務現況，或代理者於緊急情況未必得即刻因

　　應時協助以為最妥適處理，避免顧客抱怨、喪失信賴甚而損

　　及企業形象等，亦屬對自身或客戶負責之態度，此乃從不同

　　面向觀點切入之結果，是楊秀麗實係就雙方牽涉事務之交涉

　　過程與經歷為感受之評論及表達，固或有令原告主觀上感到

　　不快，然尚與重大侮辱要屬二事，自不待言。

　③衡之證人李正丹於本院中證述：彼本為被告加盟店員工，約

　　105 、106 年間因加盟店改為直營廣福店而繼續任職，並於

　　112 年3 月下旬升任該店店長至114 年年初歇業而轉為儲備

　　幹部；擔任店長期間如有請假需求應自行找代理人，因店長

　　職務會接觸到較大營業額金錢，故通常會找自己與他店店長

　　均能放心之資深員工，惟廣福店另一員工高品軒係因彼無法

　　搬重物而找來支援，係被告彈性同意彼與高品軒可疊班，故

　　彼請假時須請他店可為店長職務之資深員工任代理人並經他

　　店店長同意等語（見本院卷二176 頁至第177 頁、第183 頁

　　至第184 頁）。佐以113 年2 月6 日職場不法侵害訪談會議

　　紀錄暨逐字稿內文（見本院卷一第45頁至第54頁），原告亦

　　不否認本須自行找尋或由同門市人員任代理人，店經理負有

　　安排人力之職責且遠快於區主任，僅不滿王詩文、楊秀麗等

　　人未完全協調對其與代理人間之衝突等節，則其於訴訟繫屬

　　中方空稱各分店店長請假時均由該區主任擔任職務代理人而

　　未舉證以實其說，其主張此均屬王詩文、楊秀麗工作範疇卻

　　推託予其云云，尚難憑採。

　④再據原告112 年10月18日中和郵局存證號碼666 號郵局存證

　　信函內文，略述112 年8 月21日與楊秀麗面談時提出原告身

　　體不適並請簽署降職同意書，原其因薪資差異拒絕同意簽名

　　，但楊秀麗提出團購獎金津貼可使整體薪資差距不大，其因

　　而簽名，惟被告112 年9 月竟取消團購獎金致其原與楊秀麗

　　於同年8 月21日商談時所得津貼無法取得乙節（見本院卷一

　　第33頁至第35頁）；徵之被告112 年9 月1 日起適用之門市

　　營運獎金獎勵辦法第6 條第10點注意事項記載取消直營店相

　　關激勵活動等文字（見本院卷二第75頁至第77頁），足見被

　　告所為原告同意簽署職務異動單係楊秀麗提出其他獎金項目

　　可彌補薪資損失之抗辯要非子虛，輔以前述錄音譯文呈現之

　　客觀事實，難謂原告112 年9 月後改調任廣福店人員一事係

　　楊秀麗為暴行或重大侮辱所致，應足認定。

　⑤綜合勾稽前開證據呈現之事實，參之數件事實係於疫情期間

　　發生，衡以疫情嚴峻期間主管機關對確診者之限制與企業經

　　營生存之環境狀況，以及當下王詩文身體不適、原告也是大

　　夜班剛結束，彼此情緒極為緊繃易使忍耐力下降等情狀，以

　　及比對雙方用字遣詞內容，或屬使用語言習慣之範疇；此同

　　有原告113 年2 月6 日職場不法侵害訪談會議紀錄暨逐字稿

　　中（見本院卷一第45頁至第73頁），自述：「沒有說做得不

　　好，就是感覺上不對」、「（訴外人即該次會議主席余彬碩

　　：……剛剛主任說，應該是說便利商店業，因為我們是店長

　　一職，他的意思沒有說不讓你請假，應該是說你去找了，分

　　店其他的同仁調班或什麼之類的也是可以的）……我的意思

　　是說，我一定是到我真的不行了，我才會請主任幫忙……這

　　件事情來講的話，我覺得就私下的事情就算了嘛」、「（余

　　彬碩：以字面上來看是這樣子，就是說主任那時候口氣比較

　　硬嘛，那你口氣也會覺得……但是那個時空背景，你知道我

　　們總公司跟區域都跑去物流支援工作，可能大家也都累嘛。

　　那你們也累，我們也我們大家都累）對啊。大家都累啦。有

　　可能大家都累啦」、「（余彬碩：可能大家無心之過，就像

　　是我們部門的群組，下面的同仁像這樣回話，我也會不爽…

　　…如果你今天都很弱勢，一直被挨打的情況之下，好像是主

　　任不對，但是你沒有，就是用這樣去刺他啊，應該都會有點

　　情緒在是不是這樣子……）所以我是認為說主管的情緒通常

　　應該比我們底下的EQ會比較高吧？」等語可資佐證，反徵原

　　告亦知其自身言論之不妥，綜合上揭證據呈現之事實與情狀

　　，縱其日後主觀上回想有所不滿，仍與所謂職場霸凌一節要

　　屬有間，揆之前開規定及要旨，難謂有何重大侮辱或暴行之

　　情事可言，應足認定。

　⒋原告另主張被告消極應對未採取預防職場霸凌之必要安全措

　　施而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2 項第3 款、第4 款規定

　　，屬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6 款事由云云。惟其僅泛稱

　　被告應採取職場霸凌必要措施云云，然所主張王詩文、楊秀

　　麗行為難認有何暴行或重大侮辱之情事，誠如前述，且比對

　　原告與張育瑄間電子郵件片段（見本院卷一第39頁至第41頁

　　、第43頁、第81頁至第83頁），未見何以112 年12月13日、

　　113 年1 月24日內文「完全相同」，惟張育瑄於原告113 年

　　1 月24日下午3 時41分許傳送之郵件旋於同日晚上10時40分

　　許回覆之原因，且於113 年2 月6 日被告即召開職場不法侵

　　害訪談，自原告113 年2 月27日下午3 時11分許傳送勞動基

　　準法第14條第1 項條文並要求資遣費等電子郵件後，張育瑄

　　於同日下午5 時55分許也回覆協調會議上已針對其疑慮進行

　　說明，但因原告秉持自身意見無法接受之文意，益見會議當

　　下應已有結論，是其在未提出足使本院形成有勞動基準法第

　　14條第1 項第2 款、第6 款事由之心證下，揆之上揭規定及

　　要旨，當負此客觀舉證責任之不利益，洵堪認定。

　⒌原告於113 年1 月22日提出於同年2 月29日離職之離職申請

　　單後，並由被告於同年月29日退保未久，即自同年3 月4 日

　　由訴外人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任投保單位為其投保勞健

　　保乙節，有原告勞就保與職保歷史投保明細、給付明細、健

　　保歷史投保明細等存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39 頁至第258

　　頁）；而原告斯時主管李正丹則於離職申請單上勾選表現普

　　通，因原告無法守時且態度消極故不願再任用等選項，並經

　　王詩文、被告區經理張建忠簽名確認在卷（見本院卷一第32

　　1 頁），足見兩造主觀上均無繼續履行系爭契約權利義務之

　　意願，應認係默示合意終止系爭契約之意，則原告請求被告

　　開立離職事由載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2 款、第6 款之

　　非自願離職證明，及給付資遣費，自屬無據。

　㈣依現有卷內證據資料，原告應已將14日特休假用於114 年2

　　月班別，自不得請求特休未休折算工資2 萬244 元：

　⒈首觀113 年1 月至同年2 月OK超商排班表最終版本、人員出

　　勤記錄表、薪資明細表，及原告與李正丹於113 年2 月27日

　　對話紀錄擷圖所示（見本院卷一第78頁至第80頁、第115 頁

　　至第120 頁；本院卷二第199 頁至第215 頁、第57頁），可

　　知原告除在班表簽名欄位署名，也祇就其實際出勤日在出勤

　　記錄表上記錄該日上下班時間與署名，未出勤日數則無簽名

　　而填載假別名稱與日數，且其113 年2 月僅上9 日、15日與

　　16日班別，其餘或排特休或例休完畢，亦經原告於簽名欄位

　　親自簽名確認在案，同為原告自認是李正丹要求其簽名其就

　　簽（見本院卷一第351 頁），參之其於113 年2 月27日向李

　　正丹要求再度提供2 月班表確認特休、年假例假與休假日數

　　之對話內容，其早已持有113 年2 月18日以前班表，亦知自

　　己18日以後並無班別，是其實悉毋庸提供勞務是基於排定例

　　休、年假與國定假日班別為原因，也確未提供勞務之事實，

　　否則要無於113 年2 月僅出勤3 日卻能領得全薪甚至全勤獎

　　金之理。其嗣固改稱簽署時班表尚未完整、否認被告所提排

　　班表最後版本形式上真正云云，惟此部分並未舉證證明該等

　　自認與事實不合，是其欲撤銷自認，自屬無據。

　⒉原告固主張其係未經同意，遭李正丹偽造簽名提出請假單云

　　云，並提出113 年2 月請假單為佐（見本院卷一第121 頁）

　　。惟查：

　①證人李正丹於本院中證述：原告約於112 年年底時自他店調

　　至廣福店為彼人力，當時廣福店改為兩班制即上午6 時至晚

　　上12時，原則上彼為早班、原告為晚班，彼會問工作時間是

　　否各半，但通常彼上10小時、原告上8 小時，因原告曾表明

　　身體不適，且如排早班幾乎均會遲到，故如其願上班彼則休

　　假。嗣彼於113 年1 月間得知原告欲於年後辭職找新工作，

　　彼也欲使高品軒實質接受培訓正式擔任工讀生以接替原告位

　　置並減少對外借人困擾而與其以電話討論，但原告年假、特

　　休日數加總尚約1 個月，彼也對離職事務不甚了解（僅知正

　　職員工離職需4 週前告知被告），故曾就原告假別詢問區主

　　任王詩文如何安排，再問原告是否要休假找工作與休息，原

　　告最後回覆欲上雙倍薪資班別即除夕與初一，其餘隨意，亦

　　表示可休特休假因其需休息及找下份工作，彼理解其意係2

　　月若能不上就不上，而每月28日標準工時176 小時，原告假

　　別加總後尚缺16小時，但其一直與彼討論排班事宜，致彼無

　　法確定安排其他人員班別，因原告任職廣福店期間經常先稱

　　得隨便安排，卻於排定後又稱有私人事務令彼須改班表及橋

　　人力，復因被告規定若特休安排逾2 日時需經區主任批准，

　　彼遂於同年月31日與王詩文溝通詢問班表排定事宜，並因原

　　告該月排班有特休、年假與例休等不同類型假別，彼為免各

　　項目日數算錯，再因該段期間未能與原告碰面，惟請假單須

　　先予被告，故彼方先代原告填寫請假單確認其特休日數並交

　　予王詩文，雖不確定最終班表是否與請假單所載日期假別相

　　同，但原告特休、國定假日與例假日日數均已休畢。2 月班

　　表最終版本已不知塗改多少次，因給原告看過才一直改，彼

　　也須請被告支援無人班別，原告願上班時又須向被告解釋與

　　原先請求支援不同之原因，而最後因原告僅表示欲上加乘薪

　　資日數，其意願亦係中旬後得直接休假，再2 月下旬也無加

　　乘日，並因原告各種假別日數均可排入，故未再與其確認其

　　須上班日期，因其也未告知上班日期，然彼於113 年1 月底

　　、2 月初時即排定2 月全班表，原告上班時即可看到排定狀

　　況，但其未曾異議，僅於接近2 月底時表示本認為得上更多

　　班。且原告於同年1 月31日晚上6 時30分許提出上加乘薪資

　　日數之要求前，彼已向他分店借好人力（工讀生），故立即

　　電詢王詩文後，因不好意思讓他人再異動，故彼將原先自己

　　上加乘薪資班別予原告，並因原告不同意改為8 日例休以免

　　薪資減少，故最終原告有1 日加乘薪資班別等語（見本院卷

　　二第176 頁至第188 頁）。

　②再據原告與李正丹間LINE對話紀錄擷圖內容（見本院卷一第

　　75頁至第77頁、第317 頁；本院卷二第47頁至第57頁），姑

　　不論僅為隻字片語而無連續上下文而無從知悉真意，原告於

　　113 年1 月21日先傳送：「2 月份我希望國定假日能上班，

　　不用特地換休」等文字，卻於李正丹回覆：「要以能否借到

　　人以及何時借我，我不確定是否會有平時的人可以借」、「

　　因為妳的假多，我留言給秀麗了，等我收到回覆我才可以開

　　始排下個月的班表喔」等與證人李正丹上開所陳原告係僅要

　　求國定假日排班、否則要無再為人力借調之主觀認知相合等

　　內文後，竟為：「好哦她應該特開心」等未化解誤會之回應

　　：於同年月24日詢問過年排班時雖質疑將增加不能換錢之休

　　假，但又對李正丹表示尚須借人時稱「妳借下半個月也可以

　　啊，我也理解特休換錢了，我上到2 月底時間應該夠你今借

　　……特休換錢是你們跟我的協商」等自述特休已換取金錢之

　　文字；於同年月27日、30日復傳送「請問我可以在區股問有

　　沒有分店過年缺人嗎？」、「……我到處在問代班，目前新

　　店那邊好像有缺」，甚或30日傳送一已無法辨識之圖片予李

　　正丹，並表示「這幾天可能都會休，等總公司那邊會跟區域

　　討論」、「剛剛總公司再跟我談，如果要給PT賺學費的話，

　　我整個月都讓出來……對喔！因為其實我2 月只要上2 天班

　　」、「剛好寒假，如果主任想給PT上，我可以讓，只是不要

　　那麼小氣，讓3 天哪賺的夠，賺整個寒假才夠啊」等訊息並

　　為過年排班建議後，再傳送「過年沒必要勉強排我啦，主任

　　有安排就給她排」似指若王詩文肯認班表則無意見也願履行

　　之意；惟同年月31日於李正丹詢問排班可行性時又傳送：「

　　排班方式有職場霸凌嫌疑，我向公司那邊提出疑問……其實

　　我早班也可以，你是不放心所以都把我定位在打烊班，我也

　　有說過年我想全上……」、「（李正丹：……不排你上早班

　　是因為你自己跟我說你會遲到……）我有說偶爾可以，你不

　　放心就算了」等文字，不僅可見原告談話內容經常反覆不一

　　，令人不明其真意且無所適從，惟同年月30日又稱毋庸勉強

　　安排其班別、已討論安排特休日期且可依王詩文核准班表履

　　行等語句，實與證人李正丹前揭證言大致相符，是該113 年

　　2 月請假單雖為李正丹所填寫，然伊主觀用意既僅為確定假

　　別項目與日數而非已確認實際請假日期，要不足認係伊未經

　　原告同意而逕為其申請特休之意，堪以認定。

　③復觀原告與被告人力資源部張育瑄間電子郵件內容（見本院

　　卷一第81頁至第83頁），其於113 年2 月27日又傳送：「主

　　管以培訓人員為理由讓我安排特休，我因準備離職不想耽誤

　　人員培訓同意放特休……」等文；衡諸前開會議紀錄暨逐字

　　稿所示（見本院卷一第59頁至第73頁），原告就余彬碩詢問

　　於1 月底曾告知被告後勤欲休假一節未予否認，而稱：「（

　　余彬碩：……你後來又跟我們後勤說你要休假）因為他1 月

　　我們講完以後，1 月底2 月初就是店長的反應有點怪怪的…

　　…有時候問他的時候，也是有一點反覆」等語，復於被告相

　　關人員屢屢詢問其113 年2 月16日至同年月29日工作期間是

　　否排班或至其他分店支援時未置可否，且於討論僅上113 年

　　2 月9 日、15日與16日班別後是否再為其他排班、可幫忙修

　　改班表或至其他分店支援，但須令被告人資知悉人力調動事

　　宜後，原告友人則回覆：「先維持就先不用排好，因為你們

　　目前一開始之後的班表應該也是排他休完」（見本院卷一第

　　63頁），原告又稱：「排班問題的話，我之後再想」、「…

　　…那如果可以的話，那就讓我排，就是盡量讓我，我就改多

　　休一點算了，因為避免不舒服的狀況要繼續一直累積……」

　　等語（見本院卷一第65頁），與前開LINE對話紀錄擷圖、出

　　勤紀錄表互為勾稽，益見確有請特休之意願與表示，否則豈

　　有於113 年2 月6 日再度獲被告方詢問其出勤意願後，仍表

　　示「改多休一點算了」，最終客觀上也得到未出勤提供勞務

　　而可領取薪資之結論，昭然甚明。

　④原告雖主張證人李正丹關於112 年2 月排班等內容證詞偏頗

　　，惟綜合勾稽該等證詞與前開證據大致相合，縱其內心真意

　　未明確表達，參酌民法第86條「表意人無欲為其意思表示所

　　拘束之意，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不因之無效」規

　　定之旨趣，遑論人與人之間相處、溝通極為重要，因彼此生

　　活成長環境不同，價值觀念與用語內容定有差異，此自如自

　　證人李正丹明確證述店長請假應自行找尋代理人且強調為「

　　他店資深員工或可作店長職位之員工或工讀生」，僅因附帶

　　表示廣福店員工高品軒係因彼112 年10月底、11月初車禍傷

　　勢無法搬貨而被找來工作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83 頁），原

　　告卻會產生彼係證稱請假時會找「資深員工高品軒」代班等

　　內容之誤會（見本院卷二第239 頁至第240 頁），即可見一

　　斑。是為確保理解彼此想法避免造成誤解之虞，本應避免出

　　爾反爾或言行不一，原告既多次向李正丹表示僅需上班2 日

　　，或與「總公司」、「主任」討論將其可工作日數均讓予工

　　讀生排班等語，常人以觀當會認定其同意休假換薪，其事後

　　方起訴主張未同意申請特休云云，實屬事後卸責之詞，委無

　　足取。

　⒊承上，原告就該14日特別休假確已申請並領得該14日薪資，

　　其自無存有14日特休未休，請求特休未休折算工資，自無足

　　憑。

　㈤原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 項規定，請求被告提繳5,

　　280 元至其勞退專戶，為有理由：

　⒈按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

　　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應為第7 條

　　第1 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

　　資6%，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 條第1 項、第14條第1 項各有明

　　文。但於同一雇主或依第7 條第2 項、前條第3 項自願提繳

　　者，1 年內調整勞工退休金之提繳率，以2 次為限。調整時

　　，雇主應於調整當月底前，填具提繳率調整表通知勞保局，

　　並自通知之次月1 日起生效；其提繳率計算至百分率小數點

　　第1 位為限。勞工之工資如在當年2 月至7 月調整時，其雇

　　主應於當年8 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提繳工資通知勞保局；

　　如在當年8 月至次年1 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 月底前通知勞

　　保局，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 日起生效，勞工退休金條例

　　第15條第1 、2 項同有明文。又依本條例第14條第1 項至第

　　3 項規定提繳之退休金，由雇主或委任單位按勞工每月工資

　　總額，依月提繳分級表之標準，向勞保局申報。勞工每月工

　　資如不固定者，以最近3 個月工資之平均為準，勞工退休金

　　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1 、2 項亦有明定。

　⒉原告既受僱於被告，揆之上開規定，被告當應為原告按月提

　　繳勞工退休金至其勞退專戶無訛。原告請求被告提繳110 年

　　8 月至113 年2 月期間勞工退休金差額，被告已自認有未提

　　繳之事實（見本院卷一第299 頁），復比對伊所提原告勞工

　　退休金薪資欄、薪資清冊（見本院卷一第319 頁、第303 頁

　　至第305 頁），計算金額同於薪資清冊各月應稅小計欄、伙

　　食津貼與加班費加總所得，並應扣除原告將112 年9 月至11

　　3 年2 月期間亦加計不得請求之特別獎金，故其月薪應如附

　　表本院認定該月工資欄所示金額，各該月薪所應投保級距則

　　如本院認定月提繳工資欄所載，扣除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

　　已提繳金額後差額本為8,496 元，然因原告僅請求5,280 元

　　，故依處分權主義認定其請求被告提繳5,280 元至原告勞退

　　專戶，應屬有理。

五、從而，原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 項規定，請求：被

　　告應提繳5,280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其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為勞動事件，就勞工即原告勝訴部分，依勞動事件法第

　　44條第1 項、第2 項規定，就主文第1 項、第2 項依職權宣

　　告假執行，同時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

　　當之金額。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

　　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

　　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黃鈺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李心怡  



附表（日期：民國/幣別：新臺幣）

 編號   所屬年月  被告言辯終結前已提繳金額 原告主張    本院認定        該月工資 月提繳工資 應提繳金額 補提繳差額 該月工資 月提繳工資 應提繳金額 補提繳差額 備註 １ 109 年11月 1,584 未主張    32,271 毋庸認定   非請求範圍 ２ 109 年12月 1,584 未主張    32,271 毋庸認定   非請求範圍 ３ 110 年1 月 1,584 未主張    33,238 毋庸認定   非請求範圍 ４ 110 年2 月 1,584 未主張    37,409 毋庸認定   非請求範圍 ５ 110 年3 月 1,728 未主張    39,319 33,300 毋庸認定  32,593（以109年11月至110 年2 月共3 個月月平均工資計算所得） ６ 110 年4 月 1,728 未主張    39,083 33,300 毋庸認定  非請求範圍 ７ 110 年5 月 1,728 未主張    38,158 33,300 毋庸認定  非請求範圍 ８ 110 年6 月 1,728 未主張    39,312 33,300 毋庸認定  非請求範圍 ９ 110 年7 月 1,728 未主張    40,400 33,300 毋庸認定  非請求範圍 １０ 110 年8 月 1,728 39,262 40,100 2,406 588 32,118 33,300 1,998 180  １１ 110 年9 月 1,818 39,284 40,100 2,406 588 39,284 40,100 2,406 588 39,290（以110年5 月至同年7月共3 個月月平均工資計算所得） １２ 110 年10月 1,818 38,821 40,100 2,406 588 38,821 40,100 2,406 588  １３ 110 年11月 1,818 38,311 40,100 2,406 588 38,311 40,100 2,406 588  １４ 110 年12月 1,818 40,513 40,100 2,406 588 40,513 40,100 2,406 588  １５ 111 年1 月 1,818 41,851 40,100 2,406 588 41,851 40,100 2,406 588  １６ 111 年2 月 1,818 48,309 40,100 2,406 588 48,309 40,100 2,406 588  １７ 111 年3 月 2,406 40,329 40,100 2,406 408 40,329 42,000 2,520 114 40,225 （以110年11月至111 年1 月共3 個月月平均工資計算所得） １８ 111 年4 月 2,406 42,913 40,100 2,406 408 42,913 42,000 2,520 114  １９ 111 年5 月 2,406 44,759 40,100 2,406 408 44,759 42,000 2,520 114  ２０ 111 年6 月 2,406 43,887 40,100 2,406 408 43,887 42,000 2,520 114  ２１ 111 年7 月 2,406 36,456 40,100 2,406 408 36,456 42,000 2,520 114  ２２ 111 年8 月 2,406 42,119 40,100 2,406 408 42,119 42,000 2,520 114  ２３ 111 年9 月 2,406 43,038 42,000 2,520 522 43,038 42,000 2,520 114 41,701 （以111年5 月至同年7月共3 個月月平均工資計算所得） ２４ 111 年10月 2,406 42,448 42,000 2,520 522 42,448 42,000 2,520 114  ２５ 111 年11月 2,406 43,411 42,000 2,520 522 43,411 42,000 2,520 114  ２６ 111 年12月 2,406 42,956 42,000 2,520 522 42,956 42,000 2,520 114  ２７ 112 年1 月 2,406 47,624 42,000 2,520 522 47,633 42,000 2,520 114 原告所載薪資金額少於被告所載（本院卷一第319 頁），以被告記載為準。 ２８ 112 年2 月 2,406 43,176 42,000 2,520 522 43,176 42,000 2,520 114  ２９ 112 年3 月 2,406 48,675 45,800 2,748 750 48,675 45,800 2,748 342 44,667 （以111年11月至112 年1 月共3 個月月平均工資計算所得） ３０ 112 年4 月 2,406 45,012 45,800 2,748 750 45,012 45,800 2,748 342  ３１ 112 年5 月 2,406 41,988 45,800 2,748 750 41,988 45,800 2,748 342  ３２ 112 年6 月 2,406 44,179 45,800 2,748 750 44,179 45,800 2,748 342  ３３ 112 年7 月 2,406 43,613 45,800 2,748 750 43,613 45,800 2,748 342  ３４ 112 年8 月 2,406 30,930 45,800 2,748 750 30,930 45,800 2,748 342  ３５ 112 年9 月 2,406 38,847 43,900 2,634 636 34,584 43,900 2,634 228 43,260 （以112年5 月至同年7月共3 個月月平均工資計算所得）。原告本院卷二第59頁所載此段期間金額均加計特別獎金，惟本院未肯認其此部分請求有理由，故以被告記載為準。 ３６ 112 年10月 2,406 40,097 43,900 2,634 636 40,697 43,900 2,634 228  ３７ 112 年11月 2,406 47,763 43,900 2,634 636 44,147 43,900 2,634 228  ３８ 112 年12月 2,406 41,695 43,900 2,634 636 38,079 43,900 2,634 228  ３９ 113 年1 月 2,406 44,051 43,900 2,634 636 39,893 43,900 2,634 228  ４０ 113 年2 月 2,406 43,382 43,900 2,634 636 39,766 43,900 2,634 228  　　　　　　　 總額      另因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提繳部分金額，故最終僅請求5,280    5,280 總額固為8,496，但因原告僅請求5,280 ，基於處分權主義故僅認定5,280 有理由。 









